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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為本世紀人類所要面臨的重大挑戰，從 1979 年第一屆

世界氣候變遷會議(WCC)至今國際氣候談判已受到各方高度的關注。國際氣候談

判本身為國際多方談判，因為談判參與者眾多、談判議題範圍廣、牽涉到許多其

他議題、並且有賴於科學證據的輔佐…等特性，造成過程與策略的複雜性。而參

與談判的各國因為立場與目標的不同，使得達成共識促成合作的過程變的更加複

雜，各國之間更難以達成共識。在各國家當中，受氣候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小島嶼

國家以及低窪的海岸國家。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共有 51 個小島嶼開發中國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與地區，這些國家加起來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到

全球的 0.1%，但卻面臨氣候變化最劇烈的衝擊，威脅到最根本的安全及生存。

這些島嶼國家本身權力弱小以及資源稀少，在國際談判上容易被邊緣化，要影響

國際政策十分困難，如何在國際中發聲，並進一步影響國際氣候政策，為小島嶼

國家的重大挑戰。過去研究談判多為雙邊談判，多邊談判是談判理論中發展較慢

的領域，本文從多方談判的角度，分析在本身權力弱小、容易被邊緣化的小島嶼

國家，如何在國際談判中參與以及影響國際建制，用以觀察小國如何在氣候變遷

談判上發揮作用，與大國抗衡以及合作，捍衛自己本身的環境安全。本文將從國

際氣候談判的背景脈絡下，分析小島嶼國家的共同特性、談判過程、參與談判的

方式，以及分析小島嶼國家從 1987-2005 年間在國際氣候談判下參與方式與所扮

演的角色。  

    首先回顧國際談判理論與其相關研究，整理歸納出國際談判研究的重要發展、

談判的構成要件與分析談判的影響因素。接著，回顧國際氣候談判的相關研究，

以了解在氣候談判中影響談判的重要議題與因素，最後，作者找出近年來國際間

對於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的相關研究，包含了科學性的分析、調適行動研究、以

及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的相關研究。 



 

VI 
 

在第三章中，本文從國際氣候談判的背景分析，整理出全球氣候談判的主要歷史

脈絡與重要建制，並且從中歸納出國際氣候談判的主要五點特性：國際多邊談判、

以科學研究為基礎、議題連結與議題去階級化、公平性與正義為爭議焦點、以發

展合作為核心。 

在第四章中，分析小島嶼國家的性質，介紹小島嶼國家在多方談判中的結盟:「小

島嶼國家聯盟」(AOSIS)，並整理歸納小島連盟談判的主要訴求和原則。最後從

國際氣候談判的特性來分析小島嶼國家的策略運用。 

第五章為本論文的研究重點，為小島嶼國家談判過程與談判論述的分析。在談判

過程中，學生將談判過程分為三個階段：談判前置期、方案形成期、細節階段期，

根據階段性任務的不同分析各階段小島嶼國家的各類行動與成果。在談判論述中，

學生整理出了四個小島嶼國家最主要的談判論述，分別為：以科學研究為依據、

將氣候議題從新框架、強調公平性與正義、訴諸人權與道德。 

第六章的結論為本文的研究發現，整理分析出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下所面

臨的困難與挑戰、所使用的參與方式、所倡議的談判論述以及在當中所扮演的角

色。最後提出對於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未來展望。 

關鍵詞：  氣候變遷、國際氣候談判、小島嶼國家、環境外交、小島嶼國家聯盟、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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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a crisis that emerged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rising 

temperatures are causing abnormal phenomena. Heat waves, hurrica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are rapidly changing and threatening human lif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ose significant diplomatic and legal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nature of these problems requires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hieved through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but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often fails to reach a consensus.  An 

understanding of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requires the consideration of many factors 

which might affect the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of negotiation, such as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the wide range of actors and interest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s. 

Furthermore, scientific uncertainty makes the negotiation of climate change more 

difficult.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which was signed by some 153 countries in 1992, and Kyoto Protocol, which was 

signed in 1997,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me of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For many small island states, climate change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threatens their 

very survival; and goes directly to the roots of sustainability. According to United 

Nation (U.N.), there are 51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regions (SIDs) in the 

world; for these kind of low lying states, not only will their social-economic viability 

be compromised, but also the risks from sea level rise threaten their physical existence, 

as they would very easily be inundated by sea levels in excess of one meter above 

current levels. Because of their weak diplomatic power and scarce resources, these 

small island states are vulnerable to margi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The threat of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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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has motivated 43 lowland and small island states to align themselves into the 

Alliance of the Small Island States(AOSIS), and the delegates of AOSI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and informal sessions.  

The mo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find out how the small island states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and negotiations from 1987 to 2005, and 

what kind of roles they played in the process. This thesis uses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thesis to characterize, develop, and analyze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y analyz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the AOSIS face, the 

ways they participate, the issues and agreements they propose and the roles they play 

to know how relatively weaker states or alliances can be able to confront another 

party hat is militarily or economically more powerful to reach its objectives and how 

they impact the climate regimes. 

Key words: Global climate change,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small island states, 

Alliance of the Small Island States(AOSIS),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negotiation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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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為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從18世紀工業革命之

後，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追求工商業發展，造成對環境的破壞程度不斷加大。世

界各地開始出現臭氧層破裂、森林大量減少、海洋重金屬汙染、沙漠化加速、生

物多樣性流失等各類環境問題，並且持續加速以及擴大。許多已開發國家過去使

用的錯誤發展模式仍持續應用在一些開發中國家上。其中，擴大對於原料的需求、

使用石化燃料、大量消費型態和以經濟成長為主要目標的生產模式，製造出大量

的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氟氯碳化物等溫室氣體 (Bryant, 1997: 209)，溫

室氣體造成全球平均溫度增加，根據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 1統計分析2000年後全球陸地平均最高氣溫

每年不斷攀升，在2007年2月2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小組」（United 

Natio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發表評估報告，預估到

了21世紀末，地球平均氣溫將比20世紀末上升1.8~4℃；海面也將上升18~59公分

(IPCC, 2007)。平均氣溫迅速上升、海平面上升、不尋常的天氣與氣候現象發生

頻率大幅增加等現象，使得氣候變化成為世人矚目的議題。 

    自氣候變遷議題受到國際關注以來，就其議題發展以及影響規模而言，已超

出單一主權國家管轄範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單獨處理地球暖化的問題，也沒

有一個國家可避免全球暖化所造成的衝擊。大氣屬於國際公共財（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同時具有正面的外部性以及負面的外部性，因此可能會導致國家

的搭便車（free-rider）效應 (Jagers & Stripple, 2003 :388)。針對氣候變遷具有科

學現象不確定性以及科學上的爭議，國際間首先設立科學性的國際組織，1988

                                                 
1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為隸屬於美國商業部下的聯邦機構，主要工作與任務包括監測地球的海洋

與大氣變化，並提供海象圖和衛星空照圖，對災害天氣提出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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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2和「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3共同建立了IPCC，

由全世界科學、法律和政策制定等兩千五百位專家所組成，為聯合國轄下的全球

氣候化最具權威的科學觀測與研究機構。4IPCC的科學家從1990年以來的研究，

證實了溫室氣體與氣候暖化之間的關係，並證實全球暖化引起了海平面上升與氣

候異常(許晃雄，1998: 26-27) 。並且，2007年，IPCC所提出之相關報告已達成

「未來地球暖化之可能性高達90%」之結論(IPCC, 2007)。5 

    氣候議題發展到1990年後，開始由科學證據層面擴大到政治與法律層面，國

際間開此尋求設立各類國際規範與典則(regime)。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上，153個國家通過並開始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作為國

際間氣候治理的主要框架。1994年UNFCCC通過後，1995年公約內的會員國召開

第一次「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會中通過了《柏林授權》

(Berlin Mandate)，各會員國同意就減量具體目標開始談判。接著，1997年各國簽

署了歷史性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議定書的一大成效是建立法律

效力的措施去建立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議定書在氣候綱要公約的基礎上，對於

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訂定了具體的規定和具有法律強

制力的減量目標。從《京都議定書》制定到目前已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每年都

會舉辦締約國大會進行談判，為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主要的談判場域之一(Elliott, 

                                                 
2世界氣象組織的前身是成立于 1873 年的國際氣象組織(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MO），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3UNEP 於 1973 年 1 月成立，是聯合國系統內負責全球環境事務的牽頭部門和權威機構，總部設

在內羅畢，在歐洲、北美、亞太等設立有６個區域辦事處，在布魯塞爾、紐約、開羅和日內瓦設

立有 4 個聯絡處。 
4 2007 年 IPCC 更因和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合作「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刺激各國採取行動對

抗全球暖化有功，獲諾貝爾和平獎殊榮。 
52007年2月2日發表的IPCC2007年工作組評估報告摘要(Climate Change 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強調全球平均溫度增加非常可能(Very likely > 90%)是由人為溫室氣體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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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儘管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證據不斷增加，國際也開始追求國

際合作來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但由於氣候變化議題涉及範圍廣泛且複雜，包含

科學證據、經濟影響、政治運作、農業型態、南北對立等多面向議題，因此各國

的談判立場以及談判策略也有所不同。由於各國家的作法與決策不一6，所以造

成氣候治理的遲緩，國際環境典則的執行十分困難。觀察世界上各國因應氣候變

遷的措施與國際談判目標，各國依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溫室氣體排

放量與受氣候變遷影響程度不同，各研擬不同的談判與環境外交策略。在眾多國

家當中，受氣候影響最深同時也是最急迫的莫過於，小島嶼國家（small island 

states）以及低窪的海岸國家(low-lying coastal countries) (以下簡稱為:小島嶼國家

7)。這些小島嶼國家由於氣候暖化造成海水面上升，國家面臨最根本的生存以及

安全問題。然而，有關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下的談判研究一直是被忽略的

一塊，最主要與這些島嶼國家本身的權力以及資源稀少有關，根據聯合國的統計，

全世界共有 51 個小島嶼開發中國家與地區，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區，

總面積約為 77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000 餘萬人(李志宏，2008)。由這些小島嶼

國家加起來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不到全球的 0.1％，但這些國家卻面臨氣候變遷

最直接並且是最劇烈的衝擊，承擔了工業化所帶來的最大負面外部性。小島嶼國

家面臨了生存的危機，但是本身的權力以及國際影響力十分薄弱，因此在 1990

年於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二屆世界氣候大會」(World Climate Conference)時，

這些國家便建立了建立「小島嶼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

作為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遷議題上談判的主要聯盟。 

    在氣候談判過程中，島國是主要發動者，也是最常被忽略的受害者。目前的

                                                 
6 根據 UNFCCC 發布的締約國排放資料，從 1990 年到 2005 年，工業化國家的總排放量降低了

2.8%，若扣除東歐等經濟轉型的國家，工業化國家實際總排放量卻上升 11%，其中加拿大增加

25.3%，美國增加 16.3%，日本增加 6.9%；反觀歐盟整體下降 1.5%，德國減少 18.4%，英國下降

14.8%，丹麥下降 7%6。另外，中國，伴隨著經濟成長擴張，排放量快速增加。 
7 在聯合國所發表的官方文件中,將 Small Islans States 翻譯成「小島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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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加深，直接的衝擊到小島國家的環境與安全，使得國際上

開始注重對於小島嶼國家的研究。筆者以為，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研究不論是在

國際氣候談判研究或是一般國際關係談判理論研究上，皆為非常值得研究之議題。

在國際氣候談判上，小島嶼國家因受到嚴重環境變化威脅，面臨最根本的生存考

驗，釐清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下之參與行動、採行策略、扮演角色，除了

可以藉此觀察國際氣候治理下權力與國際典則之間的關聯性，也有助於理解受到

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的談判策略。在談判理論上，小島嶼國家可以代表權力弱小

的國家，如何在本身根本利益受到威脅時，與大國斡旋、談判，來捍衛本身的生

存權與根本利益。 

另外，國際氣候談判下的小島嶼國家研究對於中華民國具有更重要的研究價

值。「環境外交」(Environmental Diplomacy)8已經成為各國在外交事務上的優先

工作，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中，日益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使得國際政治問題變的錯

綜複雜，各國領導人開始認識到人類現在所面臨的全球性的環境危機，並開始對

國家的政治行為，包括國內行政措施、對外關係行為等加以調整，國際組織和其

他政治團體也正在使用其權力對生態系統進行控制。加上我國邦交國許多分佈在

南太平洋，這些國家近年來皆面臨全球變遷造成的環境災害的威脅。在中華民國

23 個邦交國之中，有 10 個屬於於高度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小島嶼型以及低窪地區

國家，像是邦交國之一的「吐瓦魯」(Tuvalu)9，因海水上升在未來幾年將被大海

淹沒，目前島上四分之一的居民已經撤往紐西蘭，成為世界上第一批的環境難民

(王茹涵，2008)。另外，馬爾地夫總統 Mohamed Nasheed 在 2008 年表示，全球

暖化導致海平面不斷抬高，馬爾地夫將難逃被洪水淹沒的計畫，因此目前正在計

                                                 
8環境外交的出現起因於環境問題的擴大，由於全球生態問題如酸雨、CO2 的排放、臭氧層的出

現等問題，此些議題具有「跨域」的特性，其解決方式已超出了一國主權範圍，因此就其本身而

言是一個國家間相互依存的問題，在這個相互依存的狀態中，各國都將為本國或其他國家的環境

活動付出代價或取得收益。，生態環境問題已逐漸成為國家間政治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國政

府都從自身實力出發，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權利爭奪中，或聯盟、或對抗以期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 
9 吐瓦魯位於西南太平洋，由九個珊瑚礁島組成，總面積 26 平方公里，人口原本有 1 萬 2 千人，

但現在只剩 8 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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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遷國措施。未來這些台灣的邦交國將會面臨更嚴重的氣候威脅，有此可見小島

嶼型氣候政策研究為台灣未來極需發展之項目。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小島嶼國家因為本身高度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環境、社會、經濟上皆面

臨極大的威脅，並且有可能產生根本性的生存危機，但因小島嶼國家本身權力以

及資源的缺乏，在環境談判上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有可能被國際邊緣化，其訴

求無法傳達，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建立有效的談判策略，並且向國際社會有效的

論述本身的立場與目標，是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所要面對的重要挑戰。目前，

國際上對於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的相關研究十分稀少，有鑒於目前國內外對於小

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參與及所使用的策略還沒有完整性的文獻分析與研究，

本研究希望藉由觀察、整理、歸納目前小島嶼國家談判的相關研究、文獻、資料、

公開宣言等，分析出小島嶼國家近年來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參與過程、主要論述、

參與方式以及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一步了解小島嶼國家如何參與與影響國際

典則，以如何的方式捍衛本身的權利與利益。 

    本研究將從國際氣候談判的脈絡下來觀察小島嶼國家如何參與國際典則的

建立。首先，先從談判的背景脈絡，了解國際氣候談判的脈絡與特性；接著整理

小島嶼國家的共同特性與氣候變遷對小島嶼國家帶來的衝擊與威脅，將重點放在

小島嶼國家的脆弱度上，並且介紹小島嶼國家主要的談判團體AOSIS；接著整理

從1987年到2005年這對時間內，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參與過程，並進一步

分析小島嶼國家的談判論述；最後歸納、分析出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所

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參與方式、基本論述，以及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所

扮演的角色。本研究希望可以從回顧小島嶼國家談判參與過程以及基本論述、扮

演角色等，觀察小國如何在氣候變遷談判上發揮作用，與大國抗衡以及合作，捍

衛自己本身的環境安全與根本利益。綜合整理本研究想要釐清的問題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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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談判參與者特性為何?(who): 將焦點放在釐清小島嶼國家本身的共同

特性，以及受氣候變遷影響、危害的程度，並且了解小島嶼國家在國際談判

上主要的談判聯盟 AOSIS，包含聯盟成立的時間、背景、聯盟的運作模式，

以及在國際氣候談判參與上運作方式等，最後進一步了解小島嶼國家在氣候

談判中扮演的角色。 

貳、 談判的論述為何?(what)：談判論述為近年來在國際談判上新研究的焦

點之一，本研究將分析歸納出從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小島嶼國談判的主要論述

有哪些，這些論述的核心原則為何？ 

參、 參與談判的方式為何?(how)： 本研究希望了解小島嶼國家如何參與談

判過程，進而影響其他談判行為者，在談判理論中小國對大國的談判一直是

學術上的研究焦點之一，當權力弱小的國家面臨生存威脅，並且危害到根本

的利益。卻因為本身權力的缺乏無法與大國直接斡旋或是利益交換時，將要

採取怎樣的行動以及策略來參與國際多方談判。 

肆、 談判策略運用的原因(why): 在本篇研究中筆者將會把小島嶼國家談判

策略重點放在小島國家如何運用策略參與國際氣候談判，首先會先檢視小島

嶼國家在談判中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再從小島國家的參與方式中了解小島

嶼國家所使用的策略，用以解釋小島嶼國家在國際環境談判上所行採取策略

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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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歸納分析法等交替使用。首先，在於文獻蒐

集的方式上，因為氣候談判議題範圍廣泛，資料的收集方法相當多元，除了相關

學術與政府出版文獻之蒐集外，本研究採用實物分析法。「實物」所含的資料可

能是歷史文獻也可能是現有的記錄。內容包括所有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字、圖片、

影音以及物品等。這些不論是書面資料或是影音檔案，都是一定文化的產物，即

在特定情景下某些人對特定事物看法之體現(陳向明，2000：258)。 

    國際氣候談判還屬於正在進行中的談判，加上參與談判者眾多，議題牽涉廣

泛，因此許多資料都十分零散並且不斷的更新。本研究的一大工作，便是整理分

析各國在各種氣候談判會議上或是工作會議上的倡議內容，以及在會議之後各國

領導者、專家學者、利益團體等，對談判內容進行的發言或是評論，這些資料可

分為個人類以及官方類，本文擬收集各種相關的文獻、影音等資料。 

    文獻的來源來自氣候談判中各種不同的參與者或是中介者，在官方組織方面:

將會搜集像是各次「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會後所發表的會議報告，氣

候變遷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的談判工作報告，UNEP 以及 IPCC 的研究報告

等，各式的正式書面文件以及與此倡議內容有關之國際條約或公約。 

    並且，由於氣候談判的一大特性在於多元的行為參與者，所以在資料運用上

除了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正式文件外，更會搜尋國際非政府組織、各國官方發言與

倡議，相關專家學者評論，以及各類新聞報導等。再來，以談判理論為主要分析

架構，對蒐集到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與分析，藉由對於小島嶼國家特性以及環境

談判結構、性質的相互歸納整理，釐清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下的參與方式、策

略、目標。以談判理倫分析歸納出現目前小島嶼國家談判的成果與困難，並且整

理各界見解，分析未來小島嶼國家在環境談判可以有的發展策略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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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國際環境談判為「多行為者以及多議題的國際多邊談判」。

國際多方談判的定義為「三個以上的國家，對有利益衝突或為了解決共同問題，

就單一或多重議題，進行磋商或妥協的集體決策過程。」，而國際多邊談判隨著

談判參與者增加以及談判議題增多，造成過程與策略的複雜性也相對增加(鍾從

定，2004：135)。所以本研究的一大挑戰就是要在複雜的國際談判中建立起邏輯

性的分析架構，用以簡化與分析在國際環境談判下的小島嶼國家參與。 

    在談判的分析架構上，不同的談判理論研究學者，分別就不同的面相去分析。

學者鐘從定在其著作《國際談判學》一書中，有系統的整理出目前研究國際談判

的分析變數，分別為國際談判的「談判過程」、「談判結構」、「談判策略」、「談判

行為者」、以及「談判結果」等五大面向，並且更進一步探討國際談判的文化因

素，鍾從定以這幾個變項為分析變數在各章說明這幾大面向說明包含的項目。「談

判過程」在瞭解談判過程的行動、溝通與中介變數；「談判結構」則包含全面性

的分析研究，從參與者的數量、權力結構、第三者、時間、談判次數等各類不同

層次的分析；「談判策略」，則是根據談判行為者面對談判問題時不同的反應以及

目標將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包含競爭策略、解決問題策略、退讓策略、妥協策

略，合作策略等；在「談判行為者」方面的研究包含個人人格，角色扮演以及所

能獲得的資訊條件等；對於「談判的結果」的分析，把焦點放在分析談判最終的

目標，用以解釋各種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研究內容包括達成的談判協議、達成

協議的效率、穩定度與分配程度，以及最後談判目標的達成程度等(鍾定從，2008：

11)。在環境談判的分析上，學者Richard Elloit Benedick在分析不同的國際環境談

判上，同樣的以談判行為者、談判結構、談判策略、談判過程、以及談判結果等，

為主要分析面向(Benedick, 1993)。這幾個談判面向運用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由於

國際氣候屬於多方、議題、多元行為者以及多回合的談判，分析權力結構過於，

因此也無法完整分析談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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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近年來學術界將「談判論述」分析也視為一大重要談判分析面向，談

判論述的分析可以幫助談判者找出可以強化本身談判的資訊以及問題，進一步建

立論述基礎與加強談判策略的擬定。如同建構主義所強調的，隨著知識經濟社會

的擴大，科學知識與技術等論述性的力量，已經在現今社會在各面向的政策議題

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已成為人類生活與各國政府決策的重要工具(Haas, 

2004)。學者 Hajer 就以生態的現代化與政治過程等論述為分析面向，對環境議題

進行分析(Hajer, 1995)。另外，Christian Grobe 探討論述對於談判過程以及談判結

果的影響，發現論述不但在國際談判上具有滲透力，並且有權力去影響談判結果

(Grobe, 2010:22)。國內學者林子倫也從論述分析來檢視台灣氣候變遷政策(林子

倫，2008)。論述途徑研究與決策影響更是近年來國際關係與公共行政研究的一

大重點，因此本研究除了傳統國際談判研究上會使用到的幾個面向之外，更多加

了一項「談判論述」的分析面向。 

    綜合以上，本研究架構將針對五大面向，有系統的分析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

這五大面像依照本研究寫作邏輯與架構安排分別為: 「談判背景分析」、「談判

行為者」、「談判過程」、「談判論述」、「談判策略」，本研究將從這五大面

向進一步分析國際環境談判下小島嶼國家參與及策略。 

壹、 「談判背景」分析 

    國際談判分析常常需要借助各類國際關係理論，而「談判背景」包含著非常

廣泛的蓋面，從議題的涵蓋、談判的結構、談判的策略到談判過去的發展脈絡都

是談判背景中的要素。當中「結構」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大研究面向，知名的

國際關係理論家Kenneth Waltz在新現實主義分析中，就強調「結構」與「體系」

對於研究國際政治的重要性，Waltz指出因為系統的結構會產生約束性和支配的

力量，並且去影響成員的行為，使得可以去解釋以及預測系統內部的持續性；另

外，當成員實力分佈改變的時候體系結構變會產生變動(Waltz,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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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談判結構的面向來分析，探討的焦點包含以下幾項：首先，必須先考慮「參

與談判者數目與類型」。參與者的數目會影響到國際談判進行的難易度以及談判

的結構，隨著參與者數目的增加，產生利益和立場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

談判者之間的互動就更為複雜，過程更難以觀察。每個談判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和

優先選擇，要如何去控制各方不同的立場，讓各方有足夠的時間去表達和傾聽是

多方談判中的一大挑戰。再確認參與者數量與類型之後，更進一步要討論「談判

者的相對權力」，「權力」(power)是指能夠影響他人接受自己目標的能力。談

判者所擁有的資源、資訊與影響力等會造成談判者在談判議題中有相對性不同的

權力。  談判者因不同的國家實力大小或是社會角色的不同，可能導致在談判中

產生對等或不對等的權力和地位。William Mark Habeeb 在研究權力不對等的談

判時，將焦點放在，不同行為者可以使用政治權力的能力；不同行為者間策略的

選擇以及成就；以及談判的結果上(Habeeb, 1988)。 

    另外，由於國際談判議題眾多，各項議題所關注的焦點以及談判方式都有所

不同，因此觀察談判的特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氣候談判屬於環境談判的一種，但

是由於大氣污染影響範圍擴及全球，因此「跨域」的特性又更加明顯，加上氣候

議題牽涉到多元的議題以及資訊，本研究希望分析國際氣候談判的背景脈絡與特

性，以及氣候談判中各類不同權力行為者的互動模式，進一步了解在氣侯談判中

影響談判的要素有哪些。 

貳、 「談判行為者」分析 

談判是一連串的過程，而最主要引導談判的還是進行談判的行為者(鐘從定，

2008：199)，談判行為者是進行談判的個體或是相關利益集團，是談判中一大重

要面向，不同類型的談判的行為者會影響到談判的結構，談判中行為者的態度與

溝通方式會影響到談判的過程；各談判行為者因為本身目標與利益的不同，因此

也會有不同的談判策略，並且會影響到最終的談判結果。在國際談判的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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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將行為者與環境互動相互衡量，才可以有效瞭解、分析談判。而關於對於

談判行為者，因為研究的對象可能是個人、團體、或是集團，因此進行研究的分

析方法的十分多樣化，本研究因研究對象是以國家或國家集團為主體。另外，氣

候談判中各國家因為受氣候變遷衝擊以及本身立場不同，各有不同的立場與目標，

因此，為了簡化與控制多方談判的複雜性，必須先了解各國家的發展狀況與政策

立場，確認不同的談判參與者類型，以減少因為複雜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本研

究將藉由談判行為者的分析了解小島嶼國家以及其他氣候談判參與者的特性，以

及因此將專注於以下談判行為者變數的研究，分別為：談判行為者的特性；氣候

變遷對談判行為者帶來的衝擊；以及談判行為者在談判中扮演的角色。 

參、 「談判過程」分析 

    目前國際談判普遍的類型是多行為者、多議題、多階段，經常以「回合」稱

之。國際從議題產生開始到談判結果中間，不同學者根據劃分依據不同，而將談

判過程切割為不同的階段。Zartman和Berman所提出的談判三個階段理論，將談

判過程分為：診斷階段(Diagnostic Phase)、形成階段(Formula Phase)以及細節階

段(Detail phase) (Zartman and Berman, 1982)首先，在診斷時期為談判開始的階段，

主要工作在探索與建立談判範圍，包含搜尋相關資訊、以及確認議題等初步的準

備，之後在界定議程等初步的判定。在談判形成的階段，屬於調配談判的階段，

主要工作在界建構出期望、運作活動和發展解決之道，並且藉由互動縮小各談判

者彼此的歧異，細節階段，包含了最後議價、儀式化ˋ執行方式等(Putnam, Wilson, 

and Turner, 1990)。本研究在談判過程中，將以Zartman和Berman所提出的三階段

談判分類，分析1987年氣候議題進入聯合國討論，到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此

段國際談判從診斷到國際建制生效過程中，各階段的談判過程，藉由區分不同的

談判階段，觀察小島嶼國家在各階段中談判的參與，並根據各階段談判過程的理

論找出各談判階段的特色以及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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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談判論述」分析 

    論述的分析在全球環境治理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際上學者有從「知識社

群」、「環境主義」、「正義」等各種不同立論基礎進行論述分析。而國際談判的議

題包容萬象，各種不同類型的談判包含的領域有所不同，將會影響到分析的資料，

以及談判的籌碼，所以本研究的一大認識是必須先確定在國際氣候談判中「談判

議題的論述」，以便對氣候變遷談判所屬的類型以及所具有的特性做一歸納與分

析，並更進一部找出小島嶼國家所採行或支持的談判論述為何?以及未何要支持

此談判論述。而談判論述包含以下幾項重要的要素：「核心價值」、「主要論述

內容」，像是科學知識，並找出各議題之間的關聯性，整合議題並確定議程。 

伍、 「談判策略」分析 

    本研究將把談判策略的焦點放在，小島嶼國家如何運用策略「參與」國際氣

候談判。Mintzberg和Quinn將策略定義為「融合了一個組織內部主要的目標、政

策和行動順序的縝密計畫或是行為模式(Mintzberg & Quinn, 1991)。Roy J Lewicki

等學者認為應用在談判上，策略指的是在談判中達成目標所做的計劃，以及使談

判行為者可以達成目標的各項步驟(Lewicki, 2002)。在文獻回顧中提到的兩種談

判模式，分配型談判以及整合型談判，各自有不同的策略。最主要的四種談判策

略為：競爭、合作、包容和迴避。競爭、合作與包容為「主動參與型策略」，競

爭型屬於分配型策略，為零和策略；合作為整合型的策略，互動的目標是建立或

強化與對方的關係，但是仍然必須考慮到談判對手的策略，以免對手可能利用其

信任以及善意；包容性的策略可能是在長遠社會關係中長遠社會關係中，談判行

為者在某次談判中接受略遜一籌的結果，避免衝突並期待未來在談判中可以得到

對等的包容，但是這樣的策略也可能忽略談判行為者在實質上所付出的代價，並

且導致不平衡的狀態難以改變(Homans, 1961)。迴避則屬於「不參與的策略」，

如果談判行為者根本不必談判，需求就可以滿足，將可能採用迴避的策略。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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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研究小島嶼國家的談判策略時，注重小島嶼國家使用哪種策略去參與國際談

判，並且分析為何小島嶼國家可以使用這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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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

問題、研究限制、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二章針對相關研究作文獻評述，首先

整理出相關國際談判理論與國際談判研究。接著將談判研究焦點縮小放在國際氣

候談判的文獻分析上，整理了以各種不同面向為分析架構的國際氣候談判研究，

本章最後整理了目前有關小島嶼國家的相關研究，包含了小島嶼國家科學性的研

究、小島嶼國家調適行動的研究，以及小島嶼國家在國際談判及建制上的研究。

第三章分析氣候談判的背景脈絡，首先整理回顧國際氣候談判至1980年代以來的

發展脈絡與重要建制，重點放在UNFCCC與京都議定書的介紹，接著分析整理國

際氣候談判的主要特性。第四章介紹本研究主要的談判行為者「小島嶼國家」，

首先，歸納出小島嶼國家的共同特性以及介紹小島嶼國家的脆弱度與環境風險，

接著介紹氣候變遷為小島嶼國家所帶來的衝擊，並且在本章的最後一節介紹

AOSIS。第五章是本研究之研究重心，分別介紹小島嶼國家的「談判過程」與「談

判論述」，在談判過程方面，整理了從1987年到2005年間小島嶼國家參與國際氣

候談判的主要過程，並根據各談判時期特色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談判前置期：

1987年至1992年；方案形成期：1992年至1997年；以及細節階段：1997至2005

年，並且在最後整理歸納了各談判階段內小島嶼國家所參與的重點行動。在談判

論述中，歸納了四點小島嶼國家所提出的談判論述，分別為「以科學為基礎」、

「將氣候議題重新框架」、「公平與正義」以及「人權與道德」。第六章為研究

結論，包含了研究發現與未來展望，在研究發現中，將介紹小島嶼國家在國際談

判中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之參與；小島嶼國家在氣候

談判中之論述以及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之角色分析。最後，提出本研究的未

來展望，以及對未來小島嶼國家相關氣候談判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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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限制包含以下幾點。首先，由於氣候談判的資料過於零碎並且

議題牽涉範圍廣，研究小島聯盟相關議題最主要的限制在關鍵資料的取得需要花

費相當大的時間與精力整理分析，並且許多會議是屬於不公開的形式，許多重要

的談判資訊或是內容難以取得，故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可能會受限於部份官方

資料取得的限制，因而無法取得完整的分析資料。 

    其次，第二個研究限制則來自於氣候變遷談判目前還是在進行中。本文研究

受限於寫作時間，僅能就此小島聯盟談判至今之成果進行分析整理，在後京都時

代，小島聯盟勢必會更加計及參與氣候治理。然此小島聯盟在國際氣候倡議實已

進行十多年之久，也已出現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故仍是值得研究之對象，本研

究就目前現階段的談判成果進行分析，部分內容在未來可能隨著國際氣候談判的

發展需要做調整為了深入了解。 

    最後一個研究限制來自於學科的限制，由於氣候談判議題涉及範圍廣泛，若

要處理談判所有相關細節與議題，將會顯得雜亂無章，在小島嶼國家的研究上許

多將焦點放在科學以及環境生態研究上，像是對其脆弱度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但由於科學性的研究並非筆者之專業學門，因此在科學分析上，就研究於評估而

言，無法處理科學與環境倡議等等可行性評估的研究。本研究將把焦點放在國際

關係學中的談判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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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評述 

第一節 國際談判理論與相關研究 

壹、國際談判研究發展與相關研究 

    談判(negotiation)是個人、團體、組織、國家以及國際間解決衝突、化解共

同危機或是創立新的規範的一個有效工具(Zartman, 1974: 385)。不論是各類層次

的互動或是不同的群體的互動，都會有不同的利益與目標，當衝突或是共同問題

產生時，如何藉由互動達成共識，是各個參與者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而談判類型

的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從談判的參與者來看，談判的參與者可以是個人、團體、

組織、國家，甚至到區域間談判，在不同的談判者之間存在著分歧的目標與利益。

談判的議題更是包羅萬象，商業談判、貿易談判、雙邊國家糾紛談判、國際重大

議題談判。由於談判議題範圍廣泛，為了能將討論焦點聚焦，本文獻回顧將把重

點放在「國際談判」(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的討論。 

    國際談判是自古以來國際間解決紛爭和達成共識的手段之一，解決衝突與問

題的方法有許多，像是採用武力或經濟制裁等方式，但隨著全球化的擴展，各國

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越高，促使各國偏向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並且隨著經濟

貿易、環境保護、海洋資源等跨國性議題快速的增加，國際談判成為各國解決衝

突與尋求合作的重要方法，並且國際談判的內容與方式隨著時空的變化而有所不

同。國際談判的研究在二次大戰後受到學術上和實務運用的重視，主要因為國際

關係的研究涵蓋了談判，科技整合的結果使得談判成為研究主題之一。心理學、

決策理論、議價理論和人類社會學等各領域學科，分別提供談判研究不同的理論

基礎，而如何將這些不同的專屬理論整合成為一種專屬於談判的理論是最困難的

工作。在學術理論建構上，談判學大師 William Zartman 就曾說過:「學界至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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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令人滿意的談判理論」，另外國內學者林碧炤也認為，談判本身還沒有專屬的

理論，談判做為一門科學的條件還不算成純熟。就政府之間的談判，談判仍屬於

國際關係研究的範疇內，因為有關決策、權力或是國家對外政策討論還是需要借

用國際關係的研究成果(林碧炤， 2006: 329-330)。談判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Salacuse(1988)指出國際談判比國內談判更加複雜並且更具有挑戰性，因為受到

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並點出了六種普遍外部環境因素的存在，分別為: 政治與

法律系統多元性、國際經濟的多變性、外國政府與官僚體制、不穩定性、意識形

態的衝突以及文化因素(Salacuse, 1998: 5-13)。Salacuse 認為國際談判常在多樣差

異的法律環境中進行，不同國家的法律以及政治變化都會影響國際談判，並且匯

率、貨幣等國際經濟因素也會影響雙方談判契約的簽訂，不同的國家政府對於產

業的干涉程度也不一，而意識型態以及文化背景都會影響參與者的談判方式，這

些因素都增加了國際談判的複雜度與困難度。 

    在近代談判實務的發展上隨著國際政治議及各國體制的變化，談判逐漸趨於

政治化與多元化，像是在民主國家的內部，談判展現內政與外交無法區分的現象，

必須考慮到國內各類團體不同的聲音，內部協調以及達成共識成為國際談判工作

前的一大工作(Lewicki, 2006 )。另外，科技的進步與帶來的影響也增加了談判的

議題的複雜性，科技更新提供了更快速的通訊工具和更完整的資訊，但是也隨之

帶來許多新的國際談判議題，像是國際貿易談判、國際通訊衛星管理、國際環境

汙染議題等。並且，隨著全球化不同國家之間互動與接觸更頻繁，需要談判的問

題也隨之增加，另外談判參與者的數量也隨之增加(鍾定從，2004)。在談判行為

者方面，談判活動中至少包含兩名參與者，根據談判參與者的數量，可分為「雙

方談判」和「多方談判」((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10，而談判者的數量越多，整

                                                 
10但過去的國際談判大多為雙邊談判，自 1980 年後，國際多邊談越來越趨頻繁因為: (1)許多問題

都關係到幾個國家，不是一兩個國家或地區所能解決的，例如武器管制問題、經貿衝突問題、海

洋資源的開採和環境保護問題，均非單一國家的力量可以解決的；(2)全球性和地區性政府間國

際組織數目急劇增加，且扮演越來越重權力分配，規則制定的角色，如聯合國、歐洲經濟共同體、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都提供了多邊談判制度化的架構。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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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談判的過程也更複雜(Zartman, 1994)。國際談判主要的類型可分為雙邊單議題

談判、雙邊多議題談判、多邊單議題談判、多邊多議題談判 (Raiffa, 1982)。當

參與談判的行為者增加，每個談判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優先選擇，如何去控制各

方不同的立場，讓各方有足夠的時間去表達和傾聽是多方談判中的一大挑戰。 

    Zartman 在《分析談判》( The Analysis of Negotiation)一書中，將談判理論研

究歸納為三大類，分別從「歷史研究法」、「比較政治結構與過程」、以及「談判

者心理因素研究」為研究方法。歷史研究法中，研究學者致力於說明談判的經過

和評估利弊得失等談判的歷史事件分析，Zartman 指出歷史分析法的研究焦點主

要是單一具體事件，而非專注於談判過程本質。另外，歷史研究法中關鍵的因素

就是可信資料是否完整無缺，否則研究無法了解談判當事國未何要進行談判、爭

執點為何以及最後決定讓步的原因( Zartman, 1978: )。第二種研究是以「比較政

治」為參考依據，從過程以及結構的角度觀察談判的行為，包含從兩國的實力、

意志以及談判技巧等所形成的相對關係，各談判行為者分別設法以對自己最有利

的方式來某取最大的利益，是一種互動過程(process)的概念。最後一種以談判者

或決策者的心理因素為重點，假設人在外來刺激下必然有反應，去觀察個人的性

格、認知、形象、態度、價值目標等心理因素，以及對於決策的可能影響。 

    國內學者林碧炤認為，有關談判的研究可以歸納成「理論」和「實務」兩大

類。在理論的研究方面比較抽象，重視外部環境對於談判者的影響，探討談判的

過程，傾向普遍化的通則解釋談判行為。而大部分的研究從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

兩種途徑為研究切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歷史、決策過程和決策者的心理因素

等。而實務型方面的研究者則會考慮到內在的環境、實際的問題、談判者的行為

以及議價的過程與項目(林碧炤，2006: 330)。 

                                                                                                                                            
Rocert Keohave 即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討論各種複雜議題，國際多邊會議的增加，

以及國際多邊組織的增加，由 1954 年的 100 個，增到 1960 年 200 個至 1980 年的 600 個，多邊

主義已在國際政治中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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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判分類上，根據談判者面對談判問題的價值基礎以及參與態度，將談

判分為「分配型談判」(Distributive Negotiation)與「整合型談判」(Integrative 

Negotiation)兩種不同類型的談判。分配型談判建立在固定的可分配資源總額，解

決衝突的兩方或是多方談判參與者，在單一互斥目標的衝突的狀況下解決過程。

在分配型談判中，每位談判者一開始的目的就不一致，主要因為可分配的重要資

源是有限制且受到控制的，由於處於固定資源的狀態下，加上談判者彼此立場對

立，因此其中一方的利益增加，剩餘談判者的利益將會減少，屬於零合賽局

(zero-sum game)。整合型談判則是解決兩方或兩方以上的談判參與者，在一個或

是多個以上相依且非互斥的目標上衝突的決策過程，而這個解決方案可以讓雙方

都得到比現狀更好的結果，或者是存在著各種利益交換的解決方案，並且可以從

中找到讓雙方雖然無法得到比現狀更好的結果，但是可以犧牲最小的方案，整合

型談判的基礎架構在於使談判各方都能達成目標(Walton & McKersie, 1965)。整

合型談判是從「合作」的角度來進行談判，談判的重點在於，談判行為者要如何

藉由最小的犧牲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談判結果，整合行談判屬於「非零和賽局」

(non-zero-sum game)。 

貳、談判的構成要件與分析談判的影響因素 

    在談判的構成要件中，Ikle 認為談判的要素是「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

以及衝突(conflicting)的議題，認為只有在這兩個要素存在下，談判才會產生以及

進行 (Ikle, 1964) 。Schelling 從賽局理論(Game Theory)來談判情境，認為在「混

合動機賽局」中，衝突利益會導致競爭動機，但是另一方面共同利益則產生合作

的動機(Schelling, 1960)。Zartman 認為談判是一種角色的過程。參與者必須要從

眾多選擇中挑出一個較合適的選擇，但是沒有任何一個談判者可以掌握最後的結

果，結果是由所有談判決策者各自的決策影響並產生的，為一種互動下的聯合決

策。(Zartman, 1976)，Zartman 更進一步歸納出，談判必須至少包含四個基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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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談判者」、「參予談判者存在共同的利益或衝突」、「互動的關係」、「共同解

決問題的意願」(Zartman, 1978)。 

    因為談判理論的多元化，每個觀察者所採用的分析談判的影響因素也有所不

同，這也造成談判分析的困難化。筆者觀察各談判學學者在研究國際多方談判時，

多使用以下幾項分析要素。首先，對於「談判背景」要素分析，談判背景是非常

廣闊的概念，包含了談判議題的範圍、談判者參與的數目、談判者的相對權力、

談判結構等、談判歷史發展脈絡等。Schelling 從談判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negotiation)與策略分析，提出了結構理論研究途徑，把談判過程與要素，依據不

同的取捨標準，將談判視為許多結構的組合，將談判予以分割作為分析個結構不

同的因素。另外，Rubinc 和 Brown 指出結構分析是一種全面性的研究,，包含基

本概念和功能的分析模式，像是藉由參與談判的數量多寡和參與者所擁有的權力，

來解釋分配的結果和達成協議的關鍵因素，這種以解釋結果與概念的分析就是結

構分析(Schelling, 1960)。國內學者鐘從定將談判焦點放在多方談判的結構上，區

分了多邊談判與雙邊談判的在結構的不同，以找多邊談判中達成協議的障礙，並

且提出對多邊談判的複雜性的管理模式。作者在將多邊談判視為「三個或是三個

以上的行為者，同時就一項或是多項議題進行談判，試圖解決彼此間不同的利益

衝突，以創造所有參與者都接受的協議」。作者比較了多方談判的幾種模式，並

且點出多邊談判的複雜性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分別為：參與談判者行為的增加、

議題與資訊增加、互動型為社會化增加、過程複雜性增加、策略複雜性增加。之

後提出多邊談判在此種複雜性下，對談判產生的效應。接著文章的重點放在如何

控制此種複雜性，減少因複雜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使多邊談判有效的進行，達

成有效的結果 (鐘從定，2004) 。 

    學者 Phatak 與 Habib 更進一步認為，國際談判的過程與結果除了受到「外

部環境因素」影響外更受到「外部利害關係人」(external stakeholders)以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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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環境」(immediate context)的影響。外部利害關係人屬於外部環境因素的一環，

其指的是對談判結果有興趣，或是產生直接與間接利害關係的個人和組織，像是:

民間團體、公會、商會等。而直接環境因素與談判本身的環境以及談判參予者本

身的特質習習相關，包含:談判者的相對權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衝突的

程度(level of conflict)、談判者互相的關係(relationship between negotiators)、期望

的談判結果(desired outcomes)以及直接利害關係人(immediate stakeholders)等五

項顯著因素(Phatak. & Habib, 1996: 30-38)。 

    Roger Fisher, William Ury 以及 Bruce Patton 等探討談判中的「權力」(power)

要素， Fisher 等作者認為如何談判以及如何準備談判，對任何不同相對力量的

團體都將會有極大不同的影響。資源(resources)並不等同於談判的權力

(negotiation power)。談判的權力是可以去說服他人去做某事的能力，不論所有擁

有的資源將給予多大的談判權力，談判權力都會建立在以下的背景基礎上：被說

服的對象是誰?以及希望他們做什麼事? Roger Fisher 等人指出，就算當資源是傾

向另一方的，也可以藉由提高談判權力來達成好的協議，並認為在國際社會互動

不斷增加的世界裡，總是會有許多資源和可能的聯盟，可以藉由有技巧的和持續

不斷的談判被發現；或者至少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 (Fisher et al., 1981: 4) 。 

    本文在探討權力要素時，把焦點放在「權力不對等」的談判上，傳統上假設

了，權力同時決定了談判的過程以及結果，認為弱小和貧窮的國家在複雜的國際

談判中沒有權力去解釋或貢獻解決方式。但是，根據一些研究談判中權力不對等

的學者研究的經驗，在特別的情況下，一個相對弱的國家或是聯盟是可能去對抗

一個在軍事上或是經濟上比較有權力的成員是，並且達到本身的目標。根據

Habeeb 以及 Zartman 和 Rubin 關於權力不對等的談判研究指出，有證據顯示弱

的行動者可以成功的和強者談判，並且獲得可觀的成果(Habeeb 1988; Zartman & 

Rubin 2000a)。Zartman(1997)將此稱之為「結構」(structural)或「結構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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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ist)的矛盾。 

    同樣研究權力不對等的談判，William Mark Habeeb 將焦點放在國際談判中

的權力與策略上，研究權力相對弱小的國家如何和權力較強的國家協商、談判。

採用案例研究的方式11，以觀察行為者在談判過程中的互動，研究在談判中資源

和能力都不平等的兩個國家之間的談判。William 指出，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

權力的概念對於了解權力不對等的談判並不充足，傳統的概念假設權力比較強的

國家與弱的國家交涉的時候，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勝利。但是有許多例子顯示，弱

的國家在與強的國家談判時，在很多本身的目標上可以獲得勝利。作者把研究焦

點放在三個主軸上。第一，不同行為者可以使用政治權力的能力。第二，不同行

為者間策略的選擇以及成就。第三，談判的結果(Habeeb, 1988)。在 Habeeb 所研

究的權力不對等的國際談判研究之一是冰島和英國之間的「鱈魚戰爭」(Cod Wars 

1949-76)。面對此不對稱權力的衝突，冰島政府應用了很多不同範圍的選項去擴

張和保護他們的漁業限制到 200 海浬。冰島在國際論壇中使用勸說(persuasion)；

騷擾英國艦隊等強制型的策略；聯合策略對第三成員施壓去干擾英國政府；以及

正面的誘因像是允許更高的補助在此區域。另外，為了爭取更多認同，冰島政府

僱用一個英國公司去調節一個高度利益相關得以英國為目標的競賽活動

(campaign)。在這個競賽活動中最有效的策略中就是英國與冰島社區之間面對面

的會議、挑戰英國政府的廣告、冰島的一般導覽、對於爭論的地方祈求英國與世

界各地的同理心 (Klein 2000) 。 

    接下來，「談判過程」( negotiation process)也是談判學研究中的一大焦點，

學者Cross則將談判定義為不斷的修正讓不同的立場可以相互調和的過程，而談

判的過程可以藉由談判者的認知而實踐，Cross並認為學習可以提升合作傾向

(Cross, 1977)。另外，學者Zeuthen則將談判定義為「不斷調整的過程」，也就是

                                                 
11 Habeeb 以「巴拿馬運河談判」、「美國與西班牙間軍事基地談判」以及「冰島鱈魚談判」為研

究案例，解釋權力相對弱小的國家，如何與權力大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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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各方評估讓步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後，所進行的一連串不同階段的調整。

(Zeuthen, 1930)。Coddington認為談判過程模式注重的是對來的期望，而不是眼

前的讓步(Coddington, 1968)。而Shakun指出這種模式是藉由整合談判者對問題的

重新定義，和對競爭環境中逐步認識，以更接近事實的狀況(Shakun, 1996)。

Zartman等學者試圖去找出「分析談判過程中的共同要素」，始能有更系統化的

方式去描繪談判過程的動態(Zartman, 1988)。Zartman在1994年提出了對於談判過

程和其動態結構的六項「共同假設」以及「形成談判過程方式的幾種互動構面的

選項。 

    在談判過程不同階段的分析，Zartman和Berman在《實踐的談判》(The 

Practical Negotiation)一書中，將談判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診斷階段(Diagnostic 

Phase)、形成階段(Formula Phase)以及細節階段(Detail phase) 。而學者Druckman

在二○○五年同樣將談判過程分為3階段完整架構，但是分段方式與Zartman等學者

有所不同，分別為：談判前(antecedent)、談判中(concurrent)以及談判後(consequent)

三個階段(Zartman and Berman, 1982)。William Burns專注研究談判過程中的動力

(dynamic)。Burns認為要發展一個談判中權力的框架，首先需要一個過程框架。

如果每一個談判都被描繪為獨特的過程，那個角色的權力只能依不同案例分析，

很難達成可延續的理論性結論。Burns使用Zartman和Berman所提出的三個階段理

論，歸納出三個階段的特色，並簡化成一組談判過程(Burns, 2000)。 

    另外，在談判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上，David Straus利用觀察法將焦點放

在談判過程中的合作問題解決方式以及管理促進方式上，發現所有的問題解決可

以被回顧如同包含一連串有限制的啟發式戰略：轉換(transformation)最基本的概

念。作者指出「談判」(negotiation)和，「調解」(mediation)有著不同的概念，另

外合作問題的解決方法和促進方法也有所不同。第一個途徑是將衝突是為談判的

基礎，有時候需要第三者調解。第二個途徑的觀點是將衝突視為包含許多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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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的問題，協調大部分依靠在不同的團體間召開會議。促進方式的運作，是在

合作的環境下所有利害關係人面對面的會議。小團體間的衝突通常可以透過促進

式的會議被解決，複雜、多邊的衝突則需要大幅度合作問題解決方式的設計

(Straus, 1992:29)。 

Peter Doran和Johanna Gloel從不同的談判階段研究發展中國家所需談判的能

力，觀察在永續發展、國際多元治理以及多方談判的脈絡下，發展中國家如何增

加本身參與談判的能力。作者從從三個階段檢視相關議題以及回應，分別為：在

談判之前的議題、談判中的議題、和談判後的議題。接著檢視正在「傳遞中的能

力建構」，最後在結論中提出回應能力建構的需要(Doran & Gloel, 2007: 4-6)。 

另外，許多談判研究側重於對於「談判策略」(negotiation strategy)研究，學者

Howard Raiffa 認為談判結果是來自於談判者的策略選擇以及決策(Raiffa, 1982)。  

Roger Fisher 和 William Ury 在分析談判策略的時候，將談判方式的建立標準放在

實質的利益上，認為談判的方法應該將焦點放在利益而非立場，為彼此利益創造

選擇方案，並運用許多心理學的分析，歸納運用各種不同談判方式的策略時，會

產生的問題(Fisher and Ury,1993)。Kilman 和 Thomas 在研究衝突管理時，提出了

面臨衝突時的五種策略選擇:「選擇競爭」、「逃避」、「妥協」、「順應配合」以及

「共同合作」(Kilman and Thomas, 1975)。Lewicki 進一步將談判策略分為五類:

「讓步」、「不作為」、「共同解決問題」、「妥協」、「抗衡」。Rubin、Pruitt 和 Kim

等學者綜合各種談判策略劃分為三大策略面向，分別為:競爭策略(contending 

strategy)、問題解決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以及讓步策略(yield 

strategy)(Kim,1994)。有些學者在研究談判策略是會使用策略賽局(Game of 

Strategy)，也就是所謂賽局理論(Game Theory)作為分析方法，大多數賽局皆為機

運、技巧以及策略的混合體，而策略是一種技巧，其思考的本質是與他人之間的

互動，並且假設在相同時間與處境下，對手也進行同樣的思考。因此，賽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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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互動性決策過程的分析。以賽局理論分析談判策略，必須在行動前仔細考

慮各項因素，包含自身目標、偏好、限制，在考慮後採取對本身最有利的行為，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賽局理論包含著眾多理性決策者之間的互動(Dixit and Skeath, 

2002)。 

    近年來，在國際關係研究上對於論述(discourse)取向的研究也越來越多，論

述取向具有詮釋性(interpretive)與論證性(argumentative)的本質，透過論述分析，

可進一步了解談判行動者如何形塑本身的利益、主張以及理念，有助於觀察談判

過程。國際關係學派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認知主義」（cognitivism），

採取「以知識為基礎」作為分析的途徑，認為國際典則並非是一種結果，而更像

是一種互動的過程。各國經由對議題的主觀認知、理念與信仰，逐步建構和學習，

形塑出適合國家的策略行動（Bestill and Bulkeley, 2006:145-146）。在論述途徑

中，不同的行為者朝各自的目標進行資訊、知識與價值上的動員，試圖將對於議

題現況的見解與理念，整合至公、私部門行動者和一般大眾的想法之中（Lipschutz, 

1997: 443）。從談判分析層面來看，談判論述著重於互動，以及價值、資訊、知

識在互動中扮演的角色。談判學者 Alan Firth 將研究焦點放工作場域(workplace)

中的談判的論述上，認為對於談判的認知如同一個「溝通的事件」，Firth 著將談

判的知識描述成一個以對談為基礎的溝通過程(discourse-based communicative 

process)，並且去剖析互動性的談判研究(Firth, 1994)。而學者 Cornelia Ulbert，

Thomas Risse 和 Harald Müller 表示，論證性的談話對於國家在達成談判協議中

具有全面性的滲透作用。Ulbert 在非談判影響要素中，也提出論述對於談判結果

有相當的影響力。(Ulbert et al., 2004: 21-22)。學者 Christian Grobe，分別以建構

主義以及理性主義途徑來檢視論述在國際談判中的影響力，Christian Grobe 以理

性主義為分析途徑，發展出一種「功能性的說服」(functional persuasion)，將焦

點放在多邊談判中談判立場上，信念驅使(belief-driven)所帶來的改變上，證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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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但是對於國際談判有滲透力，實際上也有權力去改變談判結果(Grobe,2010: 

5,22)。 

第二節 國際氣候談判相關研究 

    目前，對於小島嶼國家所做的國際氣候環境談判研究還相當稀少，但是針對

全面性的國際氣候談判研究或是個別議題或是較大集團的談判研究數量已經相

當可觀，在文獻分析中將觀察在國際氣候中所使用的探討分析要素。國際談判是

解決國際衝突與問題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並且當國際問題的範圍與程度升高時，

國際談判對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就越高。因此，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愈加

的嚴重，對各國而言透過國際談判達成協議、解決共同問題的工作就越加重要，

國際氣候談判也成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一大主要工具。由於氣候變遷議題的多

元性，參與談判行為者數量多，涉及議題範圍廣泛，以及牽涉到發展與公平性的

各類相關問題，因此各學者分析國際談判的架構也有所不同。Victor A. 

Kremenyuk 和 Winfried Lang 在討論環境談判的基本框架和概念時指出，每一種

談判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關係到其所發生的場域、討論的相關議題、參與者、

談判可能的解決方式以及談判的結果。環境談判有特別的特性，但是和其他所有

的談判一樣具有共同的特色(Kremenyuk & Langt, 1993:3-5)。研究氣候談判的學者

同樣也使用在前一節所使用的幾項分析談判要素來檢視國際環境談判，根據分析

要素不同，有幾下幾種類型。 

    Sjur Kasa，Anne T. Gullberg 和 Gørild Heggelund 從「談判行為者以及談判

結構兩種個架構來分析氣候變遷談判，以權力的結構將氣候變遷談判中的國家劃

分為不同談判集團，並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針對 G77 的氣候談判進行研究，

首先先研究 G77 結盟的原因，指出 G77 結盟的核心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享有共

同的國內治理問題，像是貧窮以及經濟低度發展。接著討論最近國際上的政經發

展造成哪些 G77 集團內部的變化，把主要的焦點放在集團內部幾個經濟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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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國家(中國、巴西、印度)。分析 G77 集團結盟在氣候談判中的優勢以及因為

內部變化可能造成未來哪些談判策略的改變(Kasa et al., 2008: 113-127)。 

    另外，除了國家行為者之外，許多學者把研究焦點放在非國家行為者對於環

境談判的參與以及影響上。Sverker C. Jagers 和 Johannes Stripple 將焦點放在氣

候談判與治理中的「私人角色」(Private Actors)上， 講述在全球氣候治理下國家

以外角色的典則建制，其強調私權威以及私典則的形成以及效用，其認為目前國

家間的談判走向一僵局，而非國家角色可以靈活的運用且排除主權的問題，可以

成為未來對抗氣候暖化的推手，並以保險公司為例子，說明私人角色在氣候變遷

談判建置上的行動12 (Jagers & Stripple, 2003)。Jeffrey Z. Rubin 研究「第三者」

(third-party)在環境談判中的角色，發現國際環境談判對於中第三團體的參與包含

了非常多的機會(Rubin, 1993:288-289)。 

    學者 Pamela Chasek 在分析多邊環境談判中，將焦點放在過程(process)以及

程序(proceduresm)，以比較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多邊環境談判。Chasek 提到全球環

境問題為國際社群帶來外交上和立法上的挑戰，並且需要透過多方談判藉由國際

合作來解決，而國際環境多邊談判具有以下的特性:科學的不確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議題複雜性(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s)、行為者以及利益的多元化

(wide range of actors and interest)。13作者一開始使用階段過程分析(phased process 

analysis)，解釋各種不同的階段與轉淚點，作者最主要探討的兩個重點：第一、

各個談判階段與轉淚點分別為何？第二、外部與內部特殊事件或是活動如何影響

各階段與談判的轉淚點？作者歸納釐清出了六個階段，分別為: 沉澱期

                                                 
12 Sverker C. Jagers 舉例說明，1995 年世界主要保險公司機構中心開始發表無法管理災難可能造

成保險公司破產的危機，在 UN 氣候變遷框架會議召開之前綠色和平組織安排了全球暖化的研討

會，邀請了各金融界，像是保險、銀行、退休基金等的代表。並且，有六家保險公司簽署一項聲

明協定，成交到在京都舉行的第三次氣候變遷會議上。 
13本篇文章中作者由 11 個多邊環境談判例子來分析，這些例子分別代表不同的環境議題，並且

可以同時代表全球與區域層次的談判，對於談判資訊有充足可取得的主要以及次要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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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nt)、議題釐清期(issue definition)、第一次提出聲明期(statement of initial 

positions)、草稿/方案建立期(drafting/formula building)、最後協議/細節期(final 

bargaining detail)以及批准/執行期(ratification/implementation)。Chasek 採用比較

途徑去歸類、發展出對於環境多邊談判的過程的特定模型。此模型包含 11 個環

境多邊談判例子的詳盡分析、比較。作者利用統計學的方法去觀察在不同案例的

特性、過程以及結果中是否有相關性。接下來 Chasek 開始比較不同案例的過程

和結果，最主要在分析不同例子在各階段和轉淚點的特色，去幫助政策分析者或

是主事者能夠預期的結果或是決定怎樣的行動再怎樣的階段需要實行，可以幫助

過程的進行或是影響結果。在此 Chasek 利用另一種統計技術「多面向尺度分析」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來幫助比較和分析 (Chasek, 1997: 437-461)。 

    學者 Adil Najam 分析談判過程時，則把焦點放在研究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

理中立場的轉變，指出發展中國家一開始並不是氣候治理的要求者。發展中國家

立場的轉變是從「爭論」(contestation)到「參與」(Participation)最後到「訂約」

(Engagement)，這樣的轉變不僅只是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更影響、形塑了國際環境

的論述，最明顯的就是從之前的全球環境政治轉變為當前的全球環境永續發展。

此篇文章利用兩個概念性的透視討論這樣的演化，分別為「有效性」及「合法性」。

以及在三個主要環境會議下(1972 年斯德哥爾摩會議；1992 年 UNCED；2002 年

WWSD)探索性的製造者。本篇文章歸納在斯德哥爾摩前期被視為是南方的政治

爭論期。從斯德哥爾摩到 UNCED 期間，隨著全球各國永續發展概念的浮現，發

展中國家呈現出一種不情願的參與狀態到；後里約時期(post-Rio)發展中國家雖

然還是很猶豫，但是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已經開始浮現更多更有意義的締約在國際

環境計畫，但是很多是環繞在保證和實現永續發展的潛力上(Najam, 2005: 

303-321 )。 

    在氣候變遷談判策略研究上，Claudia Kemfert 利用賽局理論來觀察在氣候聯



 

29 
 

合管制機制中，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策略。把焦點放在「合作賽局」

(cooperation game)的分析上，研究在議題連結(issue linkage)的基礎上讓非合作國

家加入聯合管制的誘因與刺激是否存在(Kemfert, 2005: 145-171 )。大陸學者薄燕

同樣以賽局理論為分析方法，以美國與京都議定書談判為例子，分析國際談判與

國內政治，探討的焦點放在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有關京都議定書的國際談判進

程和結果(薄燕，2007：19)。 

     因為氣候變遷談判涉及議題多元，因此也有針對專門議題進行談判研究，

作者 Emily Boyd、Esteve Corbera 和 Mannel Estrada 針對氣候談判中的清潔發展

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sinks)進行談判研究分析，把焦點放在

分析政治基礎上的談判；建立追蹤過程的方法；關鍵資訊的介紹；談判的背景以

及附屬的文件。作者從歷史的脈絡來檢視，時間點是從京都議定書前期(pre-Kyoto)

到 COP-9。此份研究顯示了京都議定書在 sinks 和 CDM-sinks 的談判是多方支持

的，成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式，但是因為不同角色的利益而沒有正常運行 (Boyd 

et.al, , 2008 )。 

    另外，有許多環境學者注重國際氣候談判的根本論述，以道德、平等為核心

價值探討國際環境談判，由 Pinguelli-Rose, Luiz 和 Munasinghe, Mohan(2002)所

編輯的《道德性、平等性和國際氣候變化談判》(Ethics, Equity an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n Climate Change)一書中就蒐集了相關論述的氣候談判分析。其中，

包含 José D. G. Miguez, Raúl A. Estrada-Oyuela, Luiz Pinguelli-Rose，Mohan 

Munasinghe 等 11 位學者，分別就就公平性、道德性以及責任等核心價值，來探

討氣候變化。另外，Page, Edward A.(2006)，以公平與正義等論述來探討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問題，認為氣候變遷所牽涉到廣泛的道德性問題，當中引用 IPCC 所

做的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影響了氣候變化，以及必須採取適當的行動等論述，來探

討對於當代正義以及未來世代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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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論述對於氣候談判的影響分析上，國內學者李河清在〈知識社群與全

球氣候談判〉一文中以談判論述為主要分析焦點，李河清指出在氣候談判上 IPCC

的報告為談判重要依據，從多元行為者、跨國網路、議題連結等角度切入，檢視

「科學」與「知識社群」對國際氣候談判、國際氣候公約之影響，討論知識與權

力的科學向度。歸納研究出在「知識影響論」的脈絡下，知識社群已經成功凸顯

了目前國際關係中多元行為者的特色，並且知識社群可以透過跨國網路有效的促

成國際合作，更可以彰顯議題連結的趨勢，作為環境外交、環境談判的整合參考

(李河清，2004: 73-74)。 

第三節   小島嶼國家相關研究 

    目前有關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或是小島聯盟的研究數量還不是很多，研究內容

也還未十分廣泛。在外文的文獻上，比起中文文獻數量較多，但是研究內容多集

中在科學現象與數據分析研究，以下筆者將小島嶼國家的相關研究分為三類型，

分別為：小島嶼國家科學證據與環境研究、小島嶼國家調適策略研究、以及小島

嶼國家的國際談判的參與及策略研究。 

壹、 小島嶼國家科學證據與環境研究 

    第一類型的研究主要是以科學研究為主，研究焦點放在小島嶼國家的共同的

環境特性上，以及氣候變遷對於小島聯盟所帶來的環境衝擊研究上，像是小島嶼

國家本身的脆弱度評估，從小島嶼國家的地理環境、淡水資源、農作物類型、生

物多樣性、經濟結構等科學層面分析小島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此科學類型的研

究為目前有關於小島嶼國家最多的研究。 

    在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國家影響以及衝擊的研究上，學者 John Hay 關注在

太平洋地區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其研究指出太平洋地區氣候的改變以及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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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在區域以及國際上的科學數據都可以證實，作者從大氣以及海洋的數據方

面比較了過去太平洋氣候的紀錄以及目前氣候的紀錄，並且做出未來天氣監測的

研究 (Hay et. al, 2003 )。William C.G. Burns，將焦點放在氣候變遷環境下，發展

中的太平洋島嶼國家(Pacific Isl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IDCs)可能遭受的衝擊，

以及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下去避免這些衝擊的可能性。在對於小島國家的

沿海地區以及生態系統衝擊研究上，作者分別從海平面上升(Sea Level Rise)、溫

度上升(Temperature Rise)、淡水資源(Freshwater Resources)、陸地資源(Terrestrial 

Resources)、公共建設及劇烈氣候(Infrastructure and Violent Weather Events)、疾病

影響範圍的增加(Increases in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幾個面向來做評估與分析

(Burns,2000: 233-250)。 

      許多關於小島聯盟的研究除了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國家的衝擊外，更會進

一步的關注小島嶼國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像是 Ursukla Kaly,、Caig Pratt 

和 Russel Howorth 將焦點放在小島國家的脆弱性上面，研究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國

家所帶來的衝擊，點出了五種小島國家將面臨的挑戰，分別為自然災害和本身的

復原力、內部低強度但大規模的人為災害、外部性高強度的人為災害、全球環境

變遷、固有的脆弱性或外部的恢復力。之後藉由數據分析小島嶼國家各種不同資

源的脆弱性，並強調需要國際間復原力的建構(Kaly et al., 2002: 461)。Lino 

Briguglio 在聯合國的計畫下研究小島嶼發展國家特有的經濟脆弱性，利用數據統

計分析出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經濟脆弱度，點出小島國家在發展上特別不利的地方，

以及將會遭受氣候變遷危害的程度(Briguglio, 1995)。另外一部分的科學研究牽涉

到小島嶼國家的談判基本目標，Stephen C. Peck 和 Thomas J. Teisberg 用科學角

度分析，對於 AOSIS 所提出的 CO2 減量目標進行研究，認為要達成 AOSIS 所

提出的減量目標難度非常高( Peck & Teisberg,1996:2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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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小島嶼國家調適行動研究 

    另外，小島嶼國家研究的另一大重點是「調適行動」(adaptation)的研究，這

也是小島嶼國家氣候變遷研究相對於其他氣候變遷研究比較特別的地方，因許多

小島嶼國家從 1990 年以來已經開始遭受氣候變遷以及各種天然災害頻率增加的

危害與衝擊，因此預防、降低風險以及大規模的防災政策等對於小島嶼國家是當

務之急。 

    在研究氣候變遷的影響、衝擊以及脆弱度之後，許多研究更進一步的研究小

島嶼國家如何「調適」。首先，Emma L. T ompkins 等學者，為 Tyndall 氣候變

遷研究中心(Tyndal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所做的指南書《氣候變遷

下小島的生存之道指南書》(Surviving Climate change in small islands—a guide 

book )中提供許多關於氣候變遷以及調適的相關資訊、概念、工具以及技術，並

列出許多相關研究以及行動。本書一開始解釋為何要關注氣候變遷，列舉了氣候

變遷對於未來環境的影響，並列出到環境改變所帶來的風險。並且解釋為何氣候

變遷的調適行動對於小島嶼國家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介紹了氣候變遷為小島國家

所帶來的風險，以及為何小島國家具有高度的脆弱性。指南書將焦點放在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影響、衝擊，以及要如何評估風險、調適以及管理，強調在未來調適

行動與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因為氣候變遷將會擴大社會、經濟以及環境的脆弱性。

而本書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有了事先的風險管理以及調適行動，政府以及社區可

以在現有資源上的加強以及良好的訓練下，達到最好的準備。書中的許多概念都

來自於蒐集 3 年內許多不同的計畫歸納下得出的概念。在小島嶼國家研究方面，

強調脆弱性評估以及調適策略。有點出不同階段性的任務，來指導小島嶼國家如

何建立調適能力以及執行調適策略。階段性的任務分別為評估脆弱性(assessing 

vulnerability)、建構調適計劃(structuring )、發展調適計劃(developing)以及執行調

適計劃(implementing) (Tompkins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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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UNFCCC 所做的評估報告中，也把焦點放在氣候變遷下小島嶼發展

國家的脆弱性以及調適行動上。一開始先介紹了小島嶼國家本身所共同擁有的地

理環境條件以及氣候變遷對這些國家所帶來的衝擊。之後介紹國家在評估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衝擊、本身的脆弱性以及調適上所需要的數據、方法和工具，並且介

紹了「全球氣候觀測系統」(Global Climates Observing Systems, GCOS)。之後介

紹了小島嶼國家一些主要的脆弱性項目，像是農漁業、生物多樣性、水資源以及

觀光業。之後開始討論調適行動可能的選項，提到了水資源管理以及風險地圖。

之後開始介紹調適政策的過程以及計畫，根據不同的地區以及行政有不同的調適

政策。之後探討風險評估的概念，並且討論各種保險政策以及風險轉移的可能選

項和需要措施。並且列出了目前各種可以提供氣候變遷調適資金的資金以及組織，

並強調調適策略非常需要國際合作。最後提到了模里西斯策略(Mauritius 

Strategy)，重申了在氣候變遷下小島國家永續發展的國家目標，並介紹了小島國

家永續發展各類區域組織、團體以及網絡(UNFCCC, 2007)。 

   調適研究更進一步的研究有，Jon Barnett 研究在太平洋區域島嶼型國家的調

適，主要講述調適策略的困難和限制，而造成這些困難和限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不確定性」(Uncertainty)。作者指出許多氣候變遷研究以及政策都具有高度的

不確定性，而政府不太願意去發展不確定結果的政策，另外調適策略也十分難訂

定。作者指出太平洋島嶼國家特別具有脆弱性，本身為初級製造並且環境負載力

低。目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已經在這些國家上發生，未來將會更加嚴重。並

且就算所有國家都達到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標準，海水還是會上升 14-32 公分，對

這些低漥國家造成威脅。之後作者開始就’脆弱性、調適、不確定性、不確定性

和政策、理論上系統的恢復力(Theorizing resilience )、恢復力的基礎(Bases of 

resilience PICs)、政策上恢復力的執行等進行分析論述，提到了目前調適策略在

國際上還只是一個不清楚的概念，需要廣泛系統的分析。並且提出了幾個調適可

能帶來的問題，像是如果已開發國家發現調適的成本比減緩成本來的低，將會影



 

34 
 

響京都議定書的執行，作者強調減緩和調適需要同時進行。並且決策必須要考慮

不確定性，必須最大化選項，最小化衝擊。而調適策略因為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所以如同實驗一般，必須假設解決方案是可行的，屬於預期性的策略，並且不能

反悔。本文對於調適策略的不確定性評估有一完整的分析(Barnett, 2001)。 

    另外，還有根據聯合國對於小島嶼國家計畫的研究，像是 UNDP 所發表的

專門研究小島嶼國家的文件，介紹在 MSV(Many Strong Voice Programme)計劃下

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遷之下，對於發展以及執行脆弱性評估和調適策略所需的指

導原則以及援助。MSV 計劃是一個合作的計畫，被設計去確保在北極圈沿岸的

社區以及小島嶼國家在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的時候，能保有福利、安全以

及永續力。此計畫串連了北極圈以及 SIDS 的在地、國家以及區域利害關係人，

分享他們目前所面對的氣候變遷挑戰的先關經驗以及知識。本文重點在介紹氣候

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脆弱性、調適性、相關資訊、以及建議(UNDP, 2007)。 

參、 小島嶼國家國際氣候談判研究 

    以小島嶼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當中，相對於科學性的研究，在社會學以及

政治學方面的研究就相對稀少，尤其是對於小島嶼國家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或是國

際參與的研究目前數量並不多。小島聯盟近年來雖然在國際環境談判上扮演著積

極的角色，但是有系統的研究相對稀少。整理歸納後，目前對於小島嶼國家在氣

候談判中比較完整分析的有以下幾篇文章。 

首先，是針對各時期小島嶼國家參與氣候談判的分析文章，John W. Ashe, 

Robert Van Lierop 以及 Anilla Cherian 三位作者共同寫了〈AOSIS 在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下的角色一文〉，此文是分析小島嶼國家對於 1992 年 UNFCCC 參與的成

果，其中列出了 AOSIS 在會前所提出的 12 點目標及原則，並分析有哪些目標、

原則進入或是影響 UNFCCC。此篇的作之一，Lierop 大使為 1992 年高峰會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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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此份文章的焦點放在第五屆 INC，AOSIS 領導採納 UNFCCC 之前的幾回

合談判策略，列出了 12 項 AOSIS 所提出的談判目標，討論這些目標如何被包含

進入最終的公約草稿，並且給予一個評估對於獲得的成果以及 AOSIS 的角色在

組織小島國家談判在國際的層級上(Ashe,1999)。 

    再來，幾位學者所撰寫的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的文章將焦點放在小島嶼國家

「權力的差異性」上。學者 Mary Jo Larson 以小島嶼國家為例子，分析低度權力

參與者(low-power parties)如何在複雜的多方談判下貢獻，以分析 AOSIS 所提出

的議定書草稿內容來檢視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遷中策略。Larson 認為小島嶼國家

身為一個低權力的成員，在氣候變遷談判中面臨到三種不同形式的挑戰：象徵性

(Symbolic)、社會性(Social)以及經濟性(economic)。Larson 在配置多元參與者之

間共同和相異利益的時候，試圖建立一個「解決衝突的系統框架」(a conflict 

resolution systems framework)，並從此框架來證明在氣候變遷談判中，小島國家

代表權力低的參與者，藉由提出彈性的選擇方案(flexible alternatives )達成對於衝

突解決的貢獻，作者指出小島國家在一個脆弱系統性關係的背景下，藉由強調對

於共同生態關心的合作途徑，提出衝突的解決方式的建議去調整它們對於生態安

全利益，對於跨國衝突尋求非暴力回應。Larson 比較了 AOSIS 所提出的議定書

草稿，以及美國所提出的議定書草稿，發現這兩個分別代表低度權力和高度權力

的成員，在它們各自的靈活度層級中有明顯的差異。AOSIS 大部分的聲明都把

焦點放在共同合作的關係上。相反的，美國在政策、規範以及物質性的刺激上都

儘量避免互相合作的途徑(Larson, 2003)。 

同樣考慮到小島嶼國家在國際體系下權力的不足，學者 Carola Betold 以「借

用權力」(Borrowing Power)的概念來分析小島嶼國家的談判，作者以「結構性的

矛盾」(structural paradox)來解釋弱者如何和強者談判，表示雖然一般在談判理論

上假設，權力會決定了談判的過程和結果，但是小島嶼國家可以利用 Zartma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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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n 所提出的「四項定義權力的資源」來借用權力(Zartman and Rubin, 2000b)，

此四項資源分別為「基礎目標」(target-based)、「背景」(context)、「第三團體」

(third party)以及「過程」(process)。認為 AOSIS 身為一個集團，可以在特定的背

景下，克服傳統上被排斥在決策過程外的狀況，並且影響國際氣候變化的建制

(Betold, 2009)。 

Eric Shibuya 討論小島嶼國家在「議程建立」(Agenda-Building)中所扮演的角

色，將焦點放在議題如何被認可或是被重新框架(reframed)，並且被放進議程中

被討論，Shibuya 發現在氣候議題形塑的初期(1987-92)，小島嶼國家在提高氣候

議題能見度、促使氣候議題進入國際議程、議程設立以及到政策的形塑上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在一些關鍵的小島嶼國家的領導下，成功的讓氣候議題受到國際的

重視(Shibuya, 1996, 1999)。 

另外，也有國際法的學者，從國際法的角度分析小島嶼國家在國際建制中所

扮演的角色。Tuiloma Neroni Slade 從國際法制定的脈絡中，發現小島嶼國家在

國際法當中，尤其是國際環境法，像是海洋法、漁業、以及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極

大的貢獻(Slade，2003:531)。Alexander Gillespie 從國際環境責任(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的角度，認為小島嶼國家因為特殊的狀況，在普通法與國際環境法

上，認同性都不斷增加。作者從公平性為出發點探討，從污染的來源到受害者等，

並分析「公平性」、「正義」等論述是否可以影響國際談判，此界線在哪裡？並

且分析人權與國家主權在氣候變遷中能夠影響的範圍(Gillespie, 2004)。 

William C.G. Burns 研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的小島嶼國家未來的

發展，一開始敘述了各國家對於規範檢量的斡旋過程到京都議定書的制定，接著

點出公約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像是目前只有規範已開發國家減量，發展中國家還

不在規範之內，減量成果緩慢等。並且在最後提到，如果各國照規範檢量，到

2050 年或是 2075 年許多小島國家已經受到相當大的衝擊，甚至可能已經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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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UNFCC 的宗旨「防止人類行為活動去危害氣候系統」的原則可以更具公平

性(equitably)，那麼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應馬上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到本身有

所影響。目前世界的治理是根據現實政治而不是國際法，小島國家將有可能持續

面對超越它們所能控制的威脅(Burns, 2005)。 

在研究小島嶼國家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小島嶼國家和南方國家之間的關係，

許多小島嶼國家屬於 G77 集團以及低度發展國家集團(LDCs)中的成員，但是與

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於氣候治理又採取不同的立場，學者 Edward Boydell 從南北的

角度來看，分析在全球氣候政策的演化中太平洋的島嶼國家與環境南北的議程之

間的關係，認為在南北關係中，小島嶼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有著相當不同的立

場，這當中牽涉到公平性與正義的問題，並且 Boydell 認為可以在議程中觀察出，

這些小島嶼國家藉由與其他南方國家合作在 UNFCCC 中的領導性角色，並且也

積極建立一個未來國際政策框架發展的方向(Boydell, 2008)。 

    另外，在重大會議過後或是 AOSIS 遞交聲明書之後，都有有專家學者對此

做出專文評論。Leo I. Heileman 在 1993 年 UNCED 會後發表了一篇關於 AOSIS

如何將小島國家重視的議題進入共同利益合作的文章，當中分析 AOSIS 結盟的

原因，參與 UNFCCC 所做的準備以及所提出的六點原則，並且認為 AOSIS 成功

的利用了結盟的機制，影響了國際對於UNFCCC的談判(Heileman, 1993: 55-56)。

另外，M.J . Mace 所發表的〈小島國家尋求公平的後京都協議〉(Small island states 

seek equitable post-2012 climate agreement)是在 2007 年 8 月在維也納(Vienna)舉辦

的氣候變遷對談後發表的專文14。M.J . Mace 將焦點分在點出 AOSIS 遞交給

UNFCCC 四個長期合作行動工作小組的倡議書(Dialogue Working Paper 14, 2007) 

中的主要元素。以及點出小島嶼國家介入干涉四個 Ad Hoc Working Group(AWG)

工作小組在制定，未來對於在在京都議定書規範下已開發國家減量承諾的主要立

                                                 
14在本次氣候變遷對談後，小島聯盟再次呼籲國際社群在重視氣候變遷對小島國家所帶來的各項

重大衝擊，並且希望將此做為後京都氣候建制 (post-12 climate regime) 的設計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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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目標。這些小島嶼國家已經遭受氣候變遷的直接衝擊，但是本身的調適能力

很弱，並且強調需要雙軌的行動，減緩與調適同時進行。M.J . Mace 在文中有點

出小島嶼國家在會議之前所準備的「後京都建制指導原則」的主要項目。接著指

出小島嶼國家所提出需要的長期計劃，以及檢視長期計劃的短期計、後京都行動

上科學工作需要更被強化、各國對於減緩成效的責任、點出調適策略的需要、風

險管理與保險，以及未來的機會(Mace, 2007 )。 

    在小島嶼國家研究的中文文獻上，國內有工研院研究員黃啟峰所發表的〈小

島國家聯盟背景與在氣候變遷立場分析〉，根據小島聯盟的背景 、發展歷史、

氣候變遷、成員與觀察員做簡單的介紹，並就 AOSIS 對當前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當前發展的主要議題、政策與措施進行立場分析，包括；彈性機制；遵約制度；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遷和森林；能力建立/適應等。為一背景性的介紹文章(黃

啟峰，2005)。另外，李志宏將重點放在小島嶼國家發展永續發展的困境上，介

紹了小島嶼國家的地理、經濟、社會狀況，以及目前所受到的威脅，指出隨著小

島嶼國家受到的威脅加大，國際的援助卻是下降的，強調全球應發展更有效的合

作以幫助小島嶼國家面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李志宏，2004, 2008)。 

第四節 小結 

    從以上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隨然目前在國際談判上並沒有特定的理論架構，

但國際談判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以及各類不同的研究方式，主要分析面向取決於

談判的性質以及研究者所觀察的重點，最主要的觀察面向有幾個「談判背景」、

「談判結構」、「談判行為者」、「談判過程」、「談判行為者」、「談判論述」

以及「談判結果」。並且，許多權力差異下的談判研究多採案例，藉由觀察低度

權力國家如何與權力較大的國家談判，其中之間的互動與論述是相當重要的。再

來，在國際氣候談判上的研究也十分多元，並且大量運用國際談判理論分析，其

中研究國際環境談判的研究，可以作為本研究觀察小島嶼國家談判參與的背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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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是，從文獻可以發現，以國際談判理論對小島嶼國家參與氣候談判之分析，

相關的研究資料並不多，並且目前比較完整分析小島嶼國家參與氣候談判的文章，

多是分析小島國家如何參與1992年UNCED談判，對於之後1997年京都議定書，

以及2000年之後小島國家在氣候談判中參與的文章非常稀少，並且缺乏理論性的

分析。從氣候談判脈絡來看，氣候變遷議題是由小島嶼國家第一個向聯合國大會

提出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小島嶼國家已經漸漸受到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衝擊，並且預期到氣候變遷對它們所帶來的衝擊將會是根本性以及全

面性的。小島嶼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雖然只占全球的0.06％，但是卻承受了氣候

變遷所造成的最大衝擊，因此在現實中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參與以及策略

就顯得格外重要。本研究希望能補足小島嶼國家國際談判相關研究之不足。本文

章將會從國際談判研究的脈絡下，歸納出幾項可作為分析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遷

中面臨的困難、參與的方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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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氣候談判背景分析 

第一節 全球氣候談判重要建制與談判場域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化是典型的全球性環境議題，作為全球公共問題，其解決

途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國際社會通過什麼樣的行為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

的問題；以及採取何種具體政策工具來應對(博燕,2007:75)。由於大氣屬於國際

公共財（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同時具有正面的外部性以及負面的外部性，

因此可能會導致國家的搭便車效應 (Jagers and Stripple, 2003:388)，如何讓國際規

範與建制可以有效執行，是氣候談判中的一大重點。以下將簡單回顧全球氣候談

判中的主要脈絡，並介紹氣候變遷議題的主要國際建制。。 

    早在 1869 年，瑞典科學家 Svante Arrhenius 已發現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

會造成氣候暖化，但國際間全球環境治理直到 1970 年代之後，才開始正式展開。

聯合國於 1972 年 6 月 5 日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所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

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廣稱為斯德哥爾

摩會議(Stockholm Conference)，共有 113 個國家和國際機構的 1400 多名代表參

加，彰顯人類歷史上首度藉由國際會議，希冀全球在普遍的層面上保護和改善人

類的生存環境，並在此會議之後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Gardner, 2002)。

1979 年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第一屆氣候會議(World Climate Conference)，是第一

個將焦點放在氣候變遷的國際會議，參與者以科學家為主，會議的討論分為四個

工作小組，分別在觀察「氣候數據」，找出「氣候相關議題」，「整合衝擊研究」

以及「氣候脆弱性和變化研究」。並且在會後成立了全球氣候計畫(World Climate 

Programme) 以及「全球氣候研究計劃」(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1986 年因為發現臭氧層越來越薄，大氣環境特別變成一個國際上討論的主要議

題(BrookField, 1989:1)。1987 年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

發表了「布倫特蘭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Brundtland Report: Our Commo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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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氣候議題也開始正式進入聯合國討論。 

    1988 年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15和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16共同建立了「聯

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the United Natio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成為國際間氣候科學研究的權威機構。1989 年 11 月，68 個國

家在紐西蘭舉行因應全球暖化之會議，國際上氣候議題的討論開始從科學面走向

政治面。1990 年 IPCC 發表第一次評估報告(First Assessment Report, FAR)，證實

了氣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呼籲建立全球的防範措施。1990 年，在聯合國大

會通過了 45/212 號決議，建立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 Committee, INC，以下簡稱 INC )。INC，從 1991

年 2 月到 1992 年 5 月間，總共召開了五次會議。 

    1992 年在巴西里約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又稱地球高峰會議)，由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提出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成

為此次地球高峰會的藍圖，該報告首次承認了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威脅，

呼籲各國重新檢視其發展策略與方向，並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以作為各國擬定永續策略的綱領。1992 年 UNCED 之後，確立了聯合國做為

商議氣候變遷以及其他與環境與發展有關安全議題的主要全球論壇場所。17在

                                                 
15世界氣象組織的前身是成立于 1873 年的國際氣象組織(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MO），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16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 1973 年 1 月成立，是聯合國系統內負責全球環境事務的牽頭部門和權威

機構，總部設在內羅畢，在歐洲、北美、亞太等設立有６個區域辦事處，在布魯塞爾、紐約、開

羅和日內瓦設立有 4 個聯絡處。 

17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數十項公約及宣

言在聯合國的主導下開始簽署。除此之外，統合聯合國相關工作的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在 1992 年底正式成立，環境建制的成果可謂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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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通過的各項環境建制中，對於氣候治理最重要的成就莫過於通過了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UNFCCC 為世界上第一個針對全球暖化問題，

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18排放所提出的聯合國文件，此公約最主要的目

的在於穩定並降低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最終將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不對

氣候系統造成危害的水準，以避免地球溫度持續上升而引發重大氣象災難，

並且在設定的時間框架內使生態系統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經濟的永續發展，

根據公約的內文表示： 

為了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必須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穩定在

一定的濃度；這個濃度應該能夠讓生態系統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同時確

保糧食生產沒有問題，並能持續進行經濟發展(UNFCCC, 1992)。 

    UNFCCC 由序言及 26 條正文組成19，為國際社會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

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1992 年，UNCED 會議之後 UNFCCC 經 150

餘國領袖簽署通過開始簽署，並於 1994 年 3 月生效。 但 UNFCCC 本身只是一

個環境合作的「架構」，在此框架下讓會員國在既定的目標下有許多討論、協商

與修改的空間20。另外，各公約中締約方並沒有就各類問題建立綜合治理制定的

措施，加上沒有強制的執行力，都使得公約的執行與成效十分有限。因此，國際

社會開始擬定更加具體並具有強制力的承諾，希冀從軟性法走向硬性法。 

    1995 年 9 年 3 月 UNFCCC 公約國在柏林召開「第一次締約國大會」

                                                 
18六種溫室氣體分別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氮氧化合物（N2O）、氟氯碳化物（C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19 公約有法律約束力，旨在控制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的排放，將

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使氣候系統免遭破壞的水準上。公約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規定的義務

以及履行義務的程式有所區別。公約要求發達國家作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大戶，採取具體措施限制

溫室氣體的排放，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以支付他們履行公約義務所需的費用。公約建立了一

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使其能夠履行公約義務的資金機制。 
20 締約方作出了許多旨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承諾。每個締約方都必須定期提交專項報告，其

內容必須包含該締約方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並說明為實施此公約所執行的計畫及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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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f Parties 1, COP1)，INC 始結束其階段性的任務，國際間開始討論一

具有法律效率的具體減量協議。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召開的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第三次締約國會議」（COP3）中，各國簽署了歷史性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議定書的一大成效是建立法律效力的措施去建立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

(Elliott, Lorraine, 2004: Chap.1, 10)。京都議定書的通過對於國際社會現制溫室氣

體的排放，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具有重要的意義。議定書在氣候綱要公約的基礎上，

對於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訂定了具體的規定和具有法

律強制力的減量目標，工業化國根據「共同而有區分」的減量責任，協商出不同

的規範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的措施，《京都議定書》成為國際法是扭轉全球氣候變

化的第一步(郭博堯， 2001)。 

    京都議定書在通過後，其減量內容上的建制與執行遭遇到許多困難，因此在

實際減量成果上也十分緩慢。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在 2000 年 11 月

份在海牙召開第 6 次締約國大會(COP6)期間，堅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減排指標，

因而使會議陷入僵局，並且在2001年美國小布希政府聲明不批准京都議定書後，

議定書的成效以及約束力也受到質疑與考驗。終於在 2004 年 11 月，經過國際社

會不斷的協商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丁正式簽署後，《京都議定書》歷經 6 年的談

判，正式於 2005 年 2 月生效。依據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當局發表的聲明指出：「京

都議定書自 2005 年 2 月 16 日起，對 128 個簽署國具有法律拘束力。」同時也明

確規範 38 個國家及歐盟，以個別或共同的方式控制人為排放之溫室氣體數量，

以期減少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UNFCCC.int 28, 2006)。 

    截止 2009 年 10 月，已經有 184 個國家簽屬京都議定書。議定書生效之後，

因《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將在 2012 年到期，國際目前談判會議開始著重討

論「後京都」(post-Kyoto Protocol )問題，最主要討論在 2012 年後各國具體降低

溫室氣體的排放的減量目標。2007 年 12 月在印尼巴里島舉行的第 13 次締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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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在大會討論的最後產生了《峇里島路線圖》 (Bali Roadmap)，決定在 2009

年前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新安排舉行談判。國際氣候變遷過程以及的主要談判

過程可以簡化成以下表格(表 1-1)： 

表 1-1: 重要國際氣候談判過程整理 

1900 開始: 

氣候變遷影響擴大 

工業革命後，工業活動的範圍擴大，造成汙染與環境破壞，氣溫開

始快速增加，全球暖化證據不斷浮現。1970 年代後，許多環境以

及氣候科學研究發表，社會大眾以及國際間開始認識此問題。 

1970-1990 

科學研究證據增加， 

國際間開始尋求合作 

1972 年召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全球環境治理的概念開始產

生，並在會後建立了 UNEP。1979 年召開「第一屆世界氣候大會」。

1987 年氣候議題進入聯合國討論議程。1988 年建立了跨國的科學

研究機構 IPCC，國際間開始協商與希望建立一套約束的機制 1989
年 168 個國家在紐西蘭舉行因應全球暖化之會議，氣候變遷議題從

科學面走向政治面。 

1990-1992 

簽署國際公約 

聯合國於 1992 年召開 UNCED，153 國通過並開始簽署 UNFCCC。

此公約希望以全球性管制方式，減緩氣候暖化問題。為世界上第一

個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暖化給人

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公約。 

1992-1997 

從軟性公約到具有強

制力的議定書 

為了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預期水準，各國開始擬定加具體並

具有強制力的承諾，從軟性法走向硬性法。希冀制定具有法律效力

之議定書，1997年在COP3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並開始簽署。

1997-2005 

京都議定書的簽署與

建制 

1997年後京都議定書開始開放各國簽屬，並且各國開始討論議定書

中各項細節及遵約機制，但京都議定書實際執行與成效十分緩慢，

其中一大主因就是2001年美國政府聲明拒絕簽屬議定書，經過國際

社會的努力，在2004年11月俄羅斯簽署後，正式於2005年2月生效。

2005 至今 

後京都談判 

2012 年之後將會邁入後京都時期，2005 年後國際社會已開始就各

類後京都事項進行談判，2005 年後許多重要的國家立場開始轉變，

尤其在 2007 年底澳洲新總理宣布簽署京都議定書之後，對於美國

的未來氣候談判策略也會有所影響。截止 2009 年 10 月，已經有

184 個國家簽屬京都議定書，而後京都的具體內容將會在 2009 年

12 月於丹麥哥本哈根所舉行的 COP15 會議後產出結果。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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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氣候談判特性分析 

    氣候議題從 1987 年進入聯合國討論從至今已經歷 20 多年，1992 年 UNFCCC

通過後確立氣候談判的主要框架，而 1995 年後 UNFCCC 的會員國每年更定期召

開 COP 大會(COP1-COP15)，隨著環境的不斷惡化，環境議題已經成為各國在外

交事務上的優先工作，而氣候談判更為環境議題中最受重視的談判之一。本研究

希望從國際氣候談判的脈絡之下，了解國際氣候談判所具有的特性，從中整理出

小島嶼國家在此背景脈絡下所能參與談判的方式，在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本研究

整理出目前幾類氣候談判研究，發現氣候變遷談判具有以下特性。 

壹、 國際多邊談判 

    氣候變遷議題所具有的「全球公共性」與「跨域」的本質至為明顯，(Finkelstein, 

1995; Lipschutz and Mayer, 1996; Lake, 1999; Pierre, 2000; Diehl, 2005)。氣候變遷

自 1980 年代受到國際關注以來，就其議題發展以及影響規模而言，其範圍已超

出單一主權國家的管轄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單獨處理地球暖化的問題，也沒

有一個國家可避免全球暖化所造成的衝擊，「談判」是國家解決問題與衝突的手

斷之一，談判主要的類型可分為雙邊單議題談判、雙邊多議題談判、多邊單議題

談判、多邊多議題談判((Raiffa, 1982)。國際氣候談判屬於多議題的「國際多邊談

判21」(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另外，國際氣候談判更屬於多階段談判(Multistage 

Negotiations)，主要特徵有多行為者、多議題、多階段，經常以「回合」稱之 

(Zartman, 1984) 。 

    聯合國下的環境與發展等議題談判，通常都包含了多方成員(multiple parties)，

聯盟(coalitions)、混合的利害關係(mixed stakes)以及多方出版物(multiple formats)。

                                                 
21註：國際多邊談判為三個以上的國家，對有利益衝突或為了解決共同問題，就單一或多重議題，

進行磋商或妥協的集體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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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邊的環境議題談判中包含了一連串複雜性的議題，包含全球環境破壞、貧窮、

富裕人口過度消費自然資源、窮國與富國之間不平等的加大，這些多邊的商議非

常的廣泛、龐大 (Larson, 2003)。22 國際多邊談判可被視為建一種可控制的機制，

國家尋求的是能產生的合諧，可預測和有秩序的談判環境。 

    處理國際多邊談判，首先要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複雜性」的問題，過去對

談判的假設與研究多集中在雙邊談判，國際多邊談判因為談判參與者增加，談判

議題增多造成過程與策略的複雜性(鍾從定，2004：135)。當參與談判的行為者

增加，每個談判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優先選擇，要如何去控制各方不同的立場，

讓各方有足夠的時間去表達和傾聽是多方談判中的一大挑戰。而談判者因不同的

因為國家實力大小或是社會角色的不同，可能導致在談判中產生對等或不對等的

權力和地位。議題和資訊的增加時，要追蹤解讀所有的資訊，了解各方的觀點和

各方能接受的底線也更加困難。隨著參與者數目的增加，產生利益和立場衝突的

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談判者之間的互動就更為複雜，過程更難以觀察。另外，

在雙邊談判中，談判者只需要注意對手的行為，依據本身的目標和對手的回應訂

出策略，但是在多邊談判中談判者一定要考慮談判桌上所有談判者可能採取的談

判策略，再決定是否要與談判對手單獨雙邊的接觸。因此，而多邊談判複雜性的

使得找出評估結果的標準更加複雜；訂定達成協議的規則方式更加複雜；談判參

與者的讓步與改變立場並的更加困難；需要更成的時間達成協議；討價還價的範

圍減少。另外，學者 Chasek 觀察國際多邊的環境談判，發現環境的多邊談判更

具有「科學不確定性」、「議題複雜性」以及「行為者以及利益的多元化」的特

性(Chasek, 1997:437)。 

在多邊的談判中有一現象，就會從一對一的對話變成小團體之間的對話，進

一步的進行「結盟」。在多邊談判中的各方談判者會比較相互間的利益，評估對

                                                 
22舉例來說，在 1992 年地球高峰會之後的十年，超過 100 個國家的領導者與代表聚集在南非召

開 2002 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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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對方的代價，並試圖使用各種說服技巧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有相同立場

或追求相同目標的談判者就容易形成結盟。另外結盟更能控制多邊談判的複雜性，

以減少談判互動中重要行為者的數量。建立結盟成為在多邊談判中為達成協議最

常發生的現象，也是任何在多邊談判中想要獲得與保持權力以及影響力的談判者

的基本技巧。而其中主要關注的兩個問題為:哪種類型的結盟將會形成以及結盟

內的成員如何分配他們的所得。在氣候談判中最主要的集團可以分成幾類，首先

在已開發國家中有分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美國為首的「傘狀集團」(the 

Umbrella Group)；開發中國家以G77集團加中國(G77 Group+ China)為主要集團，

但其中根據國家類型與立場的不同，又可以分為三類集團：第一類是本研究的研

究主體，小島嶼及低窪沿海國家所組成的 AOSIS；第二類為以石油輸出為主要

貿易國家的「石油輸出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第三類則屬於「低度開發國家結盟」（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第四類國家則以中國和印度等開發中國家為代表。 

為了要控制多談判的複雜性，為了控制此複雜性，減少因為複雜性所帶來的

負面效應，使多邊談判有效進行，簡化與控制多邊談判，參與談判的行為者將會

採取以下幾種方式簡化談判的複雜性。首先，多邊談判的成員眾多必須「確認多

邊談判中不同的參與者」，確認誰能參與談判，建立規則訂參與者的參與程度確

認誰能被邀請出席、誰能發言與投票。接下來還必須分辨成員的不同類型。可分

為:積極成員、否決成員、想要成員、破壞成員與正名成員。23氣候談判中各國家

因為受氣候變遷衝擊以及本身立場不同，所以要進行談判前必須先了解各國家的

發展狀況與政策立場，確立哪些國家可以幫助達到最終的協議。另外，找出「具

有效率的領袖角色」也是十分重要，從過去國際多邊談判的個案中可以觀察出，

領袖角色是控制多邊談判複雜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國際談判越複雜，有些談判參

                                                 
23積極成員是達成協議中不可或缺的談判者，否決成員是未被邀請的話就會破壞協議的達成，而

想要成員則是可以幫助其他成員達成特別談判目標的談判者，破壞成員是阻止其他成員達成特別

目標的談判者。正名成員上談判桌主要是餵了增強或確認本身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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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越可能成領袖，而此角色是否有效就成為多邊談判的成功關鍵。目前，在氣

候談判中，因為美國的不配合使得談判一直陷入僵局，但是在美國退出京都議定

書之後，歐盟在氣候治理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企圖在氣候談判中取得領袖的地

位。 

貳、 以科學研究為基礎 

    在氣候議題中最引發爭議的就是科學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為

了因應氣候變遷所引發之問題，決策者需要暸解有關氣候變化的成因、潛在環境

和對社會的衝擊影響、以及可能的因應策略。「高度以科學為依據」成為國際氣

候談判的另一項重要特點為。從 1950 年代開始氣候變化相關的科學研究陸續發

表，到了 1980 年代氣候變遷議題受到國際關注，國際間開始尋求一個共同且具

有公性力的研究單位(Bodansky，2001:23-40)。為此，國際上在 1988 年時由 UNEP

以及 WMO 授權成立了 IPCC，IPCC 為一智庫型的專家諮詢組織，其組織架構設

有秘書處、主席、準備辦公室以及三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WG I, II and III)，

分別針對氣候變遷的科學知識基礎(第一工作小組)、氣候變遷的影響(第二工作小

組)、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第三工作小組)進行評估並且提出政策建議。IPCC

為目前國際間氣候變遷研究上最具權威的研究組織，主要功能在於氣候變遷之科

學評估、以及整合評估氣候變遷對於社會經濟的衝擊以及人文面向的影響以及因

應策略，並提出其評估報告。而其報告成為國際氣候談判的主要討論架構，並且

以科學依據為基礎形成國際氣候建制。 

    IPCC 到目前為止，主要發表了四篇評估報告(1990 年、1995 年、2001 年、

2007 年)，第一次的評估報告(First Assessment Report, FAR)於 1990 年發表，證實

了氣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IPCC 並呼籲國際社群應建立全球性的防範措施，此

促使了聯合國大會制定了「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1995 年 IPCC 發表

的第二次評估報告，影響了京都議定書定簽訂。而 2001 年第三次以及 200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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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報告更是結合了 130 多個國家，超過 2500 名科學家所做出的完整評估報告24 

(陳亮全、陳永明、郭彥廉，2007：86)。 

    倡導「知識影響論」的學者 Peter Haas 認為，環境決策因素牽涉到專業知識

以及科學的不確定性，故而決策者轉向科技界或是學者專家諮詢(Hass, 2000: 40)。

Hass 認為，IPCC 主要功能在於針對氣候變遷之科學成因，提出評估報告，成立

的背景與目分析其具有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的特性(Haas, 1992:3)。

IPCC 所提估的科學評估報告，為國際氣候談判的重要討論架構，成為國際建置

重要的科學依據。Daniel Bodansky 從 IPCC 歷史背景以及形成過程分析認為 IPCC

是科學影響政策的成功範例，從全球環境治理理論的觀點，在不確定且高跨越國

界的環境議題上，科學知識有其不容忽視的地位(Bodansky,2001: 23-40)。國內學

者李河清從知識社群的角度來分析全球氣候談判，認為氣候科學評估以及科學共

識對環境建制公演進扮演了不可或舉足輕重的角色，以 IPCC 為首的知識社群，

藉由扮演提供資訊、界定問題、設定議程、形成共識、建議策略以及協助國家界

定其利益的角色，透過掌握知識與資訊形成另一種權力的來源。李河清更認為

IPCC 的成立背景、組織架構、功能、評估過程以及報告成果也微妙的展現了南

北關係的互動以及責任分配的問題(李河清，2004)。  

參、 談判者的多元化 

   談判的角色多元化更是氣候談判的特徵之一，早期國際關係被視為是國與國

之間的事務，國際社會是個以國家(state)為主體的世界，世界上的組織依據國家

主權而建立，從現實主義假設國家為單一的理性行為者，並且用權力來衡量本身

的利益(Keohane, 1986: 158)。然而科技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全球事務之複雜

度與依賴度增加。國際關係跳脫傳統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體系，國家不再是國際

                                                 
24 IPCC 報告中分別針對氣候變遷的現象，成因與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調適與脆弱度提出

報告，並對如何減緩氣候變遷提出整體全面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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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唯一的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對國際事務的參與逐漸增加(沈宗

瑞，2001)。並且，隨著國際社會民主化運動之推動，國際事務的治理不單單只

限於國家之間的活動，非政府角色在全球治理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形成以多元

主體為特徵之全球治理發展(宋學文，1990)。國際談判舉行的數量自二次大戰後

逐漸增加，國家仍是國際談判的主要行為者，但國際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以及多國

籍企業等團體也成為國際談判中的行為者。例如國際組織不僅獲得國際法人的地

位，其總部的所在地往往成為國際談判舉行的定點，並且有永久性的工作人員駐

守。聯合國以及所屬的相關機構，及其他世界性的國際組織，均舉行定期性的談

判諮商。其它區域組織或國與國間就安全、貿易、雙邊關係、科學、教育與文化

合作交流等不同議題舉行不定期的諮商談判。國際談判活動增加最快速的是多國

籍企業的跨國商業談判(鍾從定，2004: 136)。在氣候邊變遷談判中，因為全球化

改變了國家主權的範圍，非政府組織等新主體開始對於國內決策，國際合作發揮

了影響力。在每年的 UNFCCC 締約國大會除了各國代表參與的會議之外，各地

的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s)、民間團體、跨國企業、以

及個人代表皆被賦予參與氣候會議的權利。為一超大型且多元化的談判。並且在

氣候治理中除了傳統政府間的環境典則制定之外，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企業皆在

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個人以及小團體的跨國網絡也是近年來公民參與氣候治

理的新興模式。 

肆、 議題連結與議題去階級化 

    隨著國際談判的增多，談判的範圍類型與談判的議題總類也跟著增加，過去

的談判議題主要在安全、領土、貿易等，談判的操作都是依循前例。但當新科技

的發明使用，新行為者的加入，使得談判議題擴大到科技交流，生態環境以及其

他人類關切的事項，過去許多國內的問題，現在卻成為國際談判的議題(鍾從定

2004:136)。而環境談判考慮到的因素常常包含多個領域，並且為了達成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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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環境議題與非環境議題連結，全球暖化、碳排放減量等談判牽涉到能源使用問

題影響到各國經濟發展以及南北對抗問題，另外氣候變遷更會影響農業、漁業、

生物多樣性、森林覆蓋率、沙漠化、災害管理等課題。環境議題所影響的層面越

來越廣，更進一步衍生到相關國家治理與國際談判等問題，形成了議題的連結。

從環境議題與外交易議題連結的角度來看，環境不再只是自然資源的保育與維護，

環境已經成為重要的外交課題。Lawrence Susskind 提出議題連結的觀點，認為環

境也是外交的重要一環，「環境」常和「非環境」議題連在一起，從「環境外交」

的角度來探討如何更有效達在國際協議中談判 ( Susskind,1994)。Hermann E. Ott

也認為氣候變遷議題將成為各國外交上的重要事務 ( Ott,2001: 277-296)。 

    另外，近年來國際間談判的另一項特性就是議題去階級化，國際關係之高階

政治(high politic)與低階政治(low politic)議題的分界模糊化，政治、軍事等議題

不再壟斷國家政策的核心議程。過去環境議題一直被處於低階全球化改變傳統外

交處理的核心議題及概念，低階議題逐漸成為外交處理之核心。全球化時代，議

題無高低階級之分(宋學文，1990：75)，全球暖化、臭氧消耗與資源短缺等環境

問題所產生的「環境同命感」已經遠大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左右國際關係走向

之因素已不再由和平與安全、金錢政治等議題所獨攬；相反的，每個國家勢必為

鄰近國家或遠距離國家環境退化的後續結果所影響，國際環境公約的制定成為國

家新的權力角力場合，多邊協商的性質更導致共識不易達成。不管是大國或小國

皆希望能在環境公約的制定過程中，為自身謀取最大之利益，以在經濟發展與環

境維護上取得平衡點，融入新的國際遊戲規則，爭取更多的認同(沈宗瑞，

2001:517)。 

伍、 公平性、正義為爭論焦點 

    在談判理論中，公平性、平等、公平分配等問題是討論的焦點之一(Zartman 

& Others, 1996;Pruitt, 1997a )，因為公平與正義等問題涉及到權力與權力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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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會影響到談判者的滿意度，以及協議的持續以及穩定度(Pfetsch & Landau, 

2000)。而「公平性」與「正義」更是氣候談判與氣候治理中常常觸及的議題，

並且影響到許多氣候建制與規範的核心原則。首先，探討氣候談判中「公平性」

的議題，現代化工業社會是製造溫室氣體最主要原兇，從工業革命開始，工業、

農業、運輸皆造成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Raúl A. Estrada-Oyuela 認為在國家排放

貢獻與氣候變遷減緩的領域內「平等」不是一個很好被定義的概念，因為觸及到

非常廣泛的利益以及非永續性的發展模式(Estrada-Oyuela, 2002: 36)。在歷史上，

造成最大溫室氣體排放的來自於已開發國家。計算排放量的方式最常見的有兩種

分別為：以國家為單位的「國家的產出」(sovereign output) 或是以個人為單位的

「人均產出」(per-capita output)，不同的產出計算皆強調不同的政治觀點。舉例

而言，1990 年中期，全球平均的個人二氧化碳平均產出是 4157 公斤(kg)，其中

分別檢視個別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產出，美國 19675 公斤，中國 949 公斤，印度

652 公斤，排名最後的索馬利亞(Somalia) 平均只有 2 公斤(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0)。雖然，在開發中國家中有些國家，像是土耳其、墨西哥等，所

排放的人均二氧化碳數據直逼已開發國家，但是一般而言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在

人均排放上的差異還是存在著(UNFCCC, 1997)。 

從以主權國家為排放計算單位來看，美國在已開發國家中占了36.1%的總排

放量，俄羅斯17.4%、日本8.5%、德國7.4%，英國4.3%(UNFCCC, 1997)。然而，

不同於從人均排放中仍可以看出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排放上的差異，以國

家為排放的計算出現明顯的變化。最主要的改變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排放總量的成

長率高於已開發國家。如果這個增加持續下去的話，開發中國家將會在2005年排

放總量超過已開發國家在1988年時的水準。2010到2025年發展中國家將要對全球

一半以上的排放量負責，並且2006年，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

碳排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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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Boydel 認為全球在財富、政治影響力以及技術上的不平等，造成了

全球環境合作上的主要挑戰(Boydel, 2006:1)。在歷史上南北之間的互動，造成了

許多國家在經濟以及社會上的衝擊，而北方國家從南方國家獲取了許多利益。

C. Thomas 認為大部分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很多都起源於「在北方國家非永續性的

產品以及消費，而此非永續發展的模式也很快的被南方國家所採用」(Thomas, 

1992:6:)。Boydell 指出此不平等的狀態型塑了許多國籍環境協定，其中也包含

UNFCCC(Boydell, 2008:10)。考慮到歷史排放與目前排放，工業化國家絕大多數

應當對溫室氣體排放負責。但是，從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可以看出，發展中

國家比例正快速增加。而因為有限的專業研究及知識，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國

際氣候制度時，處於比較不利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十分擔心已開發國家會把對

污染和自然保育的關心放在貧窮和低度發展之前。對於這些南方國家而言，不論

是否已經改善嚴重貧窮的狀況，持續的經濟發展仍然是最重要的訴求，並將發展

視為國家的一種「權力」(Parks & Roberts,2006)。發展中國家強調發展的重要性，

並且表示將會反對北方國家減緩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戰略和並反對以環境為由

在投資、開發、貿易所作的限制(Elliott, 2004)，並強調適當程度對於發展援助、

基金、技術轉移的重要性。此些歷史與發展問題考驗著在氣候建制中公平性的問

題，而此公平性原則也轉換成 UNFCCC 中的一項核心原則，UNFCCC 的原則中

提到： 

各締約方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上，且根據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

能力，為人類當代和後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因此，發達國家締約方應

當率先對付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 

    從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在氣候建制的規範上必須要有一個「共同但是有差異

的責任」(the need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對於那些過去造

成目前歷史問題的國家，必須要儘早並且負責的減少排放，以減輕傷害，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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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可能影響當代和後幾代的人的生活。最有能以去減少排放以及避免潛在氣候

傷害的國家(人們)，需要負責主要的減排行動，並且協助能力較小的國家。在發

展經濟、社會的同時，發展中國家不太可能減少排放去影響其他的優先事項。然

而， 

    從公平性原則可以進一步探討到「正義」的原則，Young 指出正義的展現，

亦是公平(equity)的落實，跟更是永續發展的基礎(Young,1992)，學者鄭先佑在研

究「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與環境人權時表示，正義或是環境正義，

立基於權力的建構與衝突，當個人與他人的權力或是不同的權力之間有所衝突，

就會在衝突之中呈現出不同的權力價值，而維持適當、公平的權力關係，即是正

義(鄭先佑，2005)。權力關係同樣也是倫理關係的主軸，同時都是「正義」的運

作場域。於法律層面，界定相關環境的權利關係，即是「環境人權」(Environmental 

Rights)近代，「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出現和普世化，「環境正義」更成為落

實「環境人權」的力量。由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是不成比例的發生在各個區

域，在貧窮國家特別明顯，需要特別注意那些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給

予保護和援助。(Kasperson, 2001)。許多南方國家在發展上面臨許多挑戰，包含

貧窮、缺乏糧食、水源，良好的教育與居住環境(Taylor, 1996: 209,210)。 

   「公平性」與「氣候正義」等問題也牽涉到「南北對抗」的問題，對南方國

家而言近三十年來的環境談判，主要來自一種抗拒被「排除」(exclusive)的概念，

希望能在全球秩序下擁有更多的合法性 (Williams 1993; Grant1995; Najam: 2004)。

在 1992 年 UNCED 之後，南方國家在環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是許多

觀察家發現，南方國家雖然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是影響力還是不及已開發國家。

Najam 就認為從 1990 到 2000 年的環境外交上，只有讓身為一個談判實體的南方

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增加能見度。(Najam 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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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以發展合作為核心 

    許多談判研究是在研究國家之間如何藉由談判「化解衝突」，但是氣候談判

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傳統上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個別國家

的利益作為政策目標的衡量依據，並按照本國在國際環境中的相對權力，選擇使

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路線推行。Jack Donnelly 從現實主義分析國際關係，認為

國家所注重的是與他國間的「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亦即國家自身行為的邊

際效益要大於他國的邊際效益；而即便是從「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的角度

出發所達成的國際合作，亦是在個體利益考量下所做的決策，並不涉及集體利益

的思維(高德源，2002：104-107)。當共同利益存在的情況下，合作與其說是一種

目標，不如說是達到各種目標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世界是個以國

家為主體的世界，聯合國便是根據國家主權基礎所建立全球治理組織。而國際環

境公約卻為國際關係加入了新的遊戲規則，1992 年 UNCED 會議是將環保議題

納入全球制度議程的象徵，國家不得再以內政不得干涉為由拒絕環境之維護。此

乃生態問題所具有的跨國性與全球性十分顯著，個別國家難以自行面對與解決。

因此，環境外交與全球環境政治的興起成為全球化時代中各國關注的課題，亦促

成各國對傳統國家至上之主權觀念與外交思維的反省。另外，國際環境的改變，

使得多邊談判成為國際間解決共同問題，化解國際分端的主要機制。後冷戰時代

國際政經體系的特質，即是以談判代替對抗，區域經濟體系的運作代替單一國家

的經濟活動，「合作」與「競爭」相互並存的事實(Keohane,1990: 731)。 

    國際社會的高度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是導致全球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同時亦是全球化下必然的結果。在全球化效應下，世界呈現高度的時間與空間的

壓縮，「世界一家」的概念應運而生，人與人間的交流與互動在這個緊密結合的

地球村中日益頻繁，逐漸變得難以分割(Robertson,1992:8 )。針對此，國際關係研

究的學者 Robert O. Keohane 與 Joseph S. Nye 提出「複合互賴」論點,認為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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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導致「世界壓縮效應」（the world shrinking effects），造成相互依賴時代之來

臨(Keohane & Nye, 1989:3)。Keohane 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先進工業化國家之

間的國際合作，比歷史上任何時期主要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都要廣泛(Keohane, 

1984)。而氣候談判是建立在以「合作」為基礎與目標的談判，因為全球氣候系

統的維護需要所有國家共同的努力，只有少數的國家積極減量管理並不能達成實

際效用，而且國際間必須積極建立一套具有約束力可以促使國家之間合作的機制

與規則。從利益相互作用的角度來看，氣候議題的談判雖然與各別談判國之利益

相關，在相互交涉、相互依賴的過程中，社會政治環境的氛圍也同樣的影響著談

判國的行為。 

    另外，氣候談判最終的目的是尋求國際間合作，以達到人類永續發展，而其

談判的時間點正好是永續發展逐漸受到國際重視的時間，永續發展定義為：「在

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本身需求的能力」，25此概念試著挑戰目

前發展模式，強調發展不只是經濟成長(Lele, 1991:610)。從國際發展脈絡觀察，

1987 年永續發展提出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還是以政治現實主義來思考，漸

漸的永續發展概念被國際上普遍接受，融入到各類國際環境宣言和條約(Hunter, 

2006:180)，並且持續的影響貿易和投資條約，更拓展了外交新領域與思維。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後通過「人類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宣示到，人類有權在可保持尊嚴和福祉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

安全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並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世世代代

環境的嚴肅責任，而「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的成立象徵著全球多元治理的發

展，1987 年「世界環境暨發展委員會」 (WCED)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

「永續發展」概念正式出現，成為國際上制訂環境政策最高指導典範(UN 

Report,1987)。1992 年 UNCED 會後的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表示「人類仍然

是永續發展所關注的核心」(Hunter,2006:208)，發表包含了社會議題、經濟結構、

                                                 
25原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fined as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WCED,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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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保存、文明社會等各面向的「21 世紀議程」（Agenda21），聯合發展規劃署

（UNDP）也在會後成立。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計畫」（MDGs）更成為 21 世

紀人類永續發展的主要指導原則。 

    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聯合國在 1994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將「環境安

全」列於人類安全的七大項目之一，足見環境議題在國際社會當中的重要性。值

得注意的是，《人類發展報告》維護「人類安全」的概念，和《我們共同的未來》

中「永續發展」的概念實際上乃具有高度之共通性，亦即皆在強調以「人」為本

的精神和國際社會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一家」理念。兩份報告的分析角

度皆非站在「國家」的立場出發，而是奠基於「全人類」社會的全球社群理念；

非專注於微觀的個體利益分析，而是以宏觀的群體利益為出發點。此外，兩份報

告皆強調「永續發展」的意涵，其宗旨為考量如何使人類生活免於匱乏，在「永

續」的基礎上追求人類社會的「發展」，建立一個無論是在現在或未來都適合人

類居住的世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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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島嶼國家特性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 

第一節 小島嶼國家特性與相關脆弱性 

壹、 小島嶼國家背景資料與特性 

    小島嶼國家是指一個國家的領土完全坐落在一個或多個島嶼上，另外也包括

低窪沿海地區的國家。聯合國廣義定義下的小島嶼國家，土地最大面積為 10000

平方公里，並且人口少於 50 萬人(Bequette, 1994:23)。而小島嶼國家中大多屬於

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根據聯合國經濟及社

會理事會統計數據，全世界共有 51 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在這當中不是

所有都符合「特別小」(exactly small) 26、「島嶼」(island)27、「發展中」(developing)28、

以及「國家」(states)29等要素。大多數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主要集中分布於四個

熱帶地區：熱帶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和大西洋海岸外的西部非洲。(IPCC 

Special Report, 1998 )，少數分部於其他區域30，在聯合國劃分的五大區域之中皆

有小島嶼國家。小島嶼國家加總面積約為 77 萬平方公里，小於全球陸地比例的

1%，人口約 4,000 餘萬人，占世界人口的 5%。其中，以古巴人口最多，巴布亞

新幾內亞面積最大。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 1992 年 6 月所召開的 UNCED 會議上被定義為一個發

展中國家集團。雖然這些島嶼有著不同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背景，並且各自有

                                                 
26古巴和巴布紐幾內亞，在土地面積以及人口比例上，都相對比較大。 
27 貝里斯(Belize)、 蓋亞那(Guyana) 、幾內亞比索共和國 (Guinea-Bissau)和 and 蘇利南莫河

Suriname 屬於低窪地區國家。 
28 新加坡(Singapore)和巴哈馬(Bahamas)比較難被歸類於發展中國家。 
29不屬於國家的有：安圭拉(Anguilla)、 阿魯巴(Aruba)、 荷屬安的列斯(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加勒比海 維爾京群島(Virgin Islands in the Caribbean; American)、關島(Guam), and 新喀裡多尼亞

在太平洋屬地(New Caledonia in the Pacific are dependent territories). 庫克群島(The Cook Islands).

和紐埃 Niue、帛琉(Palau)等 . 
30例如馬爾他(Malta)和賽浦路斯位於地中海(Cyp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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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同的地理環境以及位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但仍存在許多共同特點，且共

同面臨若干特殊的發展挑戰。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因為地理環境與資源有限的緣故，

並受到全球化經濟的影響，在地理環境與氣候、自然資源、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政

治上都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以下將由這幾個主要面向說明小島嶼國家所共同具有

的特性。 

一、 規模小與自然資源稀少 

    衡量一個國家的大小，可以看人口、土地面積或是國民生產總值，而小島嶼

國家不論是在面積、人口或是國民生產值上都十分迷你。由於土地面積狹小使得

自然資源也相對有限，加上人為的過度開發與高人口密度，使得資源更加不足，

許多小型島嶼已經對於非可持續性的人類活動造成自然系統下降而感到壓力 

(Briguglio, 1995) 。在核心要素的淡水資源的供給上，小型島嶼因陸地面積狹小、

集水流域短淺，大多面臨水資源匱乏問題。幾乎所有的供水來自地下水源因此珊

瑚島嶼和環礁的變化會進一步影響到地下水供給(Bequette,1994; IPCC,1995:8)。

在生態系統上，由於島嶼受到海洋的圍隔，在有限的資源環境中，自成一較封閉

的生態系統，通常會發展出較獨特的生物及文化，且缺乏對外來入侵干擾的抵抗

力(Gillespie & Burn, 2000)。珊瑚礁在形成和維持珊瑚礁島嶼上發揮關鍵的作用，

並且對於小型島與生態與經濟提供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海灘、海洋生物群落

棲息地，更是多種魚類產卵及育苗的重要場所。另外，珊瑚礁具有減少波浪能量

的功能，也可作為保護海灘和沿海的屏障，並且旅遊業資源上，珊瑚礁對於許多

小島嶼國也有重大的貢獻(IPCC, 1998)。紅樹林也是小島生態中的一大特色，紅

樹林有調節海水潮汐、提供魚類與各種物種的棲息地、減緩暴風強度、提供建材

與資源等功能(Ellison, 199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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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理位置與氣候 

    小島嶼國家在地理上分於世界各主要海域上，並且大多都位於熱帶和亞熱帶

地區，並且許多為列島分散於海洋區域的邊陲地帶(請參見下頁圖一)，位置相對

孤立於主要大陸，導致與先進國家資訊遠隔、交通航運成本高(李志宏，2008)，

小島嶼發展國家的每單位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皆高出其他國家(Briguglio,1995)。

小島資源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本身先天上的脆弱性，大多數的小島嶼開發中國家多

位於易有乾旱、颶風、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地帶，經濟與人口飽受這些天然

災害的威脅 ( Tompkins et al.,2005:27-33)。在氣候上，由於小島嶼國家大多位於

熱帶區域，通常是氣溫高，年平均溫度為 20 ° C 以上，日夜以及季節溫度變化較

小(平均變化大約 5℃以下)，氣候常常表現出明顯的季節性模式，在全年降雨量

模式上島嶼國家有著明顯雨季和旱季的特點。另外，由於位於熱帶海洋中，許多

數島嶼的氣候比起中高緯度的大陸國家更高度的受到海洋的影響，大多數島嶼有

明顯的季節性模式降雨和溫度，並且許多位於大平洋、印度洋和加勒比海的小型

海洋列島大多是天然災害的前緣島嶼，定期受到熱帶氣旋（颶風和颱風）的威脅，

在面積狹小、資源有限、缺乏屏障、海洋隔絕下，天然災害往往造成居民及遊客

的巨大傷害。(IPCC, 1998 )。而在熱帶太平洋地區中的島嶼更是受到聖嬰現象的

影響，在年度的降雨量以及海平面變化上， (Hay & Kaluwin, 1993).。 加勒比海

地區以及印度洋地區也同樣受到聖嬰現象的影響 (Centella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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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小島嶼國家主要分布地區圖 

資料來源: IPCC Special Repor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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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發展 

    小島嶼國家的經濟發展被認為比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在被全球經濟邊緣化上

有著更高的風險。小島嶼國家的發展問題是聯合國一直以來承認的特殊問題，並

且自 1994 年以來，國際貿易發展會議一直主張後，需要特別考慮了「小島嶼發

展中國家的特殊性問題」。 許多不利的原因造就了小島嶼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

地理環境上的面積小與資源相對不足，以及能源製造與使用成本高，小島嶼多為

低度工業開發，加上許多小島嶼國家皆遠離主要大陸，位於各大洋中央，更增加

了運輸與通訊的成本，經濟發展困難。因為而無能力去生產所有的產品和服務供

給國內的需要，所以小島嶼國家通常依賴進口，並且經濟高度依賴旅遊業等外匯

收入(Briguglio, 1995)，而小規模的國內市場嚴重限制了進口替代的可能性

(Worrell,1992: 910)。 

    歷史發展加上全球化的競爭下，使得小島嶼國家的經濟更加脆弱性，這些小

型島嶼早期的經濟多屬小規模自給自足以及島嶼間貨物交換模式。殖民主義時期，

許多殖民入侵許多小島嶼國家的作物型態，從原本的島嶼內自給自足變成單一經

濟作物，殖民式經濟作物讓小島的生物多樣性降低。由於小島嶼國家內需市場規

模小，許多小島嶼國家之生產與出口產品缺乏多樣化，多僅仰賴單一產業或作物

為大宗，因此當所賴以維生及發展的單一產業品或作物之生產萎縮或市場崩潰、

下滑時，將立刻危及該國之經濟命脈(李志宏；2009)。Briguglio 在研究小島嶼國

家經濟時表示：「小島嶼國家為世界市場價格的接受者，無力影響產品進口或是

出口的價格。」(Briguglio,1995)。 

    全球化的發展下使這些小型島嶼不得不加入世界經濟的競爭中，但因為先天

上發展的困難，因而無法與國際市場接軌，經濟發展更為不易。小島嶼開發中國

家特別易於受到國際政治、經濟及天然災害的影響，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家

財政收入。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在全球商品貿易的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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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半（世界出口商品比率從 1980 年的 0.4％到 2003 年下降為 0.2％），但仍穩

定消費世界 0.7％的出口服務。 Briguglio 研究發現小島嶼發展中經濟更加脆弱，

主要原因賴自於，小島嶼國家的農業生產，因為遭受自然災害等為賴，已經變得

不穩定(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多出 31％) ，出口貨物和服務不穩定指數也增加 10

％，2001 年小島嶼國家的商品出口集中度也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 24％。

(Briguglio,1995)  

      在個別產業而言，對於大多數小島嶼而言，漁業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

（Blommestein.et, 1996）。 海洋漁業雖然只佔約1％的全球經濟，許多沿海國家

和島嶼國家都更依賴於這一部門的統計比這個建議(IPCC, 1996)。觀光業也是小

島國家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許多小島嶼國家為珊瑚礁島嶼，有著美麗的沙灘與

沿海珊瑚礁生態，然而若未妥善規劃及管理，大量觀光活動造成之衝擊可能破壞

島上生態環境及文化特色。而珊瑚白化、野生動物棲地遭受破壞，海岸侵蝕等更

會衝擊到小島觀光業。 

    據統計顯示，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與貧富懸殊等現象遠較大型國家嚴重，

因此對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援助多與降低貧窮息息相關。有限的資金加上不

足的人力資源，使得島嶼發展更加不易，更因為此些島嶼面積小、生態脆弱、極

易因土地利用切割造成棲地片段化，而使物種更易消逝。 高度依賴國外資金，

包含了移民的捐款或是來自其他國家的援助，特別是太平洋中的小島嶼發展國家

(Bertram, 1993 ; Connell, 1988:27-28)。 

四、 政治與社會問題 

    在國內政治與社會問題上，基於相對較小的面積、有限的自然與人力資源、

環境敏感性等因素，小島在發展上有獨特的挑戰。小島嶼國家普遍高人口密度，

又處於都市化或是工業化階段，公共建設普遍面臨嚴重不足的問題，推動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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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基礎建設又相對昂貴，亦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機會，工作機會有限，更影響

了島嶼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專業化(Briguglio, 1993, 1995)。加上國內各島之間通訊

交通不易、運輸及通訊成本高，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機會、國家面臨公、私部門

缺乏發展能量的問題。另外，在都市化的問題上，因面積狹小，廢棄物處理不易，

都市化及旅遊型之島嶼所產生的垃圾、污水、或有毒廢棄物，若未妥善處理，將

嚴重破壞地表、地下水、沿海水域及溼地。 

在國際政治上，島嶼國家因位置偏遠，加上可以用資源與權力相對弱小，因

此有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問題，導致與世界發展的落差不斷拉大。全球化的發展

更惡化小島嶼國家的處境，當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與機會時，往往因政府部門未具

足夠的機構功能，因而無法完全參與國際金融與貿易的競局，在私部門方面，亦

因缺乏產業競爭力與產品多樣性而無能與國際市場競爭。Searwaru研究島嶼的脆

弱性指出「小型區域有著限制的或是微不足道的資源資金，少數的人口伴隨著極

少範圍的人力資源，低度經濟發展，高度人均成本對於公共建設和服務，個人欠

債，依賴在少數種類的製造，或是對單一項專一行程脆弱性對於外部的衝擊以及

世界經濟週期性的波動。」(Searwar,1990: 04)。 

貳、 小島嶼國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與環境風險

(environmental risk) 

觀察小型島嶼國家在發展上以及氣候變化衝擊議題上，小島國家最常被提及

的問題就是「脆弱性」。脆弱性牽涉到社區、團體或是個人的能力去處理災害的

衝擊以及復原的能力。脆弱度包含； 

 可以暴露在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的程度。 

 有多少受到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以及氣候變遷所帶來不利或是有利的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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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恢復以及調整氣候變遷衝擊的能力。 

Briguglio 教授(1993)對不同類別的國家制定「脆弱性指數」衡量指標，主要

根據三個變量：「對於出口的依賴」(接觸國外經濟條件)，「位置孤立與偏遠」

以及「易受自然災害危害」等，發現，小島嶼國家比其他任何國家集團都將更容

易受到的預期氣候變化的帶來的影響與衝擊。根據 Briguglio 教授所提出脆弱度

指數，10 個最脆弱的國家中有 9 個是小島嶼國家。 Briguglio 的脆弱度的衡量標

準從規模 0(最低脆弱性)到規模 1(最高脆弱性)，其中小島嶼國家群為最高指數

0.539 到 0.590 ，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該脆弱指數的平均值為 0.417 高出許多

(Briguglio, 1995)。另外，根據 IPCC 在 1996 年的研究報告指出(IPCC 1996, WG III, 

Sections 6.5.10, 6.5.11)，小島嶼國家由於對於氣候變化高度敏銳，加上主要的經

濟活動，像是，島嶼旅遊業、農業、漁業等受氣候高度的影響，小島嶼國家顯然

是一個脆弱的國家集團。  

除了脆弱度外，另外一個關注的焦點是環境風險(environmental risk)。各類

氣候災難不會所有小島帶來相同的氣候風險。這是因為特別氣候災難發生的可能

性受到島嶼的位置以及災害的頻率以及嚴重性的影響。每一個不同的小島都有不

同的特色，每個島嶼的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環境狀況決定了各自的脆弱性以及氣

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不是所有的島嶼都會經歷相同模式的災害，就算經歷了同

樣的災害不同的島嶼也可能有不同嚴重性的衝擊。災害的嚴重性是十分多樣化的，

與各島嶼的地理環境、社會以及經濟特色有關。因此是十分重要的去考慮災害在

各區域發生的可能性、島嶼受到物理性影響的可能性以及對於島嶼脆弱度的衝

擊。 

    氣候變遷對小島帶來了衝擊是建立在：災害的強度以及嚴重性、災害發生的

可能性、現存的經濟、島嶼的社會和物理狀況、應付災害的能力。從脆弱度以及

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可以算出其面對的風險，可以簡化為以下公式:「風險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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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Hazard)+脆弱性 (Vulnerability)x 可能性 Probability」。伴隨著氣候變遷，

小島聯盟對於災難的嚴重性無可奈何，他們也無法改變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小島

可以投資在降低脆弱性去減少環境傷害所帶來的危害，根據目前的推測，嚴重的

氣候變化對於島嶼生態系統的影響，對於小島國家的衝擊可能十分巨大(Aubrey 

and Emery, 1993:45,46)。以下筆者將小島嶼國家的共同特徵與脆弱性整理成關聯

性的表格(表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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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1：小島嶼國家共同特性與相關脆弱性整理 

 特性 脆弱性 

 

 

 

 

地理位置 

及氣候 

分佈在世界各主要熱帶海域上 深受海洋氣候與海流變化的影響，對於海平面

的變化高度的敏感。 

有限的土地面積 面積狹小並且高人口密度加上有限的自然資

源，都使得面對災害可調適性的選擇較少。 

相對孤立遠離主要的大陸 交通運輸成本高、資訊取得不易。 

高度的暴露在自然災害之下(熱帶氣旋、

暴風、大浪、乾旱、海嘯、火山爆發。)
經濟與人口飽受天然災害的威脅。 

明顯的乾濕季變化 易產生嚴重的洪水及旱災。 

受到聖嬰現象的影響 聖嬰現象帶來劇烈天氣變化，容易發生水旱災。

 

 

 

 

自然資源 

有限的自然資源 可使用資源稀少，生態負載力低，容易受到破

壞且恢復力低。 

過度開發 非可持續性的人類活動造成自然系統下降而感

到壓力。(例子:污染以及增長的工業活動)。 

淡水資源稀少 水資源稀少且易被污染。 

但水資源易受到鹽水資源污染。 

封閉的生態系統 

 

發展出較獨特的生物及文化，且缺乏對外來入

侵干擾的抵抗力。 

珊瑚礁資源 珊瑚礁生態十分脆弱，容易受到汙染以及海水

溫度的變化產生珊瑚白化的問題，並影響整個

沿岸的海洋生態。 

紅樹林資源 紅樹林資源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海水溫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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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破壞。 

 

 

 

經濟發展 

先天環境與資源的劣勢 經濟發展不易、成本高。 

殖民化經濟下單一作物 對於外部的市場衝擊十分敏感。 

依賴進口 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 

漁業 對於海水資源變化反應敏銳。 

觀光業 容易受到天然災害的影響。 

 

 

 

 

 

社會與政

治 

人口成長快速，人口密度高，公共建設

嚴重不足 
極度不發達的公共建設(特別是對於主要以外

國資金為主要來源的，像是旅遊業)。有限的基

金以及人類資源技能：限制了小島去發展調適

策略的能力 

許多建設多位於沿海地區 ，衝擊到沿海區域的生態系統(例子：降低自然

海洋的防禦力)，並且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破壞

成長的都市化以及工業活動 帶來污染以及許多社會問題。 

廢棄物處理不易 都市化及旅遊型之島嶼所產生的垃圾、污水、

或有毒廢棄物，若未妥善處理，對於地表、地

下水、沿海水域及溼地皆將迅速且嚴重破壞。

貧窮問題 糧食供應與飲用水供應的惡化，將擴大貧窮問

題。 

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問題 與世界發展的落差不斷拉 

無力面對全球化的衝擊與競爭。 貧窮問題將更加嚴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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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氣候變化下小島嶼國家 

小島嶼國家，是地球系統敏銳的縮影，可以被視為是世界其他國家天氣的

預警鐘(John Hay, 2003)。 

   從上一節可以看出，小島嶼國家本身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會都具有高度的

脆弱性，因為極容易受到外來的衝擊而產生龐大的負面效果，而近年來逐漸惡化

的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現象更加深小島嶼國家的脆弱性，也是小島嶼國家未來所

要面對的一項重大挑戰。根據 IPCC 的統計資料顯示，預估到了 21 世紀末，地

球平均氣溫將比 20 世紀末上升 1.8~4℃(TAR 的估算為 1.4~5.8℃) 海面也將上升

18~59 公分(IPCC, 2007)，在太平洋區域以及加勒比海區域的表面氣溫的增加比

全球比例的增溫要來的更高。舉例來說，從 1920 年，氣溫已經升高 0.6-0.7℃在

努阿美(Noumea)( 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31以及拉羅湯加島 Rarotonga(庫

克群島 cook islands)，比全球的增溫更加的高。IPCC 所作出的第三次評估報告

指出，預計太平洋島嶼地區平均溫度至 2050 年增長 1.6℃，至 2080 年平均增長

2.5℃(IPCC, 2001)。32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上的小島已經深

刻的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全球統計已經持續的認定小島國家是最高度威脅的區

域，將會受到不成比例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小島嶼國家已經擁有脆弱經濟以及物理條件，將會受到更多氣候變化所帶來

的不利威脅，氣候變遷將可能惡化了小島嶼國家在社會、經濟以及環境上的脆弱

性，並且創造新的脆弱性。不幸的是，小島對於造成氣候變化是最不需要負責的，

卻最先也是最嚴重的受到了氣候變化所帶來最嚴重的後果，如果目前已經有立即

的全球溫室氣提排放水準減量，小島國家仍需要對未來 20-50 年氣候變化所帶來

                                                 
31 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 地理位置：位於南太平洋群島中央，澳洲東北及紐西蘭西北偏

北方向；東經 165 度，南緯 21.5 度。1853 以來一直為法國海外屬土。 
32舉例來說，從 1920 年，氣溫已經升高 0.6-0.7℃在努阿美(Noumea)( 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32以及拉羅湯加島 Rarotonga(庫克群島 cook islands)，比全球的增溫更加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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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後果做準備。如果沒有立即的溫室氣體減量，那個小島國家就必須對於未

來幾個世紀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環境風險作準備。調適計畫的準備去對付未來的風

險是非常關鍵的。 

    全球統計已經持續的認定小島國家是最高度威脅的區域，將會受到不成比例

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根據 IPCC 的研究資料顯示，許多小島嶼國家已

經暴露在許多環境災害的風險項，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不利效果非常廣泛，涉及各

個層面，主要現象有以下： 

 海洋表面溫度上升、海水酸鹼度改變 

    在海洋表面溫度上升方面，根據 IPCC 對「大氣海洋全球氣候模型」

(atmosphere-ocean GCMs ,AOGCMs)研究報告指出，在二氧化碳濃度兩倍時，熱

帶海洋表面年度平均增長溫度約 1.0℃，在雨季與乾季都無明顯差異(IPCC, 1998)。

1997 年的研究報告預估，在二氧化碳濃度兩倍時，在東太平洋海面表面增溫溫

度約為 3.49℃，西太平洋約為 2.21℃(Meehl, 1997:142-143)。2007 年 IPCC 發表

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中，針對太平洋表面溫度報告也指出，太平洋海水溫度持續上

升(IPCC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 2007)。海洋表面溫度上升將會對海洋生態以

及小島嶼國家造成很大的衝擊，首先，海洋表面溫度上升將會惡化珊瑚白化的問

題，因為珊瑚生存在非常小幅度的海水溫度之中，並且對於溫度的變化十分的敏

感33(Weber, 1993:28)。而紅樹林，海草溫床，其他沿海生態系統以及相關的生物

多樣性，也將可能因為上升的溫度和海平面上升而有不利的影響。 

    另外，隨著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海洋中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也增加，

增加海洋的酸度(acidity)，這將會造成對於海洋重大的影響。舉例而言，隨著酸

度的變，將會導致珊瑚白化34以及對魚群產生衝擊，影響海洋生態系統 (Tompkins 

                                                 
33珊瑚可生存的溫度範圍約 25-29℃和約 32-36 分鹽度範圍內 
34珊瑚礁白化的現象也來自於吸收水中的鈣化比率增加，因為更多的二氧化碳熔解入海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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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5: 22-25)。對於這些依賴海洋觀光以及漁業的島嶼而言，海洋生態受到

衝擊會嚴重影響整個社會，沒有健康的珊瑚礁潛水業將無法生存，當地漁業的生

產力也將受到影響。 

 海平面上升，淹沒土地沿岸侵蝕加速 

    由於氣溫上升冰山融化，IPCC 研究估計海平面平均一年將上升約 5 毫米，

至本世紀末(2100 年)，海面將上升 18~59 公分（TAR 的估算為 9~88 公分）(IPCC, 

1996, WG I, Section 7.5.2.4)，並且即使能穩定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海平面將會繼

續上升到 2100 年以後（因為延遲氣候影響）。而海平面會加速海岸的侵蝕以及土

地的喪失，並使得海水入侵淡水資源。海平面上升首當其衝的就是小島嶼國家，

據統計小島嶼國家有超過 50%的人口居住在離海岸 1.5 公里內的地區35，這些民

眾必須面對海平面上升、國土面積萎縮、水資源短、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等的生存，

海平面上升可能導致一些太平洋島嶼國家 50%淡水資源的減少(Houghton, 1997: 

95)。而海水入侵淡水資源，除了可取得淡水資源下降外，更帶來土地鹽化的危

機，加上現存可供農業用地本來就很稀少，小島嶼國家國內的糧食以及外銷出口

換取金錢的作物都會因為氣候變化而變的更加脆弱(Maul, 1993:389)。根據 2007

年 IPCC 科學評估報告指出，如果海平面上升 1 公尺，亞太地區將有兩億到四億

五千萬人受到負面影響(IPCC, 2007)。 

    在小島嶼國家中，目前面對海水上升最急迫的三個小國分別為，吐瓦魯、吉

爾巴斯，以及馬爾地夫。「太平洋區域環境計畫」(South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REP)研究表示，這些島嶼已經身陷風險之中。吐瓦

魯由五個環狀珊瑚島以及四個分開的珊瑚島所組成。土地最大加總面積只有 23

平方公里，而且大部分都只有高於海平面兩公尺，2001 年吐瓦魯政府宣佈面對

著海平面上升吐瓦魯的居民將會撤出該群島。吉里巴斯共和國總面積 700 平方公

                                                 
35 吐瓦魯、吉爾巴斯、萬納度有 90%的人居住在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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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由 33 個島嶼所組成，大部分高度低於兩公尺，馬爾地夫由 1300 個小島所組

成，平均面積只有一到二平方公里，並且平均距離海平面只有一到一點五公尺。

這些小島嶼國家橫跨太平洋區域，大部分的居民居住在沿海低窪地區，居住者表

示因為海岸的侵蝕必須將房子搬到遠離海洋的地方，並且必須改變耕作型態因為

海水的入侵、風向、降雨以及洋流的改變(Kirby,1999)。另外像是馬紹爾群島，

如果海水上升一公尺，將會造成首都馬朱羅(Majuro)80%的土地被淹沒(Waston, 

1997)。 

 降雨模式改變，水災乾旱頻率增加 

氣候變遷有關最立即以及顯著的災害是降雨模式的改變，小島嶼國家主要分

布地的熱帶海洋地區，在二氧化碳增加為一倍時，平均降雨強度預計將增長約

20-30％的，時間也將增加一倍。在一段時間內強度增大的降雨，容易引起快速

的洪水或是山崩，降雨模式的改變同時也可能造成在乾季內更嚴重的旱災情況，

可能使得小島的供水更加脆弱(IPCC 1996, WG I, Section 6.2).。。 

 熱帶氣旋的強度改變與頻率增加、聖嬰現象(El Niño)增強 

    氣候變化更會使得熱帶氣旋的強度增強，造成在農業、公共建設、發展以及

貿易上造成損失，島嶼所賴以生存的旅遊業也將受到衝擊(Barnett, 2001:977)。根

據 Holland(1997)預計，在二氧化碳濃度達成兩倍時，熱帶氣旋的強度可能會增

加 10-20％。根據 IPCC 的研究資料顯示，許多小島嶼國家已經暴露在許多環境

災害的風險項，像是海岸、河流以及降雨所造成的河水，熱帶氣旋和風暴的襲擊。

許多災害猛烈的持續侵襲將會使得小島對於其他變化特別的脆弱。(Tompkins et 

al.,2005)，更強烈的熱帶氣旋，為小島嶼國家帶來更高的風險，可以在幾小時內

摧毀多年的建設，最近幾次猛烈的熱帶氣旋經驗包含，2005 年庫克群島（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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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2008 古巴（Cuba），2008 年斐濟（Fiji） ，2004 年格林納達（Grenada），

2004 年，2008 年海地（Haiti），2004 年紐埃（Niue）(AOSIS Webiste)。  

    再來，氣候增溫，預計將會增強太平洋地區的聖嬰現象(El Niño,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vent, or ENSO)36，降會造成降雨的改變，許多原本乾

燥的地區，因此降下異常多的雨（如，秘魯），一些區域變的更加潮濕、一些地

區則特別的乾燥，特定地區大幅度增溫、日照時間增加，某些地區卻相反的變的

更加寒冷，更多極端氣候，乾旱以及森林火災，增加熱帶氣旋的強度和頻率增加

(許晃雄，1998；Nunn, 2009:211-231)。37 

 糧食作物減少、漁業受到影響 

    氣候變化更將影響到食物的供應，據統計糧食作物將在 2020 年減少 2.5%到

10%。近年來，小島嶼國家內快速的人口成長已經對食物供應產生了壓力(IPCC, 

1999:343)，並且旱災發生的頻率也增加，更變成某些地區的固定現象38，氣候

變化更逐漸的惡化這些趨勢(SPREP, 1998)。海水的上升除了侵蝕海岸線之外，更

造成海水的入侵，污染了可耕地，影響了糧食作物的供應(IPCC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1996: 13.6.4,13.7)。另外，海岸線的侵蝕，更可能造成小島嶼「紅樹林」

的破壞，根據 UNEP 於 2006 年所為 16 個太平洋島嶼國家和地區所做的脆弱性

評估發現，在這些小島嶼國家有高達 13%的紅樹林面積可能會流失((Nairobi, 

2006)。另外，小島嶼國家賴以維生的另外兩項產業：漁業以及觀光業，更會因

為氣候變遷加劇了聖嬰現象衝擊到漁業，在一份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發
                                                 
36聖嬰現象對於廣泛的氣候模式產生戲劇性的變化，並對於太平洋區域的氣候的影響特別大。一

個大的聖嬰現象發生約持續 3 到 7 年。 
37連甚少受太平洋颶風侵襲的墨西哥，1997 年夏天連續碰到了兩個。第二個颶風的侵襲甚至造成

一百多人死亡。相反的，西太平洋這端的馬來西亞、澳洲發生乾旱，森林大火甚至因此一發不可

收拾。美國在 1982/83 聖嬰現象（號稱百年來最強的聖嬰）發生時，受創甚鉅（尤其是加州）。

這次更是戒慎恐懼，早在半年前就開始準備防範措施。美國氣象單位原本對加州今年冬天雨量的

預報值高達平均值的 500﹪，後來又逐漸調降至 150﹪。事實證明，該項預報一點也不離譜。舊

金山從 11 月至今，累積的雨量已經是正常值的兩倍多。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墨西哥灣沿岸的

各州。 
38 像是斐濟、巴布紐幾內亞、馬紹爾群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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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已經影響全世界的海洋，並對數以千萬仰賴漁業生計的

人民造成影響，FAO 認為漁業相關產業人口約有 4 億 2 千多人將遭受氣候變遷

的影響，而多數是位於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仰賴環礁系統的國家(CICERO Report, 

2008)，漁業是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食物，對於某些開發中國家而言是出口盈餘

的主要來源，因此氣候變遷對漁業影響的議題對於小島國家而言特別值得重視。 

 慢性疾病與傳染病增加 

    上述提到，熱帶氣旋的頻率以及強度都將增加，而人類的健康同時也受到熱

帶氣旋所帶來的影響，使人類暴露在疾病以及壓力中，不論是在暴風雨來得時候

或是在之後多年的恢復期中。另外，許多傳染病的擴散受氣候因素(如溫度，雨

量和濕度。)影響，氣候暖化使得許多疾病的媒介體(如:蚊子、蒼蠅)的生長期延

長，藉由這些病媒傳播的疾病數量將會增加，根據研究數據，平均氣溫增加 3.0

℃將導致瘧增加 50-80 億疾病例(IPCC, 1998)。。加上，由於天災發生的頻率相

對增加，除了可能更多的死亡，受傷，在災後也可能爆發大規模的傳染病。另外，

全球平均氣溫升高還可能導致更頻繁的熱浪，增加相關疾病的發病率（主要是心

肺）和死亡率。這些現象在小島嶼國家將更加嚴重，小島國家地衛生基礎建設嚴

重不足更是一大隱憂。 

 將產生大量環境難民 

聯合國估計，至本世紀中葉，全球將有多達二億的人因氣候暖化導致環境惡

劣，被迫遷移，成為所謂的「環境難民」。以 2050 年前海平面上升 50 公分而論，

全球將有 10 萬公里海岸線消失。根據 2007 年 IPCC 科學評估報告指出，如果海

平面上升 1 公尺，亞太地區將有兩億到四億五千萬人受到負面影響(IPCC,2007)，

其中吐瓦魯、吉里巴斯以及印度洋上的馬爾地夫三個島國正面臨因海水上升土地

淹沒的危機，吐瓦魯政府在 2001 年時宣佈因應海平面上升吐瓦魯的居民將會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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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該群島。「全球環境管理」(Glob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主席 Bo R Döös 

預測了未來將會有更多的環境移民，世界目前至少有 10 萬名以上的環境難民，

因為各種環境問題被迫離開家園，並且在未來幾十年環境難民的人數將顯著增加

(Bo R Döös, 1997)。並且，除了海平面上升之外，水資源短缺也是另一大問題，

目前全球集體遷徒求水的「環境難民」已有 2500 萬人，根據英國慈善機構「眼

淚基金」(Tearfund)(2006)指出，地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之害日益嚴重，乾旱與

缺水愈來愈可怕，50 年內全球至少將出現二億離鄉背井尋水求生的環境難民(彭

淮棟，2006)。遷移對這些小島居民而言，除了被迫離開居住地之外，更需要可

觀的經費。 

根據 Tyndall 研究中心在 2005 年對小島嶼國家所做的研究報告，可以簡單列

出幾項對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國家影響的例子(表 4-2)。 

表 4-2：氣候變遷對小島嶼國家的影響 

部分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例子 
淡水資源 

 
降雨改變 淡水供應問題 
海平面上升 鹹水入侵淡水資源 

陸地的生物多樣性 海平面上升 紅樹林遷移自內陸 
海洋的生物多樣性 

 
海洋溫度增加及海平面上升 對海草產生不利的影響 
海洋溫度上升 珊瑚白化，破壞沿海生態系統 

漁業 珊瑚礁和海草死去 漁獲捕捉量減少 

觀光業 溫度和降雨模式改變 改變侯鳥的走向 

海平面上升 海灘上升 
海陽氣旋強度增強 破壞觀光業的基礎建設 

人類居住地及公共建設 海平面上升 沿海地區淹沒導致遷移自內陸 
環境難民顯著增加 

保險 所有衝擊 高額的損失補償對於房屋以及觀

光業的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Tompkins, 200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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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島嶼國家聯盟 

    以上兩節關於小島嶼國家特性以及小島嶼國家受到氣候變遷衝擊，皆清楚的

反應了一個狀況：「大部分的小島國家皆面臨的艱難的戰役來自於氣候變遷對於

永續發展的挑戰。」，而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促使了 43 個小島嶼和低窪沿海地

區的成員團結在一起，結盟成「小島嶼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AOSIS 內部的國家有著互異但是相對限制性的經濟資源，藉由此結盟

共同分享各國發展時的各種挑戰經驗以及對環境的共同關注，特別是這些國家容

易遭受到全球氣候變遷不利影響的脆弱性問題，向國際社會宣示「小島嶼發展國

家的生存，堅固的建立在他們的人類資源以及文化遺產上，是他們最重要的資產。」

(AOSIS 1997:6)。 

    AOSIS 是在 1990 第二屆世界氣候會議(Second Island Climate Conference)所

成立，並在 1991 年 2 月於日內瓦舉行第一屆 INC 會議時正式召集集團會議

(AOSIS, 1997)。這個組織設立的原先目的，是要代表小島開發中國家在聯合國體

系內的遊說和談判的發言聲音。AOSIS 成員國工作的方式，主要是透過位於紐

約的聯合國外交使節團來進行，其功能是建立在磋商與共識上，主要的政策決議

是透過大使級的全體會議來通過，這個聯盟目前並沒有一個正式憲章，既沒有固

定的預算也沒有秘書處。AOSIS 的會員數從一開始的 24 成員，到 1992 年 UNCED

時增加為 35 個成員，1994 年巴貝多會議時時增加為 43 個會員

(Shibuya,1996:552)。 

    對於氣候變遷及其所帶來的不利衝擊的關注，特別是海平面的上升，促使這

些小島國家結合在一起。由於透過集團結盟的行動，他們對於所關注的議題可以

清楚聽到更好更久的遠景及採取更有效的主張。在 COP 的會議中 AOSIS 用運用

集體的力量發表獨特的立場和訴說面臨到危險(Davis,1996:17)。AOSIS 的成員國

與觀察員目前總共有 43 個，其中 36 個會員國是聯合國成員，佔聯合國成員的



 

77 
 

19%。39小島聯盟代表國家在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印度洋、地中海、太平洋和

南中國海。接近世界 0.5%的人口。 

表 4-3:AOSIS 目前成員與觀察員 

AOSIS 目前成員包括： 

英文名稱 中文翻譯 

1. Antigua and Barbuda 

2. Bahamas 

3. Barbados 

4. Belize 

5. Cape Verde 

6. Comoros 

7. Cook Islands 

8. Cuba 

9. Dominica 

10. Dominican Republic 

11. Fiji 

12.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13. Grenada 

14. Guinea-Bissau 

15. Guyana 

16. Haiti 

17. Jamaica 

18. Kiribati 

19. Maldives 

20. Marshall Islands 

21. Mauritius 

22. Nauru 

23. Niue 

24. Palau 

25. Papua New Guinea 

26. Samoa 

27. Singapore 

1. 安地卡及巴布達 

2. 巴哈馬 

3. 巴貝多 

4. 貝里斯 

5. 維德角 

6. 科摩洛 

7. 庫克群島 

8. 古巴 

9. 多米尼克 

10. 多明尼加 

11. 斐濟 

12. 密克羅尼西亞 

13. 格瑞那達 

14. 幾內亞比索 

15. 蓋亞那 

16. 海地 

17. 牙買加 

18. 吉里巴斯 

19. 馬爾地夫 

20. 馬紹爾群島 

21. 模里西斯 

22. 諾魯 

23. 紐鄂島 

24. 帛琉 

25. 巴布亞新幾內亞 

26. 薩摩亞 

27. 新加坡 

                                                 
39 AOSIS 的第一任主席是萬那杜（VANUATU）大使 Robert Van Lierop（1991-1994），第二任主

席是千里達及托巴哥（TRINIDAD & TOBAGO）大使 Annette des Iles (1994-1997)，而現任主席

是薩摩亞（SAMOA）大使 Tuiloma Neroni Slade (1997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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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eychelles 

29. Sao Tome and Principe 

30. Solomon Islands 

31. St. Kitts and Nevis 

32. St. Lucia 

33.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34. Suriname 

35. Timor-Leste 

36. Tonga 

37. Trinidad and Tobago 

38. Tuvalu 

39. Vanuatu40 

28. 塞席爾群島 

29. 聖多美普林西比 

30. 索羅門群島 

31. 聖啟斯 

32. 聖露西亞 

33.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34. 蘇利南 

35. 東帝汶 

36. 東加 

37. 千里達及托巴哥 

38. 吐瓦魯 

39. 萬那杜 

觀察員包括：  

• American Samoa 

• Netherlands Antilles 

• Guam 

• U.S. Virgin Islands 

 

• 美屬薩摩亞 

• 荷屬安地列斯群島 

• 關島 

• 美屬維爾京群島 

資料來源：AOSIS website, 2011 

 

 

 

 

 

 

 

 

 

 

 

 

                                                 

40 AOSIS 成員中有 10 個國家為中華民國邦交國，分別為: 帛琉、吐瓦魯、馬紹爾群島、索羅門

群島、吉里巴斯、諾魯、貝里斯、聖多美普林西比、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露西亞(資料更新:2011)。  



 

79 
 

第五章  談判過程與談判論述 

第一節 談判過程 

    聯合國於1979年召開「第一屆世界氣候會議」，探討氣候變遷成因以及影響。

直到 1987 年後，氣候變遷議題才開始正式列入聯合國議程討論，至此之後也確

立了聯合國成為國際氣候變遷議題討論與談判的主要場域。本研究時間範圍為從

1987 年氣候變遷議題進入聯合國議程討論，到 2005 年京都議定書生效。筆者將

依循國際氣候談判發展的脈絡，分析各階段小島嶼國家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過

程。 

   「談判過程」是談判研究中重要的面向之一，學者 Zeuthen 將談判定義為：「基

於各方評估讓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後，不斷調整的過程」(Zeuthen)。而談判過程

中每個階段間的區分可能是模糊的，因為每個階段可能有不同的持續時間，它們

可能是重複的或是反覆的，以及在接連的各項事件中產生困惑(鐘從定，2008：

95)。不同的學者根據各階段談判特色的不同，劃分不同的談判階段。以最精簡

的方式分類，談判過程可以劃分為「談判前置期」(pre-negotiation)與正式談判期，

而進入正式談判之後根據 Zartman 與 Berman 所作的分類又可分為「方案形成期」

與「細節階段」(Zartman & Berman, 1982)。根據談判過程各階段特色，以及國際

氣候典則發展的脈絡，可以將本研究時間範圍劃分為三個談判階段，第一階段為

1987 年氣候議題進入聯合國討論至 1992 年 UNFCCC 通過，此階段為「談判前

置期」；第二階段為 1992 年至 1997 年《京都議定書》通過，此為正式進入談判

之後的「方案形成期」；第三階段從 1997 年《京都議定書》通過到 2005 年《京

都議定書》生效，此段時間為討論「談判細節階段」。以下將分別介紹此三階段

內，各時期國際氣候談判的特色與小島國家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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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談判前置期:  1987 年至 1992 年  

    從 1987 年氣候進入聯合國討論議程到 1992 年 UNCED 會後通過並開始簽署

UNFCCC 為本研究談判過程的第一階段。此段時期屬於氣候變遷議題剛從科學

研究轉移到政治辯論層面的時期，對於現象的界定、構成因素的特性以及在談判

過程中所要具備的功能與目標都還不是很清楚，在談判過程分析中此階段屬於

「談判前置期」，又可稱為「談判準備期」，學者 Zartman 將此稱為「談判診斷期」

(Zartman & Berman, 1982)。對於談判前置期的定義是：「當一個或是更多的行為

者將談判視為是一個政策選項，並且以這個意圖與其他行為者溝通。」 (鐘從定，

2008：72)。Saunders 認為談判的前置期有兩種功能，第一是界定問題的所在，

第二是發展談判的承諾對於介入衝突的任何一方。Saunders 認為談判的前置期注

重處理談判的障礙和談判本身的難關，之後進入成熟期後，不但會應用到談判前

置期的狀況，也包含了議題的形成以及學習的角色。(Saunders, 1991: 109)。從以

上我們可以看出，談判前置期主要將焦點放在幾項基本議題上：「現象的界定」、

「構成因素的特性」、「過程中的功能與目標」。從小島嶼國家談判行為者的角度

來看，在談判前置期的階段國際社群對於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與衝擊，以及

需要的解決模式都不清楚，因此小島嶼國家在此階段的最重要目標就是「點出問

題」與「提高國際認知」，並且確保國際間各國將會展開國際談判解決此問題。

Larson 認為在此階段，小島嶼國家所要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喚起大眾的知覺以及

關注，隨著的國際理解的提升，下一步將是去發展概括的、適當的解決模式 

( Larson, 2003: 138)。 

    面對發展困境，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用最具體的行動爭取自身的利益並追求發

展，從 1972 年的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上，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就「孤立」與「偏

遠」所帶來的影響，向聯合闡述小島嶼國家發展所面臨的特殊性問題。在之後其

他的貿易與發展會議上，又陸續提出了許多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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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88 年小島嶼國家的特殊性問題才開始廣泛的得到認同(Briguglio, 1995)。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氣候變化，更使小島嶼國家面臨新的並且是更嚴峻的衝擊，

小島嶼國家從 1980 年代開始就已經感受到全球暖化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但當時對於氣候暖化的成因以及影響都還在科學爭論的過程。對於世界氣候感受

較快速的小島國家，因此開始向國際社會點出此議題。1986 年國際上因為發現

臭氧層越來越薄，開始討論大氣環境的議題，但是還沒有明確的針對氣候變化議

題作討論(BrookField, 1989:1)。1987 年，空前的巨浪襲擊了馬爾地夫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dives)，造成嚴重的水災與破壞。馬爾地夫總統 H.E. Maumoom 

Abdul Gayon 在國際論壇中強調此災難的嚴重性，並且呼籲國際社會提高對於大

氣污染、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以及海平面上升議題的關注，讓國際社群將焦點放

在對於全球(特別是低窪地區沿海國家)潛在性的災難性衝擊 ( Heilman, 1993: 

55-56)。1988 年 9 月，馬爾他(Malta)政府倡議將氣候變遷納入聯合國一般大會的

議程(UN General Assembly)，並且成交了一份《將氣候視為人類共同遺產宣》

(Declaration Proclaiming Climate as part of the Common Heritage of Heritage)，向聯

合國提出將「全球氣候」列為「世界共同遺產」的建議。馬爾他政府此企圖爭取

世界回應氣候變化議題的論點，被視為是開啟 UNFCCC 談判的一項重要因素

(Taplin, 1994: 271)。從以上小島嶼國家的行動可以發現，在談判前置期的階段，

小島嶼國家在使氣候議題進入聯合國議程中扮演很大的推力，因為小島嶼了解到

氣候變化將對它們造成很大的衝擊，但是單靠小島嶼國家是無法解決此問題，需

要國際社會的合作，因此積極的點出問題並促此氣候議題進入聯合國議程

(Shibuya, 1996:541, 550)。 

    接著，在 1989 年 11 月，馬爾地夫政府在馬爾地夫舉辦了「小型國家海平面

上升會議」(The Small State Conference on Sea Level Rise in Male)，在此會議上討

論到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等對小島嶼國家所帶來的影響，並在會後發表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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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暖化及海平面上升宣言」(Male Declaration on Global Warming and Sea Level 

Rise)，並且根據此宣言成立了一個「行動團體」，由吉里巴斯共和國(Kiribati)、

馬爾他、馬爾地夫、模里西斯(Mauritius)、千里達與托巴哥(Trinidad & Tobago )

所組成。成立此行動團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去監督小型國家海平面上升會議所

做出的決策以及建議的執行，以及追蹤、持續進行全球以及區域的回應策略。」。

此行動團體在國家的層級已經適度的配置及創始了一個「小型國家的行動計畫」

(Small States Programme of Action Group)。但此初期的行動還不是一個有效的機

制，可以讓小島嶼國家所關注的議題進入國際環境決策的過程，主要原因在於此

行動團體並沒有包含或是代表所有的小島嶼國家，也不適用於國際政府間談判

(Heilman, 1993)。由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與越來越明顯，加上小島嶼國家本

身都具有國家權力小的弱勢，在國際上發聲不易，個別的聲音容易被忽略，因此

在 1990 年第二屆氣候大會上更多的小島嶼國家結盟建立了 AOSIS，做為小島嶼

國家在氣候談判上的主要聯盟，AOSIS 也是第一個針對氣候變遷議題以及參與

國際氣候談判所成立的國際聯盟。 

    1990 年 IPCC 發表第一次評估報告(First Assessment Report, FAR)，證實了氣

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呼籲建立全球的防範措施，此份報告預測地球溫度持續

的增加，將造成在未來的四十年海平面上升以及島嶼淹水可能性大增(Rogers, 

1993:187)。另外，關注到小島嶼國家的「脆弱性」，1990 年馬爾他大使建議國際

間建立「脆弱性指數」，而聯合國從 1991 年開始研究小島國家脆弱度的問題。1990

年，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了 45/212 號決議，建立了 INC，從 1991 年 2 月到 1992

年 5 月間，INC 總共召開了五次會議。1991 年 2 月，AOSIS 於日內瓦舉行的第

一屆 INC 會議上正式召開第一次集團會議。之後，AOSIS 積極參與此五次準備

會議。小島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規劃會議、非正式會議上接積極

參與，擔任重要職位。例如在第二次會議上，萬納杜大使 Robert Van Lierop41擔

                                                 
41 Robert Van Lierop 大使為一名律師，被萬納杜首長 Lini 指派為萬納度聯合國大使，Lierop 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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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第二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II, WGII)的共同主席(co-chair)，這是歷史上第一

次由小島嶼國家成員擔任聯合國相關會議主席(Bodansky, 1994:65)，而此次工作

小組對於形成氣候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也有重要的影響，主要工作在報告包含提出

解決爭執的需要事項以及立法條款，Lierop 大使利用此會議成功的倡議了「預警

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並且，小島嶼國家的成員可以擔任工作小組的共

同主席，也代表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遷談判中所受到的認同性增加。 

    AOSIS 在此階段以一個集團的方式來談判，主要行動在於點出問題、建立

選項與提供架構。而此階段 AOSIS 所追求的目標有以下幾項，首先，讓世界將

焦點放在小島嶼國家面對氣候暖化所帶來威脅時所面臨的困境。並且，希望在

INC 會議上去設計一個共同的談判立場以建立一個氣候變化的協定框架，並確保

AOSIS 的利益可以有效被公約所處理。萬納杜代表 AOSIS 在第五屆政府間談判

委員會會議上表達出其主要的策略目標： 

 去確保 AOSIS 的利益可以藉由一個有效的公約被處理，以對抗被洪水侵蝕

的海岸線、更多熱帶風暴以及海平面上升所帶來的威脅。(Republic of Vanuatu, 

1992) 

    並且，AOSIS 在 1992 年 UNCED 會議之前提出了 AOSIS 的 12 點目標，並

積極倡議使這些目標能進入討論的議程。AOISI 並提出了一份計畫書，希望成立

「保險基金」(insurance fund)以補償小島嶼國家因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損失及傷

害，此基金的主要來源是那些主要的貢獻溫室氣體排放，並且有能力賠償的已開

發國家(Shibuya,1996:552)。在 1992 年的 UNCED 會議上馬爾地夫以及萬納度

Lierop 大使被選為大會的副主席，可以藉由此職位去促使 AOSIS 所提出的立場

不論是在 INC 或是在區域團體中被注意，並且一當有機會，AOSIS 的立場就會

                                                                                                                                            
導 AOSIS 參與氣候環境談判，以及氣候議題進入討論議程中有很大的貢獻，為小島嶼國家早期

參與國際氣候談判行動中的關鍵人物。 



 

84 
 

被集團的主席所提出 (Ashe, et al., 1999: 209)。 

    許多研究小島嶼國家談判的學者都表示，1992年UNCED會後所簽署的

UNFCCC對於小島嶼國家而言是一項特殊的勝利(Heilman, 1993; Ashe et al.,1999)。

此是聯合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於一般認為被邊緣化的小國的集團，可以發展一

個特殊的談判議程，去調整它們所被壓迫的領域並且成功的使這個議題變成各國

家合作有立法效力的公約，而UNFCCC的通過，更設立了一個可以讓小島嶼國家

可以對氣候議題進行更進一步國際建制的平台(Williams,1995:5)。另外，吐瓦魯

和諾魯被邀請第一個簽暑UNFCCC以及《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這象徵著國際社會對於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認同增

加(Taplin, 1994:277)。AOSIS在政府間氣候談判委員會制定UNFCCC的會議上活

躍辯論，使得小島嶼國家所關注的議題能夠進入國際談判的討論之中，並且

AOSIS在談判期間設立了12個談判目標，此些目標引導了UNFCCC的談判，12

個目標中有10個被採納進UNFCCC(Ashe et al.,1999)，公約也承認了小島國家所

關注的三個詳盡的參考說明(Larson, 2003:142)。其中，AOSIS的領導者更成功的

倡議了預警原則。並且，儘管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強烈的反對UNFCCC中包含「二

氧化碳」等辭彙，但在小島嶼國家的堅持之下最終還是使得宣言中包含「二氧化

碳」等辭彙(Heilman, 1993)。不過小島嶼國家所提出的保險基金在此時不受到已

開發國家的接受。下頁(表5-1)中列出了1992年UNCED前AOSIS針對UNFCCC所

提出的十二點目標，可分為「關注焦點」與「目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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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AOSIS針對UNFCCC所提出的十二點目標 

 關注焦點 目標內容 
目標一 序言被認可 (a)小島嶼國家特有的問題與特別的需要。 

(b)參與氣候變遷談判的國家不會危害現存國際法下各

國家所存在的權力。 
目標二 小島嶼與沿海低

窪地區國家宣言

的需要 

小島嶼國家的特別需要應該被在公約內部被處理，同時

在一般的規定與特別的文章中。 

目標三 預先警戒原則 AOSIS 國家提交一個公約，基礎建立在預先警戒原則之

上。 
目標四 實質上的義務 此公約必須確保成員會去大氣中的穩定溫室氣體濃度。

此可以被達到藉由工業化的國家立即的以及明顯的排放

減量。發展中國家可以貢獻藉由做出承諾對於能源有效

利用、對於自然資源合理的使用以及發展可更新能源與

資源。 
目標五 環境衝擊評估 公約必須要求成員建立程序去評估所有提出的活動和政

策對於世界氣候的衝擊。此程序必須建立在跨國間同意

的標準，並且可以在區域上和國內被實行。 
目標六 關注監控和觀察 去支持建議一個國際氣候變化資源會及網絡，藉由建立

以及與現存的機構合作。 
目標七 取得環境資訊 公約必須使成員確保去成員去保證國家以及個別的資訊

取得在氣候變化上。此資訊可以被取得的，必須包含在

監控和觀察網絡下所有得的蒐集以及分析，以及環境衝

擊的評估過程，根據公約的條款所被採用。 
目標八 資金機制領域 此架構公約去建立一個資金機制去協助發展中國家去符

合公約所要求的項目。應該有一個單一基金，並且分配

基金的原則，最優先應該給予低窪沿海以及小島嶼脆弱

國家。此基金應該同時也被適用於補償發展中國家，對

於上述的發展機會時卻必須要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嚴

重挑戰，像是必須性的溫室氣體減排以及調整適當的技

術。 
目標九 技術轉移  公約必須包含成員轉移適當環境可以接受的技術，可以

快速、持續並且有效的回應氣候變化。 
目標十 主題制度性機制 現存的聯合國以及區域機構與公約所建立的任何組織實

體運作時都要充分的執行成員的命令。 
目標十一 議定書協議 

 
AOSIS 相信最有效以及迅速的方法去處理氣候變化是一

個有著詳細議定書在特別議題上的框架協定。然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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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資源可能阻礙發展中國家有效的參與同步談判對於多

邊的手段。此給予 AOSIS 立場更多得支持，如同前面所

陳述的，實質性的責任義務必須被包含在主要的框架公

約中。 

目標十二 責任與義務的議

題 
公約應該認同適用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 pays 
principle)對於氣候化所造成的結果。 

資料來源：Ashe et al. 1999 

貳、 方案形成期：1992 年至 1997 年 

    1992 年 UNFCCC 經 153 國領袖通過後開始簽署，此公約目的在於希望以全

球性管制方式，減緩氣候暖化問題，42此為世界上第一個「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

等溫室氣體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暖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

公約43。 UNFCCC 制定後，雖然國際在氣候治理上有一個基礎的框架，公約本

身還只是一個環境合作「架構」，各公約中締約方並沒有就各類問題建立綜合治

理制定的措施，公約的成效十分有限。並且，在溫室氣體管制上，缺乏明確的減

量目標，以及法律效力。因此，1992 年後國際間開始積極促成一具有法律效率

的具體減量協議。 

    在進入談判的全面性決策後，談判學大師 Zartman 和 Berman 將談判視為是

兩階段活動的共同決策過程，分別為探討方案架構的「方案形成期」，以及決定

詳細議定內容的「細節階段」 (Zartman & Berman, 1982)。1992 年 UNFCCC 通

過之後確定了聯合國成為國際氣候談判的主要場域，國際也開始正式的就溫室氣

體管制進行談判，國際氣候談判正式進入「方案形成期」。方案形成期的主要工

                                                 
42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最終目標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不對氣候系統造成

危害的水準，並且在設定的時間框架內使生態系統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經濟的永續發展。 
43註：公約有法律約束力，旨在控制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的排

放，將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使氣候系統免遭破壞的水準上。公約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規定

的義務以及履行義務的程式有所區別。公約要求發達國家作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大戶，採取具體措

施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以支付他們履行公約義務所需的費用。公約建

立了一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使其能夠履行公約義務的資金機制。 
註：締約方作出了許多旨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承諾。每個締約方都必須定期提交專項報告，其

內容必須包含該締約方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並說明為實施此公約所執行的計畫及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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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在討論方案架構，談判者會窄化對談判議題的各種分歧解釋，而走向談判，

選擇可以談判的議題的定義，成為可能的可行結果基礎的廣泛原則(Zartman & 

Berman,1982)。 

    小島嶼國家在方案形成期時，採取先行「倡議者」的態度，主動的提出各項

方案選項，希望得到第一個行動者(first-mover)的好處，進而影響國際談判的選

項以政策。在 1992 年 UNCED 會議之後，ING 又陸續召開了六次會議(INC6-11)。

AOSIS 在此時間內致力於制訂一個具體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1994 年時，AOSIS

率先提出減排建議目標：「附件一成員(工業化國家)到 2005 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減少到比 1990 年削減 20%。」(AOSIS, 1994)。44並將此減量目標與 AOSIS 就

COP 談判所做出的建議目標製成「議定書草稿」。千里達與托巴哥(Trinidad 

&Tobago)代表在 1994 年 9 月 COP 大會要求的期限前，正式地呈交此份 AOSIS

版本的議定書草稿。國際間在 1995 年 2 月 6 日到 17 日 INC 最後一次紐約會議

上，第一次開始討論 AOISS 所提出的議定書提議( Peck, 1996: 210-212)。AOSIS 

1994 年的議定書草稿，當中積極建立預防行動的合理性，把核心焦點放在；「穩

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排放的需要」。此份議定書草稿中提到： 

承認此公約的最終目標以及此份協議書是為了達到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

排放集中在某一水準，可以去避免危險的人類引起的對大氣體系的感擾，

隨著時間的充足的讓生態系統自然的去調節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產出不受

威脅並且可以在永續發展的方式下使經濟繼續發展(AOSIS, 1994)。 

    本份議定書中另外一個重點在於「資訊分享與公開」，AOSIS 成員表示為了

建立共同的理解，資訊分享應該公開且透明的，議定書的成員應在聯合國之下發

展有效性以及可預測性的溝通與知識建構系統，如同 AOSIS 議定書中所提到

的： 

                                                 
44 AOSIS 提議中增加了德國提議，2005 年時可以減少比 1990 年低 20%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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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訊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機制應該被所有議定書的成員公開的

實踐，並且是關於各種層面的。包含政府在重大專業領域的代表性能力。

工作的各種進度、觀點應該經常被回報給大會所有的會員

(AOSIS,1994:Article 4)。 

    1995 年 9 年 3 月公約國在柏林召開「第一次締約國大會」(COP1)，INC 始

結束其階段性的任務。INC 委員會將之前曾討論過的議題與建議，整理並呈交給

COP1 大會。其中，關於「適當排放承諾」議題，INC 並沒有給予 COP 大會直

接的建議，而是呈交兩份分別由 AOSIS 以及德國(代表歐盟)所提出來的議定書給

COP 大會，用以「傳達考慮以及適當的行動」，因此之後 COP 大會討論適當溫

室氣體減量承諾時，是建立在 AOSIS 和歐盟45所提出的議定出建議上討論的。

(INC, 1995b:51)。在此階段可以清楚發現，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上採區相

當積極的態度，AOSIS 是第一個訂出具體減量目標的團體，並且與其他發展中

國家比較不同的是，在強調已開發國家所應負擔的責任的同時，AOSIS 更積極

的促進國際間達成更有約束力的承諾，表示包含開發中國家等所有國家都應該加

入減緩行動。46 

    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召開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會議」

（COP3），各國簽署了歷史性的《京都議定書》，議定書的一大成效是建立法

律效力的措施以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Elliott, 2004)，議定書規定在第一承諾期，

即「2008 年到 2012 年間將六種溫室氣體47減量至比 1990 基準年的排放量再少

5.2％」。議定書在氣候綱要公約的基礎上，對於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如何應對

氣候變化等問題訂定了具體的規定和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減量目標，工業化國家根

據「共同而有區分」的減量責任，協商出不同的規範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的措施。 

                                                 
45 歐盟提議在 2005 年達到比 1990 基準年排放量少 7.5%，2010 年比 1990 基準年排放量再少 15%。 
46六種溫室氣體分別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氮氧化合物（N2O）、氟氯碳化物（C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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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是一個各方利益妥協的過程，AOSIS 和歐盟從

談判一開始就要求訂定國際協定，作出對工業化國家具有法力約束力的減排目標。

但此份議定書談判結果使小島嶼國家感到失望，除了減量目標遠低於 AOSIS 所

提出的目標之外，此份議定書也沒有強制執行的機制。儘管小島嶼國家在目標上

並沒有完全達成，但是許多觀察家指出，在此次談判中可以看出小島嶼國家和歐

盟在對於議定書減量目標的制定有相當的影響力(Larson, 2003: 133)。小島嶼國家

雖然不滿意此議定書的結果，但是對於全球制定法律效力的減排目標仍抱持肯定

的態度，並且在之後積極推動京都議定書的實行。 

    另外，對小島嶼國家而言，在 1992 年到 1997 年這段時間內最重要的事件之

一為 1994 年 5 月聯合國因應《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針對全球島嶼永續

發展，在加勒比海巴貝多召開第一屆聯合國「全球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永續發展會

議」(UN Global Con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又稱巴貝多會議 Barbados Conference），該次會議共有 125 個

國家參加，其中有 46 個國家屬於小島嶼開發中國家，該會議被視為是 UNCED

會議中達成協議的一種測試，會議後通過《巴貝多宣言》(Declaration of Barbados)

及《小島嶼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行動綱領》(Programme of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又簡稱為《巴貝多行動綱領》

(Barbados Programme of Action, BPOA)。 

    在《巴貝多宣言》中，除了重申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的《里約

宣言》，更將地球高峰會中的《21世紀議程》轉換為特定的政策、規範及行動，

要求國際社會具體落實。BPOA是1992年里約會議後，國際上第一個將21世紀議

程轉化為特定政策的計畫，總共有15項優先執行項目48。針對這些議題，《巴貝

                                                 
48 該行動綱領和巴貝多宣言中列出 15 個優先領域的具體行動：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 自然和

環境災害; 廢物管理; 沿海和海洋資源; 淡水資源; 土地資源; 能源資源; 旅遊資源;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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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宣言》強調小島嶼開發中國家必須透過國家機構與行政能力、區域機構與技術

合作，及國際發展合作等三個層級的政策與行動，以解決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發

展困境，進而協助小島國家永續發展。 巴貝多會議之後，聯合國於1994年12月

第92次全體會議上根據〈第二次委員會報告〉(A/49/728/Add.1)通過《有利於發

展中島嶼國家的具體措施》。 

參、  細節階段：1997 年至 2005 年 

    1997 年12 月11 日，公約各國在COP3大會中通過了《京都議定書》，接下

來的國際的重要階段性目標除了使《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外49，各國也必須開始

訂定具體減量目標與措施。此階段在談判過程分類中已經漸漸從「方案階段」走

向「細節階段」，細節階段的特色在於「所談論的議題的範圍越來越廣，討論的

事項更加具體與複雜，重點放在何項原則同意可以付諸實行。」(Zartman & 

Berman, 1982)。此階段的討論重點包含了「減排承諾」、「遵約機制」、以及「清

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等「京都三機制」的討論。

並且，由於氣候變化對小島嶼國家所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嚴重，2000年過後「調適

行動」(Adaptation)更是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化談判上的主要訴求之一。而經過

1992UNCED，以及1994年「巴貝多會議」後，各國體認到小島的特殊性以及受

氣候影響的急迫性，因此在許多與小島有國的國際計畫開始實行，小島嶼國家在

此階段除了參與談判之外，更著手進行相關的行動計畫。此階段小島國家在國際

氣候治理上的發展有兩條主線，一是持續參與國際氣候談判，並且積極促成京都

議定書之通過，呼籲世界各國加強減緩措施。另一方面，同時也開始進行面對氣

                                                                                                                                            
資源; 國家機構和行政管理能力; 區域機構和技術合作; 運輸和通訊; 科學和技術; 人力資源開

發; 執行，監測和審查(UNDP) 
49京都議定書的生效條件有以下：1)經各國國內程序批准議定書之國家達55國 

2)批准京都議定書國家中，「附件一國家」成員之1990年二氧化碳CO2排放量須至少占全體「附

件一國家」成員1990年排放總量之55%。3)達成上述二條件後，則議定書於其後第90天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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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的國際行動計畫，以下將先討論小島國家參與此階段氣候談判的主要行動，

接著回顧「巴貝多會議」後五年國際間執行小島嶼國家各類行動計畫。 

    《京都議定書》制定之後，國際上對於此國際規範還有許多討論 

與爭議的地方。首先，在減排規範對象方面，《京都議定書》規範的對象只限於

38個發達國家。在COP3會議時，限制與減排小組(QELROs)就已經談論到非附件

一國家的自願性減排，包含了經濟轉移(economics on transition)、聯合執行以及

排放交易等問題，但是在這些問題上還存在著許多分歧。小組主席間接提到了源

自於AOSIS所呈交的版本包含了自願減排的訴求，暗示AOSIS的立場也可以反映

G-77和中國的成員的立場。但AOSIS的代表澄清，此份議定書版本是根據較早的

談判狀況所制定的，背景有所不同，並且表示支持G77加中國的立場(ENB, 1997)。

開發中國家重申了他們反對對於非附件一國家增加新的承諾。從COP4開始，可

以觀察出國際間對於發展中國家接受共同承諾的減排有愈來越大的壓力。1998 

年11 月，COP-4 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會中通過《布宜諾斯艾利

斯行動計畫》（Buenos Aires Plan of Action），要求各締約國在兩年內，亦即COP-6 

召開前，針對京都議定書所規範的三個主要溫室氣體彈性減排機制(CDM、JI、

ET，被稱為京都三機制)、遵約制度、碳匯(carbon sinks)(即土地的利用、土地利

用的變遷和森林管理，LULUCF)等議題，完成訂定相關工作的施行細則。吐瓦

魯總理Rt Hon Bikenibeu Paeniu在COP4的會議上討論到AOSIS國家由於氣候變化

所及急切面臨到的問題，並且對於COP4的進展表達高度關注，呼籲採取優先於

政治上的考慮。AOSIS成員更進一步指出，目前國際上的對於協議以及UNFCCC

的承諾以及努力不足。與此同時，OPEC成員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反對任何企

圖迫使發展中國家採取的「自願承諾」。  

    COP5之後，氣候變化談判漸漸的出現遲緩和困難。小島嶼國家對於締約方

會議在得到充足承諾上，推遲審議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4.2條(a)(b)50深感失望。

                                                 
50UNFCCC4.2(a)(b)所規範內容為： 

附件一所列的發達國家締約方和其他締約方具體承諾如下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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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協商也未能找到協議在項目(#5)的議程上(on Agenda Item (#5))，去處理

UNFCCC關於第二次充足承諾的審查。AOSIS對此主席的決定深感失望，AOSIS

代表Espen Rønneberg,表示：「此部分對於公約而言是一個核心的考量並且也是

一個整體的平衡。缺乏一個過程來處理這個問題，小島嶼國家所關注的事情將變

得更加嚴重。」，並說到： 

對於此程序的缺乏，並不代表附件一國家的義務被解除，也不是解釋 COP

不包含憲法義務的藉口。令 AOSIS 成員感到失望的是，我們沒有看到足

夠的，甚至是明顯的過程對於長期排放趨勢以及達成公約的目標上。一再

的拖延政策將會使我們未來的生存更加脆弱(ENB, 1999)51 。 

    2000年後，COP6及COP7大會為氣候談判上的最重要的兩場會議。COP6總

共召開兩次會議，第一次COP6會議於2000 年11 月13 日至25 日，在荷蘭的海

牙展開，主要討論運作《京都議定書》所需要的相關協議，以及針對第12和13

次附屬機構會議決議事項進行討論與採納，並完成《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計畫》。

但是，在關於土地和農業活動的「碳匯」將被納入京都碳市場的議題上，美國和

                                                                                                                                            
(a) 每一個此類締約方應制定國家政策和採取相應的措施，通過限制其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及

保護和增強其溫室氣體庫和匯，減緩氣候變。這些政策和措施將表明，發達國家是在帶頭依

循本公約的目標，改變人為排放的長期趨勢，同時認識到至本十年末使二氧化碳和《蒙特利

爾議定書》未予管制的其他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回復到較早的水平，將會有助于這種改變，

並考慮到這些締約方的起點和做法、經濟結構和資源基礎方面的差別、維持強有力和可持續

經濟增長的需要、可以採用的技術以及其他個別情況，又考慮到每一個此類締約方都有必要

對為了實現該目標而作的全球努力作出公平和適當的貢獻。這些締約方可以同其他締約方共

同執行這些政策和措施，也可以協助其他締約方為實現本公約的目標特別是本項的目標作出

貢 

(b) 為了推動朝這一目標取得進展，每一個此類締約方應依照第十二條，在其中包括區域經濟一

體化組織制定的政策和採取的措施。本公約對其生效後六個月內，並在其後定期地就其上述a.

項所述的政策和措施，以及就其由此預測在a.項所述期間內《蒙特利爾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

氣體的源的人為排放和匯的清除，提供詳細信息，目的在個別地或共同地使二氧化碳和《蒙特利

爾議定書》未予管制的其他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回復到1990 年的水平。按照第七條，這些信息

將由締約方會議在其第一屆會議上以及在其後定期地加以審評。 
51 IISD, Linkage COP5 negotiations : http://www.iisd.ca/climate/cop5/negotiatio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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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之間有了重大的分歧。另外，在彈性減排機制、補充性（supplementary）、

CDM 計畫申請資格（CDM project eligibility）以及ET 的方式與規則等議題也無

法取得共識，氣候談判因而陷入僵局，COP6第一次會議並無做出具體決議，大

會決議將延至2001年5、6月再行討論。隔年，2001年3月，美國布希政府以科學

不確定性、經濟因素以及發展中國家未加入等理由，宣佈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

澳洲隨後也表達不批准的立場。由於京都議定書有55%生效的門檻，少了美澳的

38.2%，使得其生效碰到巨大挫折(李河清，2001)。國際社會對此表示憤怒以及

失望，對小島嶼國家而言，此更是氣候談判上的一大挫敗，因為小島國家本身溫

室氣體排放總量低，其國際建制的執行有賴於世界大國的政策。所幸之後，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於此時期出爐，根據報告結果顯示：「未來氣候模擬上升的幅度，

比原先計算的結果還高，暖化的潛在危機也同時升高。」(IPCC, 2001)國際間重

新啟動談判，於2001年07月於德國波昂繼續開展第二次COP6會議（COP-6 Part II）。

對於重啟氣候談判薩摩亞代表AOSIS表示，恢復第六次締約方會議的成果將使議

定書有了新的生命氣息，國際間朝著建立一個對環境負責、碳限制的世界邁出了

歷史性的一步。並且感謝附件一中願意參與了新的政治宣言和額外的資金援助的

國家。不過也提到了議定書「只是一個溫和的第一步」，強調其是提供「唯一可

行的生命線」重要關鍵要素(IISD, 2001)。 

    儘管美國撤出京都議定書，各國仍重申將繼續致力於維護國際制度，並且承

諾在COP7時達成被各成員批准京都議定書規則的政治協議。討論的議題包括達

成《波昂協議》(Bonn Agreements)的八大項核心議題、彙整各國對溫室氣體排放

清冊規範等。會議經長達36 小時的談判終達成協議，並通過執行《布宜諾斯艾

利斯行動計畫》決議涵蓋八項的核心內容草案的《波昂協議》，並要求各締約國

針對財務機制、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發展及移轉以及京都三機制進行協商。其中

對於小島嶼國家最相關為本次會後所通過成的「特別氣候變化基金」（the 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最低度開發國家基金」(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以及「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等三項氣候變遷相關基金。第一項「特別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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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基金」是在UNFCCC 下成立，用於因應氣候變化的適應措施、技術轉移和

能源、交通、廢棄物管理等工作；「最低度開發國家基金」用於協助建立國家適

應計畫行動方案；而「調適基金」是在《京都議定書》下成立，用於CDM 計算

的研討與執行。此三個基金普遍受到開發中國家的歡迎，尤其是受到小島嶼國家

的支持，因為很多小島嶼國家皆符合此三類基金的補助對象。特別是在調適基金

上，由於小島嶼國家屬於受到氣候變化第一波衝擊的國家，因此調適基金最主要

的適用對象，一開始將會將重點鎖定在這些受到氣候變化最脆弱的小島嶼和低窪

沿海地區國家，不過UNFCCC 的締約國並無提供資金的法律義務，適應基金的

來源主要是出自CDM 計畫的課稅，屬自願性質 (傅岳邦，2009:107) 。 

    由於氣候變化對小島所帶來的衝擊日漸嚴重，加上國際建制的進度緩慢，尤

其在減緩進度上京都議定書所提出的減排標準比IPCC建議的以及AOSIS所提出

的建議減排目標都低很多。1998年後在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小島嶼國家相繼遭受

嚴重的天然災難襲擊，並且小島國家發現災難的次數越來越平常，一年中淹水的

日子越來越多，並且災難的強度都大幅增加。面對減緩行動可能無法及時解決當

前所面臨的困境，小島國家從2000年開始，在國際間氣候談判所倡議的另外一項

重點為「調適行動」。「保險制度」以及「資金援助」，為小島國家在強調調適

行動中一項重要原則。其中當包含廣泛與氣候相關的事件，像是：暴風大浪、海

嘯、潮汐異常以及其他極端的海洋事件。在2000年3月聯合國所舉行對抗氣候變

化影響的初期行動的工作會議上，強調了「保險機制」對於未來行動的重要性，

特別是在氣候災害所造成的可能損失上(AOSIS,2002)。AOSIS對於此工作會議的

結論表達支持，並期望進一步的討論在氣候變化以及極端氣候增加的背景下，保

險和風險評估的範圍。2001年10月，第7次締約方大會在摩洛哥馬拉喀什

(Marrakech)舉行，COP7時AOSIS談判強調減緩的重要性之外，更開始在COP會

議上倡議調適行動的重要性，AOSIS向大會表表示希望調適行動成為本次談判討

論的一大重點(IISD, 2001)。另外，各別國家之間也相繼開始針對氣候變遷做出

調適行動，像是最先因為海平面上升會面臨生存危機的小島國家吐瓦魯，於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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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展開環境移民行動，吐瓦魯政府開始向鄰近大國尋求協助。2001年吐瓦魯政

府開始向紐西蘭以及澳洲政府申請移民安置，成為第一批環境難民。 

     2002年10月，第8次締約方大會(COP8)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會議通過的《德

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內進行。

在此會議上東加代表AOSIS發言表示，小島嶼國家遭受的衝擊越來越嚴重，並且

譴責附件一國家都沒有履行承諾，排放量仍不斷上升(IISD,2002)。AOSIS在本次

會議持續倡議立即減緩排放的重要性，強調應立即減少排放量的50-80％，並且

所有都國家將需要參與減緩行動。小島嶼國家在此會議上許多代表說明了各自國

內情況，行動和經驗，東加、紐埃分別代表AOSIS表示，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都面

處於的氣候變化災害區域內，小島國家的脆弱性來自於能力的限制，國際社會必

須認識到不同的國家所面臨的衝擊，並持續就技術轉讓，資金和能力建設等方面

給予協助，以減輕負擔(IISD, 2002)。巴拿馬和薩摩亞(Samoa)等AOSIS成員，再

次呼籲國際社會重視調適行動的重要性，薩摩亞更代表AOSIS呈交了一份文件

(AOSIS, 2002)，強調調適行動對於小島嶼國家的重要性。此份文件提到了，在1991

年時萬納度大使代表AOSIS成員提交了關於設置「保險共用基金」(insurance pool)

機制的提案，此保險共用基金是強制性的從已開發國家中藉由代理人取得資金，

用以去緩和受到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影響下最脆弱的小島嶼及低地國家的財政

負擔和損失，但是目前在UNFCCC以及京都議定書下並沒有相關機制的保險已經

被執行。小島嶼國認為，關於調適行動的討論應該集中於與保險有關的行動所需

的具體需要，並且關注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中面對的不良影響 (AOSIS, 

2002)。  

    2003年12月，第9次締約方大會(COP9)在義大利米蘭舉行，AOSIS再次呼籲

COP大會應優先出處理準備會議中工作小組所做的保險以及風險評估結果。另外，

此次會議重點之一在於討論「全球環境基金」(GEF)的重要性，強調了明確和具

體的指導，避免重複與其他全球環境基金的活動。讓小島嶼國家憂心的是，國際

間最主要的氣候法律規範《京都議定書》通過後，歷經七年還未生效，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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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止，共有約124國簽訂並且批准「京都議定書」，其所代表之全球排放總量

為44.2%，而公約生效條件須達到55%(ENB, 2003)。 

    2004年11月關鍵國家俄羅斯簽署京都議定書，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生

效，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京都議定書於1995年開議，1997年於日本京都簽

署，至2005年生效，經歷漫長且複雜的多邊環境談判。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

書生效當天，AOSIS也發表聲明稿表示，對於京都議定書生效感到喜悅，文中提

到京都議定書生效是一個國際合作的里程碑，代表許多國家，如歐盟、日本、俄

羅斯、加拿大等都藉由批准議定書來表達對於氣候議題的關注，同時也譴責那些

不合作的國家。並強調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只是第一步，未來需要做更多工作，包

含了更進一步的減緩以及調適行動。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上，關鍵的已開發國家

必須要採取行動降低排放，發展中國家也必須開始負擔減排的義務，但是必須在

已開發國家在技術和資金協助的情況下。並且脆弱的小島嶼國家需要更多國際的

支持去對抗氣候變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當中提到了，前一個月在模里西斯

(Mauritius)所舉行的「巴貝多+10會議」，小島嶼國家要求建立一個新的「保險機

制」去幫助經營氣候危害以及氣候變遷相關的衝擊成本，同時也要求一個特別的

基金去允許小島嶼國家建立抵抗氣候變遷衝擊的防禦措施，包含了去保護淡水資

源的基金，調適新型的農業、建築設計、海岸線保護測量的基金。小島嶼國家再

三的強調了調適行動與減緩行動必須同時進行，小島嶼國家認為一份新的合作協

議是必要的，所以國家必須盡快開始展開對談，以至於去達成一個廣泛的途徑去

對應氣候變化，並且朝向一個新的合作協議包含了更廣的途徑去解決溫室氣體排

放(AOSIS, 2005) 

    觀察1997年到2005年這段時期，國際間的談判走向細節階段，其中最重要的

建制包括「京都三機制」的確立、三個氣候變化基金成的確立，以及調適行動的

提出。觀察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下的參與可以發現，除了持續追求立即性

的減緩溫室氣體之外，小島嶼國家把很多論述的焦點開始轉移向「資金的援助」

以及「調適行動」上，尤其在資金協助、風險評估以及保險制度上，可以看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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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國家做了很多努力，讓國際社會重視這個問題。並且，從中可以看出小島嶼

國家在氣候談判上階段性目標的轉換，在氣候議題剛進入國際政治討論的初期階

段，小島嶼國家把重點放在現象的界定，以及對於環境問題的理解上，隨著氣候

談判框架的形成，以及初期減碳目標的設立，小島嶼國家開始把之後談判的焦點

轉向，對應氣候變遷、執行計畫以及合作的成本上，把許多談判焦點放在「資金」、

「技術轉移」以及「各項計畫」上。 

    接下來回顧此階段期間內小島國家所執行的相關行動計畫。巴貝多會議之後，

聯合國除了執行 BPOA 之外，也幫助小島國家參與各項氣候變遷計畫，像是從

1997 年開始幫助太平洋島嶼國家執行 UNFCCC 的《太平洋島嶼氣候變遷計畫》

(Pacific Islands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PICCAP)52，53被選進執行此計劃的國

家都是經過 UNDP、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UNEP 以

及自由捐贈的機構一長串的諮詢之後才被選中(UN, 2000)。可以發現，在

CC-Train1計劃此計畫中小島嶼國家比其他區域的國家比例都來的高。並且 COP4

之後決定了，特別針對小島嶼國家，包含了 10 個太平洋國家參加 PICCAP。 

    1999 年，巴貝多之後的五年，聯合國大會在 1999 年 9 月 2 日第 53/486 號

決定注意到 1999 年 8 月 24 日會議委員會主席給大會主席的信，會議委員會主

席在信中通知大會主席,會議委員會決定授權擔任大會審查和評價小島嶼發展中

國家可持續發展行動綱領，主要在促進協助小島嶼國家永續發展以及面對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衝擊。聯合國於 1999 年 9 月 27-28 日在紐約，針對小島嶼中國家行

動計畫召開「第 22 次特別會議」(又稱為巴貝多+5 會議)，在此特別會議通後小

                                                 
52 PICCAP是由「全球環境設施」(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透過UNDP所創立的。GEF

提供了2600萬對於17個參與CC-Train計劃的國家。 
53此計劃是，一開始是聯合國全球環境基金 CC-Train53計劃下的一部份，之後調整到「南太平洋區

域環境計畫」(South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 SPREP)，使能更適合太平洋國家去執行。

但是 CC-Train(此仍然是 PICCAP 的基礎)，在第一階段由三個國家的領導計畫展開，分別為立陶

宛(Lithuania)、越南(Vietnam)、辛巴威(Zimbabwe)。第二階段之後，有 65 個國家申請，其中也包

含了太平洋島嶼國家。其中，只有 17 個國家(3 個非洲國家、5 個拉丁美洲、9 個太平洋國家)被

選中給予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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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了未來 5 年工作的行動綱領的，其中確立了六項優先

與緊急處理的問題，分別為：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和環境災害與氣候變化、淡水

資源、沿海和海洋資源、能源、旅遊。巴貝多+5 會議優先處理問題(UNDESA, 1999)，

相關措施可以簡化為下表： 

表 5-2:巴貝多+5 會議優先處理問題與採取措施 

 問題 需要採取措施 

1 氣候變化 適應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沒一

些地勢較低的島嶼國家。 

2 自然災害和環境災害與氣

候變化 
改善和恢復防備自然災害和環境災害。 

3 淡水資源 防止淡水資源短缺隨著需求的增長而更

加惡化。 

4 沿海及海洋資源 保護沿海生態系統，並防止珊瑚礁的污染

和過度捕撈。 

5 能源 發展太陽能與可再生能源，以減少對昂貴

進口石油的依賴。 

6 旅遊 管理旅遊業的發展，保護環境和文化完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UNDESA, 1999 

    隨著人類邁入 21 世紀，人類對於環境的破壞有增無減，聯合國千禧年首腦

會議在紐約舉行，世界各國領導人通過了聯合國《千禧年宣言》（大會第 55 / 2），

在 2000 年的《千禧年報告》（Millennium Report），中「千禧年發展目標」把焦

點放在穩定發展、改善貧窮、提昇窮者生活環境，並且在《千禧年宣言》中決心

解決小島國家問題。 2002 年在約翰尼斯堡所舉行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

(WSSD) 重申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並強調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一系列

具體問題，尋求政治承諾，動員資源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會後的政治宣

言《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中表示，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將會「對於小島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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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在發展的特別需要保持持續關注」(WSSD, 2002a:24)。並且，在《約翰

尼斯堡執行計劃》有中專門一章，針對「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WSSD, 

2002b)，當中確定一組優先行動。在後續首腦會議，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A/57/262

號)，並要求在巴貝多會議 10 年後召開一個高級別國際會議，全面審查 BPOA 執

行狀況。 

   另外，小島嶼國家根據不同區域，從2002年8月到2003年10月，分別舉行三個

區域籌備會議，分為以下三大區：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大西洋，印度洋，

地中海和中國海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以及，佛得角普拉和加勒比小島嶼發展中

國家。接下來，2004年1月小島嶼國家在巴哈馬舉行跨區域籌備會議。 

    2005 年 1 月 10 日，聯合國於在印度洋島國模里西斯(Mauritius)的首都路易

港舉行「小島嶼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執行成果檢討國際會議」，來自

45 個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 2,000 餘名代表共聚一堂，其中包括約 25 個國家元首

與政府領袖。此次會議適逢巴貝多會議（1994）後十年，故又稱為「巴貝多＋10

島嶼永續發展會議」(簡稱巴貝多+10)。此次會議主要目的在審議 10 年前在巴貝

多所通過的 BPOA 執行情況，結果發現很多行動計畫的執行遠遠不如預期，在

資金運用以及計畫執行上都與預期的有很大落差，並且許多小島遭受氣候變化更

嚴重的威脅，而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Schmidt, 2005:609)。在

外援金額上，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小島嶼國家從 1990 年來開始 10 年來，先進國

家對於小島嶼國家援助的金額減少了一半，小島嶼國家在 1990 年時獲得的外援

金額約達到國民總收入的 2.6%，但是到了 2002 年，卻下降到 1%左右(李志宏，

2008)。 

    此次會議除了延續對於《巴貝多宣言》相關議題的關切，更因為 2004 年 12

月印度洋小島嶼國家受到海嘯的重創，故會議議題尚包括如何防禦海嘯等天然災

害、建立海嘯合作預警機制、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國際發展趨勢，關切文化、醫

療、貿易、反恐及人口結構等議題。會議還討論小島嶼國面臨的自然災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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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環境污染、可持續發展、市場准入、可再生能源、旅遊

創匯、資訊技術以及抗擊愛滋病等問題(UN, 2005)。 

    綜合 BPOA 及「巴貝多＋10」會議所關切的議題，小島嶼開發中國家追求

永續發展之道包括：爭取國際社會給予能力建構之援助、建立沿海區域及專屬經

濟海域之漁業資源管理機制、有效減少並防止廢棄物汙染、推廣旅遊並保護小島

特有文化、建立天然災害預警及風險管理機制、強化南南合作，及與國際社會發

展夥伴關係等。在模里西斯會議一致通過了這兩項《模里西斯戰略》(Mauritius 

Strategy)，進一步落實行動方案， 並且會後發表《模里西斯宣言》(聯合國，2005)，

國際間將在 2010 年第一次審查《模里西斯戰略》的執行成果。 

肆、  小島嶼國家談判過程整理 

    從本節談判過程分析中，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在「談判前置期」、「方案形成

期」以及「細節階段」等各談判階段中，對於國際氣候談判皆有不同的參與方式

以及分別對國際氣候治理造成影響。首先，在一開始的「談判前置期」，由於氣

候議題剛從科學層面進入政治層面，小島嶼國家對於問題與現象的界定、提高國

際認知以及促使氣候議題進入國際談判等幾項談判前置期重要任務，都有很大的

貢獻與影響，並且積極確保國際間可以以談判的方式來解決氣候問題。從 INC

談判的階段到 UNCED，小島嶼國家積極參與談判，藉由談判初期結構與功能都

還不是很確定的特性，率先提出各項談判目標，並且利用擔任國際談判中談判會

議與工作會議的主席等職務，適度的提出小島嶼國家的觀點，並且影響了氣候談

判制度性框架的建構。而小島嶼國家在 UNCED 所提出的 12 點目標中，有 10 點

進入了 UNFCCC 中，也證明了小島嶼國家在此接段對於談判過程的影響。 

    在 UNFCCC 制定後，確定了國際氣候治理框架，國際間開始正式進入談判

的「方案形成期」，國際間開始尋求一個具體的減量目標與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

協定，小島嶼國家更第一個提出具體減量目標：「附件一成員(工業化國家)到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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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到比 1990 年削減 20%」。，並使用法律術語針對減量

等議題提出一份議定書草稿了，試圖以先行動的方式，早期設立目標影響國際談

判，而 INC 更將此份議定書草稿，連同德國代表歐盟所提出的議定書草稿，呈

交給第一屆 COP 代大會，後來的《柏林授權》與《京都議定書》在具體減量目

標上，便是根據此兩份議定書來討論，由此可知，雖然最終的談判沒有達成小島

嶼國家所提出的減量目標，但是小島嶼國家在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設定上還是具有

相當的影響力。 

    在《京都議定書》通過之後，開始進入到談判的「細節階段」時，國際間就

溫室氣體減排行動、遵約機制、京都三機制以及京都議定書中的具體內容開始討

論，在此階段中小島嶼國家除了積極參與減緩行動的建制之外，對於資金的援助

方式、風險與保險管理制度、調適行動等，也積極提出各類意見，並且倡議國際

重視此議題。小島嶼國家在此階段的倡議的成果，除了在 2001 年確立了三項與

氣候變遷有關基金之外，更對之後國家氣候治理的雙軌策略(減緩加調適)有所影

響。 

    最後，在小島嶼國家的各項行動策略執行上，1994 年巴貝多會議後所通過

的《巴貝多行動綱領》是國際上第一個將《二十一世紀議程》轉換為具體行動的

計畫，此計畫試圖減緩小島嶼國家在發展中所面對的困境。1997 年國際開始了

PICCAP 計畫，幫助太平洋島與執行 UNFCCC。1999 年巴貝多+5 的特別審查會

議，初步檢視了《巴貝多行動綱領》的執行狀況，並且在會後列出六項優先處理

與緊急事項。2000 的《千禧年宣言》以及 2002 年的 WWSD 會議都有再次重申

對於小島嶼國家所面臨問題的重視，但是到了 2005 年巴貝多+10 會議全面審查

《巴貝多行動綱領》卻發現相關小島嶼國家的行動計畫執行狀況非常差，並且國

際間對於小島嶼國家的援助在這十年間減少超過一半。由此可知，隨著小島嶼國

家面對氣候變化所遭受的衝擊越來越大，國際間勢必要再加強對於小島嶼國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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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金、技術協助以及能力建構方面的援助。在巴貝多+5 會議後，通過了《模

里西斯戰略》，國際間將在 2010 年再度審查小島嶼國家相關行動計畫的執行狀況。

綜合以上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的參與，整理出(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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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小島嶼國家談判過程整理 

時間 國際氣候談判 小島嶼國家之參與 
1972  瑞典斯德哥爾摩會議  小島嶼國家向聯合國提出其發展所面

臨的特殊性。 
1987  氣候議題正式進入聯合國議程。

 《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發表。

 馬爾地夫受到嚴重巨浪襲擊，開始向

國際社會呼籲氣候議題的重要性。 
1988  IPCC 成立  馬爾他政府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建議

書，建議將氣候議題納入聯合國一般

大會議程，並建議將「全球氣候」列

為「世界共同遺產」。 
 小島嶼的特殊性問題開始得到國際社

群的認同。 
1989  168 個國家在紐西蘭舉行因應全球

暖化之會議。 
 小島嶼國家在馬爾地夫召開「小型國

家海平面上升會議會議」。 
 會後成立一個「行動團體」專注於氣

候變化的政策。 
1990  IPCC 發表第一次評估報告。 

 第二屆世界氣候大會。 
 INC 成立。 

 AOSIS 成立。 
 馬爾他大使建議國際間建立「脆弱性

指數」。 
1991  在日內瓦舉行 INC 第一次工作

會議，1991 年 2 月到 1992 年 5
月間，共舉行五次 INC 工作會

議(INC1-5)。 

 INC 第一次工作會議上，AOSIS 召開

第一次聯盟會議。 
 INC 第二次工作會議，萬納杜代表

Robert Van Lierop 擔任第二工作小組

主席(小島嶼國家成員第一次擔任聯合

國相關會議主席) 。 
 AOSIS 成交一份建議給 INC 大會，建

議設立「保險基金」，以補償小島嶼國

家所遭受的損失。 
1992  UNCED 會議，會後通過多項環

境協議。 
 UNFCCC 經 153 國領袖簽署通

過開始簽 
 UNCED 會後，ING 又陸續召開

了六次會議(INC6-11) 

 1992 年 UNCED 會議前提出 AOSIS 的

12 點目標。 
 馬爾地夫及萬納杜代表被選為大會會

副主席。 
 UNFCCC 中承認了 AOSIS 所提出的三

個建議。 
 AOSIS 所提出的 12 點目標中，有 10

點進入 UNFCCC 原則中。 
 在 AOSIS 的堅持下，「二氧化碳」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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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備被納進 UNFCCC 之中。 
 吐瓦魯和諾魯被邀請第一個簽署

UNFCCC。 

1994  UNFCCC 生效，國際間開始尋

求具體的減量目標以及具有法

律效率的協定。 

 1994 年，AOSIS 率先提出減排建議目

標：「附件一成員(工業化國家)到 2005
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到比 1990
年削減 20%」。 

 AOSIS 將建議減排目標與相關建議製

成「議定書草稿」呈交給 INC 大會。

 INC 最後一次會議上，第一次開始討

論 AOISS 所提出的議定書提議。 
 聯合國於召開「全球小島嶼發展中國

家永續發展會議」，會後通過《巴貝多

宣言》及《巴貝多行動綱領》。 
1995- 
1996 

 召開 UNFCCC「第一次締約國

大會」(COP1)。 
 COP1 確定「柏林授權」。 
 召開 COP2 大會。 
 發表「日內瓦宣言」。 
 IPCC 發表第二次評估報告 

 COP 大會對於「適當減排承諾」的討

論，是建立在 AOSIS 和歐盟所提出的

議定出建議上討論的。  
 

1997- 
1998 

 召開 COP3 大會，並通過歷史性

的「京都議定書」。 
 「京都三機制」被提出。 
 召開 CO4 大會，通過「布宜諾

斯艾利斯行動計畫」。 
 美國簽署京都議定書但不願意

批准 

 1997 年開始 PICCAP 計畫。 

1999  召開 COP5 大會。 
 

 聯合國大會在 1999 年 9 月 2 日第

53/486 號決定決定授權擔任大會審查

和評價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

行動綱領 
 「巴貝多+5 會議」，。 

2000  召開 COP6，談判破裂。 
 LDCs 開始正式參與談判。 
 聯合國千禧年首腦會議在紐約

舉行，世界各國領導人通過了聯

合國《千禧年宣言》。 

 《千禧年宣言》中決心解決小島國家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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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IPCC 發表第二次報告。 
 3 月美國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

 COP6 第二次會議(COP6-II) 
 「波昂協定」明定三項基金用於

協助開發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

 確認「京都三機制」。 
 召開 COP7 大會。 

 小島嶼國家被視為三項基金的主要適

用對象。 
 小島國家在 COP7 中強調「調適行動」

的重要性。 
 小島嶼國家呼籲建立「保險共用基金」

機制。 

2002  南非約翰尼斯堡永續高峰會

(WWSD) 
 

 WWSD 重申了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

殊情況，並在《約翰尼斯堡執行計劃》

有中專門一章，針對「小島嶼發展中

國家可持續發展」，當中確定一組優

先行動。 
 呼籲充分和全面審查「巴貝多行動綱

領」，並請大會第 57 屆會議考慮召開

一次國際會議上對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可持續發展。  
 召開 COP8 大會。  AOSIS 在本次會議持續倡議立即減緩

排放的重要性，強調應立即減少排放

量的 50-80％ 
 AOSIS 呈交了一份文件，強調「調適

行動」對於小島嶼國家的重要性。 

   從 2002 年 8 月到 2003 年 10 月，舉行

三個區域籌備會議，分別為：太平洋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大西洋，印度洋，

地中海和中國海的小島嶼發展中國

家；以及，佛得角普拉和加勒比小島

嶼發展中國家。  

2004  俄羅斯簽署京都議定書。  2004 年 1 月小島嶼國家在巴哈馬舉行

跨區域籌備會議。 
2005  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召開「毛里求斯會議」(巴貝多+10 會

議)，審查執行況狀。 
 AOSIS 也發表聲明稿表示，對於京都

議定書生效感到喜悅，但強調未來需

要做更多工作，包含了更進一步的減

緩與調適行動，並催促國際應積極展

開新的協議談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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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論述，分別為：「以科學為基礎」、「將氣候議題重新框架」、「強調公平與正

義」以及「訴諸人權與道德」。 

壹、 以科學研究為依據 

    本研究在第三章時分析國際氣候談判的主要特性，其中一項就是「高度以科

學研究為基礎」，而科學研究數據、分析及預測等科學性論述，同樣為小島嶼國

家在國際談判中重要的論述。科學研究在談判理論上，可以視為是對過程影響變

數之一的「資訊條件」，資訊可以降低不確定性，並且也能使談判者預測出其他

行為者，以及對談判演變的評估，可用的資訊對於談判各方而言非常重要。Siegel 

以及 Fouraker 研究表示，談判者對於彼此的所得與所失知道的越多，它們共同

所得就越能提升(Siegel & Fouraker, 1960)。Walton 和 Mckersie 認為，在以問題解

決為導向的「整合型協商談判」中，資訊的交換是建立整合型協議的重要方式

(Walton & Mckersie, 1965)。科學確實並且持續的扮演著一個極大且重要的角色在

氣候建制中，在第三章分析氣候談判特性中，有提到許多學者，像是 Peter Hass

認為 IPCC 具有「知識社群」的功能，1988 年 IPCC 的成立為國際氣候談判提供

了一系列科學評估報告，每次的報告以及對於小島嶼國家氣候變遷所做的評估報

告是 AOSIS 在氣候談判中的最主要籌碼。IPCC 釐清了全球暖化的人為因素，整

理出已知的、可能的以及不確定的氣候分析；訂定了各國溫室氣體清單的計算方

法；並對溫室氣體減量幅度已及時程做出了政策建議，使參與談判的各國得以有

專業上的考量依據。根據 Nurse 以及 Moore 所提到的，AOSIS 的論點要能有說

服力，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得到可取得的資料中最好的科學數據與分析，此必須

同時具備健全性與可靠性」(Nurse & Moore, 2007: 105)。聯合國以及 IPCC 也分

別針對小島嶼國家做了氣候變遷衝擊以及調適策略報告，此些報告都成為小島嶼

國家在氣候談判論述上的主要依據。 

    並且從小島嶼國家提出的各項議定書草稿及目標可以觀察出，AOSIS 所提



 

108 
 

出的的限制增以及溫室氣體減量訴求也是根據 IPCC 的科學評估所做出的。如同

Betzold 在一次對 AOSIS 代表訪談所提到的，如果只有情緒性的論點並沒有辦法

產生效用 「在談判桌上你必須有能力去舉出最有力的科學事實」(Betzold, 2009)， 

在 Betzold 另外一次訪談中，AOSIS 的代表又再次提到「科學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可以不意外的發現 AOSIS 在多次談判中不斷的提及 IPCC 與相關研究單

位的科學性報告，以及其他科學發現，來促使國際間達成更有效力的國際協定

(Teuatabo et al. 1992; INC 1994b)。相較於一些先進國家(如美國等)質疑氣候變遷

的科學證據不足以及不確定性，小島嶼國家運用 IPCC 知識社群的特性引出政策

辯論，並且以其所提供的科學基礎提出政策倡議。在多次的 COP 會議中針對各

項議題，像是「界定重新造林」、「碳儲存」界定等，AOSIS 在發言中都以 IPCC

的研究報告為基準點(UNFCCC, 1998; ENB, 1999)。 

    另外，從第四章分析小島嶼國家共同特性以及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國家所帶

來的衝擊可以發現，氣候變遷會不成比例的對這些小島嶼國家造成嚴重的衝擊，

並且影響是十分廣泛與立即性。1990 年後小島嶼國家遭受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

越來越清楚，成為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主要論述，許多研究機構以及

IPCC 所做的報告中都已經發現，氣候變遷已經對這些小島國家產生許多不良的

明顯，此對於解決氣候變化中科學不確定性有著重大的貢獻與影響。另外，在眾

多的科學研究中，有幾項為小島國家特別重視的科學議題，也是小島國家立論的

基礎之一，首先是小島國家的「脆弱性」以及所承擔的「環境風險」，關於脆弱

性以及環境風險的概念在第四章已經有介紹過，本章節不再贅述。對於小島國家

脆弱度的研究是在 1991 年時，馬爾地夫代表向聯合國提出希望著重此方面的談

判，之後「脆弱性」的相關研究更成為 AOSIS 談判時的主要依據。在第三章談

到不論是 Briguglio(1995)教授所做的脆弱性研究，或是 IPCC 所做的特別報告都

指出，小島嶼國家非常明顯的屬於相當脆弱的集團。而 AOSIS 此聯盟形成的概

念也是針對「脆弱性」。 另外 2000 年後，隨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越來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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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響越廣泛，小島嶼國家更利用各類科學性報告，積極倡議氣候變化的調適

行動」。由以上小島嶼國家的行動可以發現，科學依據為其在國際氣候談判上最

根本的依據，小島嶼國家利用各項科學數據以及觀察報告，倡議本身所面臨的挑

戰，並尋求國際在科學基礎上更廣泛且多元的合作模式。 

貳、 將氣候議題重新框架 

    在第三章分析氣候變遷特性中有提到，氣候談判具有「議題連結與議題去階

級化」等特性，第四章中介紹到的小島國家面對氣候變遷所遭遇的衝擊，可以發

現小島嶼國家目前已經遭遇到許多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像是災害發生的頻率

增加，災害的強度增強，並且如果目前全球增溫的現象沒有緩和，在未來這些狀

況將會更加嚴重。針對氣候談判中議題連結以及議題去階級化等特性，小島嶼國

家將氣候議題「重新框架」(reframed)，以國家安全及世界和平等為主軸，將氣

候變遷議題帶入另一個討論領域，當作許多國家的「生存利益」，並且歸類為高

階的「環境安全議題」。Shibuya 指出小島嶼國家在議題建構過程中對於問題脈絡

的認知就與其他國家有不同的地方，小島嶼國家居民因多居住在沿海低窪地區，

氣溫增加所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對他們而言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是一種核心的危機。

相較於美國老布希政府在 UNFCCC 談判時所考慮的兩個理由：沒有足夠的科學

證據以及會傷害美國經濟，就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對於氣候議題的定位在安全以

及生存的議題，而美國將氣候議題至於經濟議題之後，兩者對於此議題的重視度

有所不同(Shibuya, 1996:548)。 

    首先，從國家利益分析，國際關係學家 Donald Nuechterlein 提出了四種利益

概念的層次，分別是：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緊要利益(vital interest)、主要

利益(major interest)和周邊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 ( Nuechterlein, 1979: .85-92)。早期，

環境議題通常被排在週邊利益或是主要利益，但隨著環境不斷的惡化，氣候暖化

造成海平面上升使島嶼型國家面臨生存考驗，小島國家將環境議題所包含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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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國家利益上的重要性，將環境議題列為其「生存利益」以及「緊要利益」。 

    就「環境安全」的概念來討論小島嶼國家所提出的論述，根據 UNDP 於 1994

年所提出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指出，人類安全可分

為七大要素分別為，：環境、經濟、糧食、健康、人身、共同體、政治安全。其

中環境安全是非傳統安全的重要項目，但是隨著環境惡化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越來

越明顯，尤其是海平面上升使得各地洪水災害頻率大幅提高，全球各地出現氣候

異常的頻率增加(Page and Redclift, 2002:1)，對於人類安全以及經濟損失的危害都

加大54。由於氣候變遷議題直接涉及小島嶼國家安全議題，更會影響到世界和平。

小島國家以氣候變遷議題為主軸將國家安全以及和平的討論帶入另一個領域，強

調除了環境惡化所帶來的自然災害增加，造成人民生命和財產上直接的衝擊之外，

資源減少更會造成爭奪與衝突的增加(Barnet,1980: chap8)，拿氣候變化下一大衝

擊的自然資源「水」為例子，水資源爭奪將未來世紀的一大隱憂，研究顯示未來

水資源將會更加的短缺，並且各地出現沙漠化的擴大的現象，水資源的匱乏與分

配不均不但會威脅著 10 億人的生計，更可能造成世界爭奪水資源的紛爭

55( UNEP, 2006)。另外，水資源更直接影響了農業灌溉56，加上海水上升淹沒三

角洲，造成耕地和植物的損失，嚴重影響未來食物供給(Gardner, 2002:4,5)。目前，

這些現象已經漸漸的在各個小島嶼國家浮現，小島嶼國家藉由本身的例子希望讓

國際社會了解氣候議題是屬於安全議題中重要的一環。另外，相關的健康與疾病

問題也將擴大。海平面的上升，更會造成一些低漥地區的民眾必須遷移而成為「氣

候難民」。 

    「環境安全」議題屬於非傳統議題，早期關於環境是否為安全議題的一環，

                                                 
54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5 年全球氣候災害造成經濟損失約為 1998 年經濟損失的兩倍。 
55根據 2005 年世界銀行所作的調查，第三世界的人有三分之一有用水的問題，因為經濟成長和人

口成長的緣故，根據統計到了 2025 年世界上會有三分之二的人用水會成問題。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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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以及學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隨著環境的破壞環境安全開始漸漸受到

國際重視，對於環境安全的討論，目前有水資源、糧食供應等討論，而「氣候難

民」議題更是小島嶼國家提出的另外一項影響世界安全與和平的訴求。隨著氣候

變化影響的擴大，國際上越來越多關於「氣候難民」的討論，目前因為氣候所產

生變化遷移的民眾，主要來自於水源的取得、糧食缺乏、居住地不再適宜人類居

住(被淹沒、災害頻傳)、等。根據英國的慈善機構「眼淚基金會」((Tear Fund)

的報告，目前已經有2500萬氣候難民(環境資訊中心，2006)，IPCC報告2007年IPCC

科學評估報告指出，如果海平面上升1公尺，亞太地區將有兩億到四億五千萬人

受到負面影響(IPCC,2007)。也指出在2050年以前全球將有接近兩億的氣候難民，

因為氣候惡化、生態失衡、地質變異和環境污染原因，導致必須從居住區域遷徙，

這些人在失去原來的生存環境以後，生活更加艱難，而大批的難民遷移，勢必會

造成區域上或全球性的穩定與和平造成影響，並且對於經濟發展條件不好的小島

嶼國家而言，遷移等措施需要大量的資金，造成財政上極大的負擔

(Müller,2007)。 

    小島嶼國家中，吐瓦魯從2001年開始了國家級的遷移計畫，目前吐瓦魯政府

已與紐西蘭達成移民協議，每年約有80位吐瓦魯居民遷移至紐西蘭，至2008年已

吐瓦魯已經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遷移至紐西蘭。但是，國際上目前對於氣候難民的

討論還屬於起步的階段，但其相關的衍生問題十分廣泛。首先，以紐西蘭接受吐

瓦魯移民為例子，當初吐瓦魯政府同時向澳洲以及紐西蘭政府申請遷移計畫，澳

洲政府婉拒了，紐西蘭基於人道的理由接受吐瓦魯移民。紐西蘭的舉動是否可以

象徵，在未來如果有更多的小島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淹沒，其他國家是否有義務接

受這些小島居民的移民申請？另外，吐瓦魯居民移民到紐西蘭後並不在是紐西蘭

建立一塊屬於吐瓦魯的地區，而是變成紐西蘭公民，這也間接的表示了，在未來

等到海平面上升將吐瓦魯的土地淹沒，即使吐瓦魯人整個遷移到紐西蘭，是否象

徵了吐瓦魯這個國家正式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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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衍生到國際公法上的問題討論，根據 1648 年《西發里亞條約》肯定

主權國家的地位，國家不分大小，皆得以享受平等的國際法地位，並享有獨立主

權。。「主權」與「平等」成為國際外交的基本要求。而國家不論強弱，人類無

論貧富，都受到人類安全的影響。對於人類安全造成威脅的因素來自各方，並正

逐漸提升威脅。人類安全關切的是人類如何生存、如何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如

何在競爭、衝突與合作的環境之中進行互動和生存。在這個大前提之下，人類安

全主要是考慮如何免於匱乏，其次是如何免於生活上的種種威脅。由於氣候變遷

議題直接涉及小島嶼國家的國家安全議題，更會影響到世界和平，小島嶼國家從

氣候變遷談判初期，就呼籲國際重視環境安全的議題，隨著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

愈大，對於島國的損壞越來越嚴重，小島嶼國家提倡氣候議題成為安全議題的行

動更加積極。島國東加(Tonga)不斷向聯合國提議將氣候議題納入國際安全議題，

終於在 2007 年 4 月 17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史無前例的就氣候暖化議題進行辯

論，並認為暖化議題也是國際和平與安全議題。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小島嶼國

家將氣候議題重新框架，提高氣候議題在國際上討論的重要性，將影響性延伸安

全與區域和平的討論，希冀國際可以更加重視氣候議題。 

參、 強調公平性與正義 

    在第三章分析氣候談判特性時有提到關於「公平性」、「正義」等概念為國際

氣候談判時討論的核心要素之一，並提到 Pfetsch 和 Landau 等學者，在研究談判

中公平性與正義對談判的影響時表示，因為公平與正義等問題涉及到權力與權力

不對等，並且會影響到談判者的滿意度，以及協議的持續以及穩定度(Pfetsch & 

Landau, 2000)。在氣候談判上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責任與義務是向來是最爭議

的項目，其中牽涉到到歷史排放量、開發中國家排放比率快速上升以及發展等複

雜問題。但是當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小島嶼國家不論是在以「主權國家」為排放

單位，或是以「人均」為排放單位標準上，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都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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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平洋島嶼國家為例，太平洋島嶼國家佔世界人口約 0.12%，但排放總量只佔

全世界排放的 0.03%。以人均排放來說，太平洋島嶼的人均排放只有不到世界平

均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 Hay, 2005)。所有小島嶼國家加總排放量也低於全球比率

的 0.6%。 

    下頁中 AOSIS 基本資料與排放量的表格中(表 6-1)，顯示了 AOSIS 個會員國

2005 年的相關數據57，包含了：土地面積(km2)、人口(1000)、國內生產總值(GDP)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包含 excl./incl 與 LUCF)。從中可以發現，在 AOSIS 成員中，

除了新加坡屬於高 GDP 以及高度排放的國家之外，其他的小島嶼國家對於排放

的貢獻都十分微量，然而從第四章介紹氣候變遷對小島國家所帶來的衝擊可以發

現，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衝擊可以說是最快速、直接也是最嚴重的。因此，不論

是從歷史責任與衝擊影響來看，對小島國家而言都是十分不公平的。 

    針對小島在氣候變遷中的公平性的議題，Boydell 指出，小島嶼國家在環境、

社會以及經濟上的脆弱性，代表了必須要面對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上最嚴重的不

公平(Boydell, 2008:10)。聯合國以及小島嶼國家代表從氣候議題開始談判後，便

不斷重複的在國際場合中表達此論述。像是在 1994 年的聯合國舉行的「全球小

島嶼發展中國家永續發展會議」的會議報告就表示：「小島嶼國家是造成全球氣

候變遷和海水上升最小的貢獻者，但是卻面對了最嚴重的衝擊，甚至使得有些地

方無法居住(UN, 1994)。」。AOSIS 發言人在 1995 年 COP1 會議時也表示： 

「小島國家是第一個也是最嚴重的面對氣候變遷的危害，但是這並不是它們的責

任 (ENB, 1995b) 。」。另外，小島國家聯盟前主席 Enele Sosene Sopoaga 表示:  

「對小島國家而言，由於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國家安全與民眾生命財產被受

威脅；但是因為資源有限，評估能力與談判能力不足，在國際協商會議上無法爭

取到應有的權利與支援，容易被邊緣化，但是這對小島而言是很不公平的，因為

小島國家排放極少的溫室氣體確要承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最大衝擊。」 

 
                                                 
57 其中賽普勒斯(Cyprus)與馬爾他(Malta)不在 AOSIS 的成員名單中(2011, AOSI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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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面積 
(km2) 

人口 
(1000) 

GDP 
(mio. US$) 

GDP/cap 
(PPP) 

排放

excl./incl 
排放 

LUCF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443 85 1,615 19,100 388 291 

巴哈馬Bahamas 13,940 309 8,779 28,600 2,197 2,197 
巴貝多Barbados 431 285 5,466 19,300 3,751 3,740 
貝里斯Belize 22,966 308 2,820 8,600 6,335 2,310 
維德角Cape Verde 4,033 429 1,635 3,800 293 329 
科摩洛Comoros 2,170 752 741 1,000 519 -376 
庫克群島Cook Islands 237 12 183 9,100 80 -74 
古巴Cuba 110,860 11,452 108,200 9,500 38,122 11,653 
賽普勒斯Cyprus 9,250 797 22,690 28,600 1,585 n.a. 
多米尼克Dominica 754 73 720 9,900 152 -220 
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 48,730 9,650 77,430 8,100 20,441 13,937 
斐濟Fiji 18,270 945 3,616 3,900 1,391 -6,310 
格瑞那達Grenada 344 91 1,211 13,400 1,606 1,514 
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 36,120    1,534 857 600 1,694 n.a. 
蓋亞那Guyana  214,970 772 3,010 3,900 2,706 -23,780
海地Haïti 27,750 9036 11,590 1,300 5,132 6,087 
牙買加Jamaica  10,991 2,826 20,880 7,400 8,988 8,821 
吉里巴斯Kiribati  811 113 357 3,200 28 28 
馬爾地夫Maldives  300 396 1,738 5,000 483 483 
馬爾他Malta  316 405 9,801 24,200 2,670 2,430 
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  181 65 134 2,500 18 n.a. 
模里西斯 Mauritius  2,040 1,284 15,360 12,100 2,059 1,837 
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  702 107 238 2,200 246 246 
諾魯Nauru  21 14 60 5,000 36 27 
紐鄂島Niue  260 1 10 5,800 4,422 4,508 
帛琉Palau  458 21 164 8,100 125 -292 
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462,840 6,057 13,290 2,200 5,012 4,599 

聖啟斯St. Kitts and Nevis  261 40 785 19,700 164 75 
聖露西亞St. Lucia  616 160 1,801 113,00 886 541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389 105 1,103 10,500 380 247 

薩摩亞Samoa  2,944 220 1,057 4,900 561 479 
聖多美與普林西比 
S~ão Tomé e Príncipe 

1,001 213 277 1,300 122 -1,423 

塞席爾群島Seychelles  455 87 1,473 17,000 256 -576 
新加坡Singapore  693 4,658 240,000 52,000 26,859 26,859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28,450 596 1,078 1,900 294 294 
蘇利南Suriname  163,270 481 4,256 8,900 3,330 4,871 
東加Tonga  748 121 549 4,600 229 -80 
千里達及托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5,128 1,230 24,190 18,600 16,390 14,918 

吐瓦魯Tuvalu  26 12 15 1,600 6 6 
萬那杜Vanuatu  12,200 219 983 4,600 299 298 
total  1,206,369 47,015 590,162 n.a. 160,257 80,494 

資料來源：Cente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09; UNFCCC, 2005; Boden et al., 2009; Botzold, 2009. 

表 6-1：AOSIS 成員基本資料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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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討論，小島國家的「公平性」論述，可以從幾個角度分析。首先，從

「南北對抗」的角度來看，AOSIS 的成員，其中有許多屬於 G77 以及 LDCs 等

南方集團，Adil Najam 認為南方對自己的定義來自於「排除」(exclusion)的角度，

這些國家認為它們是長久以來一直被忽略或排除在決策外圍。從此觀點出發，南

方不是單純的只是貧窮國家的組合，而是一群國家長久以來認為自己在國際的體

系下是沒有權力(disempowered)、處於邊緣(marginalize)以及被剝奪權力的

(disenfranchise)(Najam, 2005: 305)。58而小島嶼國家無疑是在國際體系下權力最微

小，並且最容易被邊緣化的一群。Thomas 以及 Krasner 認為從南方國交的角度

來看，南方國家不光是希望擁有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是希望可以去決定影響未來

的決策(Thomas 1983; Krasner 1987)。小島嶼國家在此論點上與其他南方國家相同，

希望能不被排除在國際決策之外，可以去參與和自己未來命運有關的談判，並希

望在參與過程中能有更大的影響力。此種「參與過程的權力」對小島國家而言不

但是公平性、更是一種正義的論述。而此公平性的道德論述也被聯合國所採納，

其中一項證明是 AOSIS 的成員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下 COP 會議以及準備工作會議

中一定會有一個特別的席次，因為對於被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 AOSIS 而言，「沒

有參與的毀滅」(destruc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 

    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小島國家雖然在氣候治理的運作上，常常與其他南

方國家合作，共同在國際談判場合爭取更多的影響力，但是又於其他的南方國家

有著差異。南方國家內部之間彼此長期的經濟、政治以及地理上的不同，使得彼

此之間的環境政策也有所不同。學者 Boydell 指出，在南北關係中，AOSIS 有別

於其他國家，有著不同的特點(Boydell, 2008)。小島嶼國家因面臨氣候變遷高度

的衝擊，因此在氣候談判中採取積極建立規範與制度的立場，但是其他的 G77

國家，有許多處於經濟發展的階段，或是本身經濟結構高度依賴能源的產業，因

此在氣候談判上不希望對已開發國家加設任何的限制。在 G77 中 OPEC 就與

                                                 
58 1970 年代時由南方所提出來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並不光

只是希望國際系統更加有效率，而是希望可以擁有更多的合法性(legitimate)，去重新調整他們認

為長久以來在國際體系上聲音不平等的狀況(Menon 1977; Ayoob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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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SIS 在氣候談判立場上有高度的差異性。特別是 1992 年 UNCED 會議以及之

後的全球談判，G77 國家之間的差異性導致集團內部非常明顯的分裂與爭執

(Miller 199l; Moomaw 1997)。在氣候談判上，小島嶼國家還是非常需要 G77 的支

持，除了從歷史發展以及國家經濟狀況與這些發展中國家有著更相似的處境之外，

更由於小島國家非常依賴額外的「調適基金」，越多 G77 國家同意去更積極的參

與氣候變化建制，小島嶼國家就可以得到越多援助資金，並且隨著氣候變遷帶來

的衝擊越來越大，一些 LDCs 國家對於 OPEC 國家不斷企圖去提升談判本身的利

益感到不耐煩，因為這些國家發現他們在氣候變遷之中是相當脆弱的(Dessai , 

2004)。 

從公平性可以進一步探討「正義」的問題，在前面時談到「正義的展現，是

公平的落實，更是永續發展的基礎」(Young,1992)。而正義是立基於「權力的建

構與衝突」，當個人與他人的權力或是不同的權力之間有所衝突，維持適當、公

平的權力關係，即是正義。Page 從正義的角度分析氣候變遷，認為世界的生態

危機所帶來的問題，將會更需要正義的分派，此概念不只有包含財產、資源、以

及機會等公平的分配，更牽涉到更遠的「衝擊」。因為隨著風暴越來越劇烈，乾

旱越來越嚴重，一些人將會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傷害，並且也被傷的更加嚴重(Page, 

2006: 161)。國內學者林子倫針對國際氣候談判的觀察，指出： 

氣候正義的倡議，在於批判全球暖化議題所造成的不正義、剝削、及資

源與風險分配不均的問題。氣候變化反映了國際社會極為不公平的現實：富

有國家享受了工業革命以來主要的經濟成果，而許多小島嶼國家與低度發展

國家卻要承擔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公平正義是氣候政治的核心議題，

全球氣候制度不應成為替富有國家服務的工具(林子倫，2010)。 

從歷史脈絡、權力差異以及氣候變化所造成的衝擊來看，氣候變化對小島國

家造成不平等以及不正義的後果，需要國際社會展現正義打破權力關係下的不公

平。而 AOSIS 在針對正義論述時，不同與其他南方國家，更強調「脆弱性」的

概念。AOSIS 利用論述脆弱性，去對抗存在的原則，特別是在污染者付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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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原則上(Betzold，2009)。此背景原則，將小島國家描述成其他國家行動下「無

辜的受害者」(innocent victims)，特別是對於已開發國家，背負著歷史的責任與

道德的義務。只有一個強烈的協議可以被視為是對的並且是合法的。最主要的論

點之一「製造最少問題的國家卻要負擔最大的負面效果」。Rogeru Kasperson 以

及 Jeanne Kasperson 指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很明顯的是對於氣

候變化最脆弱的區域。其中，以「脆弱度」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氣候變化下的公平

與正義，認為脆弱性的評估、不僅對於分析氣候變化影響十分重要，同樣的在劃

分公平和社會正義問題上也是很重要的，認為，目前對於全球公平性的討論是很

不完整的，建議了幾個關鍵因素來討論氣候變化下的公平性(Kasperson ,2001)。

另外，學者 Parks 和 Roberts 更進一步從小島本身歷史發展為出發點，指出殖民

主義，造成小島國家在社會、經濟、環境以及制度上更高層度的脆弱性。(Parks & 

Roberts, 2006: 337,342 )。並且，在獨立之後，全球貿易與經濟結構下的「新式殖

民主義」(neo-colonialism)，更造成了南北貿易上的差異，加深了這些小島國家

在經濟上的脆弱度(Athanasiou, 1996:11)。以上所討論的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單靠小島嶼國家本身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尤其是氣候治理中需要各國家的合作，

小島嶼國家希望利用「公平性」與「正義」等論述來說服國際間加強氣候建制上

合作，並且增強談判的穩定性。 

肆、   訴諸人權與道德 

    從「公平性」、「正義」等議題繼續思考下去，將會延伸到「人權」與「道

德」議題，隨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越來越大，進一步的思考問題為：「氣候

變遷是否造成另一種對人權的挑戰？」，本研究在第四章介紹了，氣溫上升以及

氣候變遷對與小島國家直接以及間接的衝擊，此將可能造成小島嶼國家的人民在

生命、財產、居住環境等喪失或損害，進一步侵害的小島居民的基本權利。由於

氣候變遷將可能會嚴重危害到小島嶼國家人民的環境權、財產權、生存權等，考

慮到目前國際法狀態的現實本質，小島嶼國家面臨氣候變遷時，小島嶼國家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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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策略是「提高公民在法律上的地位」，將氣候變遷訴求推高到「對人權的

侵害」以及「基本人權保障」的層面，強調：「權利是一種訴求，是一種主張，

做為一個人應該享有什麼樣的權利或是自由，不因為我們的地位或成就有所不

同。」。 

    小島嶼國家所提倡的人權概念包含了傳統的以及進化的人權理論。傳統的人

權宣言可能訴諸核心章節對於「普遍宣揚人權」，主要來自於 1984，聯合國通過

的《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 2 條表示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生安全的權

利。」，第 22 條到 27 條「經濟安全、社會福祉、和文化自由的權利」，而除了生

存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之外，第 15 章中更表示的「沒有人應當被否認國籍地

位」的權利(UN. Doc, A/810,1984)。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無疑的將會威脅到

這些小島嶼國家居民的生存權、財產權，並可能造成國家的滅亡，抹滅了這些小

島原本所屬的國家，剝奪其國籍權。另外，小島嶼國家除了強調傳統人權的概念

之外，更強調一種「環境人權」的概念，這屬於第三代人權的概念，從自由主義

途徑的觀點，認為存在著(或是應該有)一種人權對於一個乾淨、安全的環境，就

是：「身為人類應享有乾淨的環境」。此處的環境指不光是代表一種抽象的形容詞，

而是一項具體享有的物質，如同「國際正義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在 1996 年對於「核子武器威脅或使用立法的諮詢意見59」中清楚的表示： 

環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代表生活的工件、生活的品質、人類健康，並

且包含了未來的世代(ICJ,1996)。 

此主張的起源來自於 1972 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Stockholm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的第一個原則： 

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着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

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並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

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 

    另外，小島嶼國家更積極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爭取他們下一代子孫的「未

                                                 
59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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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權利」，強調他們未來的世代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在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

言中，除了當代的人權之外，最後還提到了「未來世代」的權力，考慮到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影響在未來會更直接的發生，並且最終影響到未來的世代，此觀點有

著強烈的共鳴，並且，此概念可以延伸到全球環境治理下的一大訴求「永續發展」，

加深了小島嶼國家永續發展發展論述的根基。Gillespie 認為，此概念對於「未來

世代的權力和利益」被包含進了國際法以及國際審判的文件之中，在言語上給予

接近無止盡的方法 (Gillespie, 1997)。從 1990 以來，永續發展概念就是國際所倡

議的主軸，環境議題在國際上受到重視發展，以及許多傳統觀念的改變，賦予了

小島國家更多外交談判的空間。氣候變化使得放大了小島國家的脆弱性以及調適

的必需性，使得其永續發展更加的困難，隱含著侵害到小島嶼國家未來世代的權

利的基礎，因此各國對於幫助小島國家永續發展有了更多的責任感以及正當性配

合國際全球治理的發展(WSSD, 2002)。 

    而小島嶼國家的論述，開啟了氣候談判上許多關於人權與道德的辯論，關於

「環境人權」、「生存權」與「未來世代的權利」這幾項概念，目前國際的界定以

及運作都還很模糊，引發了哲學辯論以及運作上的相關討論。首先，對於「環境

人權」的主張屬於70年代開始的新興人權議題，環境權可以被界定為「我們每一

個人都應該享有一個可以維持尊嚴生活的環境」。但是，目前國際的人權法規之

中還沒有明確對與環境人權做出相關定義，對與環境人權也沒有相關的保障，許

多對與環境人權的訴求都還止於國家層級裡面，在民主的社會，權利與權利衝突

的問題當然只有經過司法的程序來解決。而大氣屬於公共財，氣候議題影響到國

際層及，在面對衝突與傷害時，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關係認定更加困難。 

    「生存權」也為小島嶼國家強調的一項重點論述，成為小島國家在氣候變遷

會議談判上的主要論點依據。海平面上升的氣候暖化，是對於這些沿海岸國家的

主要安全威脅。在籌備 2002 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的時候，薩摩亞大使 

Tuiloma Neroni Slade 就表示氣候變遷直接影響到永續發展的根基，威脅到小島嶼

國家居民的安全與生活，發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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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工業化國家缺乏採取正確行動的意願表示非常嚴肅的關切。它們不

可能沒有察覺人類的生命和生活已經正遭受嚴重的危機。 

 

    由於氣候變化對小島嶼國家造成生存以及安全上的威脅，小島國家人民的生

存權也受到更多的重視，此表示了「單獨個人」的權利，將可能在此背景下，提

供了一個手段(槓桿作用)去達成渴望的目標。但是學者 Particia Birnie 和 Alan 

Boyle 指出來自於根基於現存國際體系的本質所帶來的問題，氣候變遷如同所有

主要國際環境問題，必須在一個國家對國家(state-to-state)的基礎上被處理(Birnie, 

2002)。也就是說，目前國際社群目前遵循的「西發里亞體系」下，當國家居民

的生命、財產、健康安全受到危害的時候，通常都是以「國家」為主要訴求主體，

藉由國與國之間的談判，來解決衝突或是達成合作，目前沒有國家在解決國際衝

突時將談判焦點拉回到個人的基本人權之上。舉例來說，當紐西蘭以及澳洲公民

對於法國在南太平洋所做的大氣以及地下核子測試，關心到對健康和環境影響

(ICJ, 1974)，它們並沒有將居民的權利定位在個人權利上，而是透過國家的來解

決紛爭。另外，根據國際法庭，解決爭議通常是「透過國家之間的義務」而不是

「個別的責任義務」(ICJ, 1947)。同樣的，當國家關注到它們的從鄰國來水源供

給被影響時，他們的主張也不是來自於對於個人的影響，而是此區域國家間的責

任義務。最後，當國家的公民受到威脅來自於其他國家核子武器使用所帶來完全

且徹底的毀滅，此案例也不是建立在個人的人權基礎上(很明顯的核子戰爭完全

與所有可能的人權相抗衡)，而是建立在國家之間的基礎上，透過國際間錯綜複

雜的國家對國家之間的文件和權利義務(ICJ, 1996)。Gillespie 指出，此並不代表

人權途徑沒有價值，但是也說明了人權途徑並沒有提供了改變此競爭場所需要的

平台(Gillespie, 2003/2004)。 

    另外，小島嶼國家從永續發展脈絡下強調「未來世代的權利」， Gillespie(1997)

認為，儘管此圍繞著人權討論的哲學概念十分有吸引力，但並沒有辦法解決面對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最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訴諸於未來世代的權力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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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概念。再來，身為一個概念，此是在哲學上同時缺乏理論以及可行的運用。

在道德範圍行動之外，未來世代的論點在國際法上並沒有法律的根基。同樣的，

被稱為根基於環境考量的人權在國際法上也同樣沒有根基。國際社群對於《斯德

哥爾摩宣言》中第一項原則的效力不斷的往後退。此倒退可以在 1992 年的《里

約宣言》中看出，可以代表對於斯德哥爾摩發表此概念的降溫。 2002 年 WWSD

會議在此論點上發表的說法又比之前的更加萎縮。並且在此項目上沒有條約明確

的反應適當環境的權利。此失敗不難理解，當緩慢的過程對於權利的論述發展被

點名。即使更廣泛的接受此概念，像是有關「當地人民」(indigenous persons)的

權利，現在存在，目前也很難被辨識(Gillespie, 2000:139;2001:49)。 

再來，從「道德」的角度出發，對於道德是否能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國際

關係各學派有不同的看法，小島國成員從 1990 年代開始就不斷的喚起國際大眾

的認知，在小島嶼國家面對氣候變化衝擊所造成的威脅上，之後更以生存以及基

本人權為訴求，希望喚起國際良知。根據安地卡及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

的代表成員 Linoel Hurst 表示： 

「小島國家對氣候變化所做出的貢獻是零，但是氣候變化所造成的衝擊

將會把它們變成零」(ECO, 1993b)。 

    小島嶼國家將「預警原則」有效的和「生存」以及「道德必要性」(moral 

imperative)連結，強調面對許多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污染者必須負責，並且採

取急迫的態度，面對科學不確定性，仍必須採取預警行動(ENB,1995a)。呼籲國

際不要以小島國家的滅亡作為確定氣候變遷的主要證據。如同萬那杜大使 Lierop

在氣候大會上發言所強調的： 

「我們沒有那個時間去等待結果來證明…因為那個結果，我們害怕將會

殺了我們」(Sands 2003: 267)。 

    小島嶼國家以本身的存亡問題，以道德的訴求向國際呼籲氣候治理的必要性，

許多學者以及觀察家認為，小島嶼國家不斷的喚起各國的國際良知，並且在氣候

談判中灌輸道德重要性，此持續性的道德壓力是AOSIS核心的影響力(Bar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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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Kirstan, 2002; Betzol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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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下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分析小島嶼國家的參與方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必須要先了解小島嶼國

家在氣候變遷談判中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研究小島嶼國家氣候談判的學者

Larson 認為，身為低度權力的成員，由於國力很小，權力很小或是有限，在氣候

變遷談判中小島嶼國家面臨到三種不同形式的挑戰，分別為：「象徵性」、「社會

性」以及「經濟性」的挑戰(Larson, 2003)。本文綜合 Larson 所提出的三項挑戰，

以及筆者觀察小島嶼國家參與國際氣候談判過程時，所經歷的困難與挑戰，分別

以「國際權力結構」、「國際認知」、以及「擁有資源與技術」等三面向來分析，

歸納出小島嶼國家在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時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很明顯的，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來自於「國際政治結構下的權力

差異」。「國家權力」的要素，根據國際政治學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分析主要有以下九項：「地理位置」、「天然資源」、「工業能力」「軍

事準備程度」「人口」「國民性格」「國民士氣」「外交素質「政府的素質」(Morgenthau, 

1978:4-15)。從最基本幾項權力的核心要素「地理位置」、「天然資源」、「工業能

力」、「人口」來觀察第四章小島嶼國家的共同特性介紹，可以不難發現小島嶼國

家在全球體系下屬於權力相當弱小的國家類型。首先，摩根索認為一個國家的權

力所依賴的最穩定因素，很明顯地就是它的「地理位置」60，從小島嶼國家來看，

因為位處偏遠以及災害易發生地區，地理位置是造成其本身發展不易以及脆弱性

的主要原因。再來，摩根索認為就一國權力和其他國家權力相較之地位而言，具

有影響穩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天然資源」，天然資源最主要是指食物和原料

而言。食物是所有資源中最基本的一項，一個國家的食物能自給自足，是一項龐

                                                 
60例如：美國位於美洲新大陸，由廣闊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將其與其他國家隔離開來。這項地理因

素讓美國在安全上的考量。幾乎沒有任何問題直得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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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力量來源。相反的，食物的缺乏，在國際政治中將成為一項弱勢。而小島嶼

國家本身可耕地面積狹小，加上殖民式單一作物，使得許多糧食、商品高度依賴

進口，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將會使得可耕地面積減少、淡水資源喪失，使得糧

食作物產量大減。如果要從另外幾項權力界定要素來分析小島嶼國家，更可以顯

示出小島嶼國家在國際體系上權力的弱勢。    

    國家是國際體系主要的行為體，其他任何國際行為體都不能代替它，各個主

權國家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在無政府狀態中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權、領土

權和軍事安全總是要追求權力。在某種意義上，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權力的關

係(倪世雄、包宗合，2005：341)。在摩根索所提出的現實主義六項要素之中，

將「國家利益」當作決定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據61，而利益又是建立在權

力的基礎上62，國際政治是一種權力的鬥爭，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主要是由

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地位來決定的。國家的權力來自於國家的實力。國家的

實力越大，它在國際社會中的權力就越大，也就越能夠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反

之，國家權力越小，它在國際社會中所能夠獲得的利益就越小。依照現實主義的

看法，國際間永遠是權力的爭奪，並且建構出一有階層性的權力結構，那身為權

力極度弱小的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權力弱小的國家在國際上

容易被邊緣化」，其訴求常常被忽視，無法參與決策，並且無法有效的影響國際

建制，保護自己本身的國家利益。 

    小島嶼國家所面對的第二個困難來自於國際認知問題，也就是對於小島嶼國

家所面臨的困境「國際社會普遍認知不足」，這類似於 Larson 所提出的「象徵性」

挑戰。 Larson 指出象徵性的特點起源於氣候變化對於復雜的全球生態系統而言

是一個十分「抽象性」的安全威脅，其所造成的現象以及威脅仍具有高度的科學

                                                 
61摩根索對於現實主義的六個原則：1)受制於客觀的規律 2)利益以權力為基礎 3)利益一致是各國

連結的基礎 4)在國際政治上不能講究道德 5)政治獨立於其他領域 6)權力的定義 
62

外交政策本身就是權力的反應，一個國家運用非暴力的強制力，達到非意志力，企圖改變另一

個國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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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Larson, 2005)。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效果並沒有如同英國皇家海軍(Royal 

Navy)的「惡霸」(bullies)欺負許多弱小的冰島漁船一般的戲劇化63，如同科學家

Barbados 所提到的：「你無法看到氣候變遷或是聽到它、聞到它….不像是河流被

污染，你可以觀察魚和河水表面。」。小島嶼國家雖然受到很嚴重的氣候變化威

脅影響，但是卻缺乏國際能見度，無法讓國際社群了解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國家

立即性以及嚴重性的威脅，此項象徵性的認知問題在談判前置期以及談判初期更

是特別重要。 

另外，一項特點在於對於議題的優先順序偏好，對於小島嶼國家而言氣候變

遷議題攸關到整體的發展與生存，對其而言屬於非常重要議題，但是在一些大陸

型國家(像是美國)，氣候變化只是眾多複雜問題與議題的其中一項。1992 年

UNCED 會議承認了氣候變化是人類所造成的威脅，並且環境的變化對小島國家

以及低漥沿海地區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然而，美國和其他附件一成員中最需要

對排放溫器氣體負責的國家，爭論科學分析對於氣候變化的原因是來自於全球環

境的變化。對於氣候變化的證據各自不同立場的媒體解釋，造成大眾的混淆以及

侵蝕了對於減緩氣候暖化政策的支持，喚起大眾的知覺以及關注是 AOSIS 所要

面臨的第一個挑戰。Shibuya 在研究中也提到了因為對於一些已開發國家而言，

氣候變化不是具有高能見度的議題，小島嶼國家的緊急要素是要提高此議題的能

見度(Shibuya, 1996:554)。隨著的國際理解的提升，下一步將是去發展概括的、

適當的解決模式。面對各國對於議題處理優先順序的不同，對於氣候變化認知以

及解釋上的不同，小島嶼國家要如何喚起各國對於氣候議題的重視與小島國家面

臨處境的認知，也是小島嶼國家所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最後，小島嶼國家所面對的困難來自於「可使用資源以及技術缺乏」，雖然

AOSIS 佔聯合國會員國的五分之一，發展中國家的四分之一，但是從土地面積、

擁有的資源以及溫室氣體排放量來看，小島嶼國家土地加總面積小於全球陸地比

                                                 
63 此為在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提到的，冰島與英國「鱈魚戰爭」，為權力弱小國家與權力大的國家

之間權力不對等的談判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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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 1%，人口佔世界人口的 5%，GDP 小於世界 GDP 的 1%(AOSIS,2009)，溫

器氣體排放量不到全球的 0.1％。面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這些小島嶼國家

卻無力以本身的力量去改變或是緩和全球暖化及劇烈氣候的狀況，最主要因素來

自於這些國家本身溫室氣體排放微量、土地面積狹小、所擁有的資源也稀少，沒

有辦法做任何有效的減緩行動去降低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所能做出的政策對於

改變目前的氣候變化並沒有實質的影響力。另外，在小島嶼國家還有經濟和技術

性的限制，由於土地面積狹小以及資源稀少，並且缺乏資金和技術去調整所帶來

的衝擊，對應氣候變化以及海平面上升調適的可能選擇相對減少。小島嶼國家面

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所擁有去調整人類和生態系統的能力十分的弱，但是卻有著

高度的脆弱性。因此不論在減緩或是調適的行動上小島嶼國家都必須依靠其他國

家的支持。在氣候變遷談判，缺乏權力也關係到貧窮，減少排放以及自然資源的

保育。當試圖要去建立一個永續的社區環境，小島國家面對到地球上最有利的團

體，包含跨國運輸、能源、農業利益。這些集團是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並

且他們保障他們的利益卻造成了生態許多不利的情況。這些利害關係人沒有經濟

資源的權力進入聯合國的談判，並且也沒有技術性資源去維護本身的海岸線被侵

蝕、海水資源被污染、以及海洋潮汐在颱風時代來的巨浪。 

    分析小島嶼國家所面對的困難以及挑戰之後，有幾個思考問題因而產生。首

先，本文最主要的思考問題，權力弱小資源有限的國家是否有辦法有效的參與國

際談判過程，更進一步的去影響到國際建制？ 摩根索在所提出的現實主義六項

原則中，特別強調要暸解國際政治現象的主要指標，就是「利益」的觀念，而利

益的定義，則是以權力為基礎。因此，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中成為分析國家行為

的主要依據，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林碧炤，

2001)。低度權力的國家，是否有辦法在國際談判中保護本身的根本生存利益？

所使用的參與策略為何？下一節，將整理小島嶼國家如何增加本身的影響力，參

與國際氣候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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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氣候談判下小島嶼國家的參與方式 

    在上一段中，筆者分析了小島嶼國家參與氣候談判中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也討論到了，權力弱小的國家是否可以確保在國際談判中的參與，以及如何運用

資源增強本身實力。從第五章回顧的小島嶼國家談判參與過程中，可以發現儘管

小島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去達成可以減緩氣候變遷的成果，但是從小島國

家在氣候變化的參與中，以及對氣候典則的影響上，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與其他

國家相比，有著「不對稱的影響力」(disproportionate influence)。Bertzold 表示，

這些小島嶼國家：「以超越本身份量的方式戰鬥。並且，所有人都很重視它們的

聲音」(Bertzold, 2009:10)。小島嶼國家都屬於微型國家(microstates)，本身能力所

及有限，但是它們藉由有策略性的運用各種層面可以使用的資源，延展原本所能

影響的範圍影響範圍。Betzold 利用 Zartman 和 Rubin 所提出的「結構性的矛盾」

(Structural Paradox)來解釋弱者如何和強者談判(Betzold, 2009:1)，認為小島嶼國

家以「借用權力」的方式，藉由外部權力的資源，成功的參與了 1990 年到 1997

年間的氣候談判。權力在此被理解為附加的價值，對於剝奪以及滿足的價值，何

者需要去勸阻或是促進一個團體從一個立場轉移到另一個立場(Zartman, 1974: 

397) 。換句話說，權力運作當一個行為者可以正向的或是負向的轉換一個特定

行為者對於目標的行動成果的價值，而此價值的改變可以來自於外部的資源。

(Zartman, 1997: 231)。Betzold 將分析焦點放在，以背景為策略基礎下，AOSIS

如何談論原則以及規範；在以目標為基礎的策略中，小島國家如何將其目標與其

他參與者立場相連接；在以「第三者」為基礎的策略中，AOSIS 如何利用談判

外的行動者；以及在過程基礎的策略中 AOSIS 如何組織對於這些談判的參與。 

    Roger Fisher 等學者在研究談判權利與談判資源時表示，談判的資源不全然

是談判的權力，資源所帶來的談判權力會建立在背景脈絡上，包含了與誰談判以

及希望它們做什麼(Hall, 1993: 4)。因此，儘管缺乏傳統可運用的權力資源，AOSIS

聰明的運用了Zartman以及Rubin (2000b)所點出的外部性的資源，分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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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第三者」以及「過程」等四項借用外部權力的背景策略，來增加

AOSIS 在氣候談判中的影響力。Shibuya 指出，由於尺寸小以及缺乏資源，在國

際上小島嶼國家很難以單一團體的力量做出影響，因此小島嶼國家許多都工作都

在促進一種共同努力的形式(Shibuya, 1996:550)。在本研究中，筆者綜合了之前

學者的論點，以及在第五章所回顧的小島嶼國家談判過程與談判論述等重點，歸

納出以下幾點小島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下的參與方式： 

一、 結盟提升本身影響力 

    從小島嶼國家的處境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就可以解釋國際代表性對於小島嶼

國家的利益，是不對稱(uncoordinated)且分離(disjointed)的(Heileman, 1993:55)。

在國際談判上，因為行為者本身之間國家權力大小的不同以及社會角色的不同，

可能造成權力以及影響力大小的差異，使得小島國家連盟在與其他國家談判上變

成為弱勢，為此小島嶼國家比其他各類國家更積極的利用各種策略來參與國際氣

候的談判。首先，小島國家利用「結盟」來提高本身的實力，在第二章文獻回顧

與第三章國際多邊談判分析中，提到在多邊談判中的各方談判者會比較相互間的

利益，有相同立場或追求相同目標的談判者就容易形成結盟。小島嶼國家和沿海

岸國家因為有著孤立的地理形態，資源稀少，權力相對弱小，在國際政策制定結

構上位處邊緣。因此，這些國家藉由結合在一起增加權力與影響力，形成一 42

個小島嶼國家的聯盟 AOSIS，值得注意的是 AOSIS 是第一個在 UN 的談判下，

專門為了氣候變遷成立的國際談判聯盟。 

    AOSIS成員中的小島嶼國家原本隸屬於全球五大區域，因為地理上的分散性，

聯合國之下的五大區域團體都包含了小島國家，從歷史上可以看出小島國家的利

益被區域邊緣化(marginalize)並且代表性不足(Ashe et al. 1999)。在聯合國以區域

為代表的談判下，它們的聲音很容易被忽略，然而，不管是哪個地區的小島國家，

都視氣候變遷為一個攸關生死的利益，所造成的後果，特別是海平面上升以及極

端氣候的增加，都將會嚴重的威脅到這些小島。在1991年正式會議之前，小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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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現它們可以更有意義的參與談判過程以及對結果有所貢獻，只要他們團結

在一起成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Betzold 2009; Objective Terre2004; Slade 2003)。

因此，小島嶼國家藉由「結盟」的方式成立AOSIS以凝聚共識、提昇本身的權力、

共同對國際發生，也因為這些小島嶼國家皆面臨相同的問題，結盟可以提高這些

國家本身的國際能見度，讓國際重視這些問題。藉由一些AOSIS代表有效的領導，

包括了萬那杜大使Robert Van Lierop、賽摩亞代表Tuiloma Neroni Slade、安地卡

及巴布達代表John Ashe，小島嶼國家因此「一起行動如同一個單一個談判團體」

(McMahon, 1993: 11)。藉由一起行動，AOSIS可以說是氣候變化之下最積極的參

與者，並且確保「集團立場的採納不但可以在INC中具有全部的代表性，並且可

以在區域團體以及G77中有一個統一的代表意見。」(Ashe et al.1999:212)。 AOSIS

代表是各類聯合國會議中積極、活躍的參與者，將聯合國當作對於和平以及安全

倡議更多廣泛性與永續性的途徑。Ahmed Dioghalf認為AOSIS在Lierop大使的帶

領下成功的在UNCED會議上活躍的參與，是發展中國家中少數可以在氣候協議

的談判中扮演活躍角色的集團(Dioghalf, 1994:105)。 

二、 善用國際氣候談判下的多元行為者 

    在第三章氣候背景分析時，分析到國際氣候談判屬於國際多方談判，參與談

判者眾多且議題多元，十分的複雜，「談判者的多元化」為國際氣候談判的特性

之一。因此，小島嶼國家善用氣候多方談判中的「多元行為者」的特點。目前，

在國際談判下除了國家之外，還有許多重要的行為者(IO, NGO, MMC)。Larson

研究小島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參與，發現由於多方的談判比雙方談判更廣泛且透

明的，在多方談判之下低度權力的成員在政策的辯論中是有影響力的參與。多邊

談判提供了脆弱性小島嶼國家一個機會，去催化本身的保護和安全。給予機會，

它們對於共同的生態安全概念，可以透過互相合作的途徑，採取預先行動議提倡

衝突的解決方式 (Larson, 2005) 。 

    在以「國家」為集團方面，AOSIS 針對國際氣候談判中不同立場的談判者

劃分出不同的談判方式。在全球性的氣候談判中最主要的有幾個集團，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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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分歐盟以及美國為首的「傘狀集團」，而開發中國家除了 G77+China 為主

要集團外，更可以細分為 OPEC、AOSIS、LDCs 以及 BASIC 各別團體等。 從

過去國際多邊談判的個案中可以觀察出，「領袖角色」是控制多邊談判複雜性不

可或缺的因素。國際談判越複雜，有些談判參與者越可能成領袖，而此角色是否

有效就成為多邊談判的成功關鍵。在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之後，歐盟企圖在氣候

談判中取得領袖的地位，積極促進國際氣候治理。小島嶼國家在積極氣候治理的

理念上與歐盟國家相符，因此許多提案都受到歐盟的支持(EUROPEAN 

COMMION, 2007)。另外，在與開發中國家關係上，AOSIS 中許多國家同屬 G77

集團以及 LDCs 集團，小島嶼國家也積極利用不同的集團會議發聲(Dessai, 2004)。

其中，雖然 AOSIS 與 G77 集團中某些成員(如 OPEC 國家)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

很大的分歧，但 AOSIS 最主要還是以和 G77 合作以及透過 G77 表達其立場，主

要原因有兩個，首先 AOSIS 的成員在經濟及社會發展背景上還是與 G77 有較高

的相似度，並且 AOIS 的成員多為 G77 的成員。另外，越多開發中的國家願意配

合氣候治理政策，已開發國家就願意投注更多的資金援助對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

衝擊以及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發展，對於需要資金對抗、調適氣候變化的小島嶼國

家而言，說服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配合氣候建制，將對於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化中

談判的立場更加有利。 

    在爭取區域性支持上，小島嶼國家各自利用所屬不同區域的論壇。小島嶼國

家分散於全球五大區域海洋上，皆附屬於不同的區域合作體以及區域論壇下，包

含了 1971 年成立的「太平洋島國論壇」(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1975 年成立

的「加勒比海社群」(Caribbean Community)、以及 1982 年成立的「印度洋委員

會」(Indian Ocean Commission)(Slade,2003 :533)。舉例而言，在太平洋上的小島

嶼國家多屬「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成員，太平洋島國論壇為一區域性國家聯盟，

由 1971 年成立的「南太平洋論壇」延伸而來，共有 16 個會員國64，每年召開一

                                                 
64目前參與對話機制的夥伴國家共有 14 國，包括美、英、加、法、義、日、歐盟等政治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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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論壇高峰會議，會議討論採共識決，並於會後發表論壇公報。1989 年開始，

太平洋島國論壇後還增加了部長級談話機制（Post Forum Dialogues with key 

Dialogue Partner, PFDP），太平洋島國論壇成為小島嶼國家與區域大國談判(澳洲、

紐西蘭等)的主要場域之一，所聚集的政經能量不可小覷。  

    除了國家之外，「非國家行為者」也是小島嶼國家合作的對象，從氣候變遷

綱要公約相關條文中可以看出，不論是國家、國際組織或是非政府組織(NGOs)，

均被賦予參與公約協商與會議的權利。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也努力為小島聯盟發

聲，並且透過媒體、網路、公聽會、街頭運動等方式，宣傳理念，進而提高國際

上對於小島嶼國家處境的關注。獲得「第三者」的支持，同樣的也可以增加影響

力。非政府組織和遊說團體可以提供有用的資訊以及專業技術；科學證據以及專

業語言的運用在環境談判之中非常重要。透過媒體以及公眾增加支持。近年來，

COP 氣候大會除了國家級的會議之外，更有針對 NGOs、國際企業、公民等所舉

辦的各類會議，可見在氣候治理之中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力越來越重要。 

    另外，無可否認的 AOSIS 的論點強烈的依賴科學證據，而 NGOs 等非政府

組織被視為是協助 AOSIS 的一大幫手。NGOs 不但提供了技術上的資訊(technical 

information)，更提供了法律上的建議以及能力。沒有 NGOs 的協助 AOSIS 將不

可能有能力去成為一個好的談判集團。AOSIS 對於科學證據的運用，來自於許

多 NGOs 的幫助，AOSIS 將它們視為談判中的「指引明燈」(beacon of light) 

( Betzold, 2009: 8)。有了這些 NGOs 的協助，AOSIS 的成員可以 “在氣候談判中

更流利的辯論”，促進參與辯論，對於 AOSIS 來說是個很大的成就。NGOs 同時

也提供了 AOSIS 在法律上的專業知識。在此方面，「國際環境法律與發展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Development, FIELD)提供了

特別的服務。此機構持續的協助AOSIS藉由提升AOSIS在談判和分析上的能力。

                                                                                                                                            
及中國、南韓、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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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同時也擁有國際律師駐派在 AOSIS 的代表團內，並且協助在一開始的談

判。這些律師所提供的專業能力和知識對 AOSIS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協助，並且

對於 AOSIS 在氣候談判中突出的表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FIELD 的負責人表示 

「他們有話要說，並且他們可以表達的非常好」(Kristan 2002; McMahon,1993 )。

AOSIS 能夠成功主要是代表團的關鍵領導人物採用了許多 NGOs 所提供的建議,，

NGOs 的支持在氣候變化談判中轉化成權力，可以讓小島嶼國家在面對更大以及

擁有更多資源的代表團時可以在相同水平去談判。NGOs 和所提供的技術和法律

專業被 AOSIS 活躍的運用在議定書的制定上，尤其是法律的專業用語，都可以

在談判過程以及談判結果上形成很大的影響。(Betzold ,2009 )  

三、 積極參與談判過程 

    小島國家也利用「參與談判過程」的機會來增加本身的影響力，Zartman 和

Rubin 提出也可透過「過程」來影響談判，藉由有技巧的「玩遊戲」(playing the 

game)。從上一章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小島國家積極利用談判的前置期，INC

的準備會議來使目標進入議程。談判學學者 Stein 認為，前置時期因較無結構章

法，受到過程進行的影響程度很深 (Stein, 1989:248)。另外，在談判理論中，根

據談判事務者指出，包含會議地點的選定、主席的角色、議程的準備、擁護者的 

壓力以及人際環境(human setting)皆會影響到談判(鍾從定，2008:103)。Betzold

認為 AOSIS 很快的學習到如何參與遊戲以及利用過程(Betzold, 2009)，AOSIS 運

用談判過程中的一些關鍵角色、場合來適度的提出目標，例如 AOSIS 的成員萬

那杜大使 Lierop 在 INC 的第二工作小組上擔任主席，並且擔任 UNCED 的大會

副主席，藉由工作小組去影響氣候議題在制度性框架上的建構，而擔任大會副主

席可以適度的影響會議過程，並且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小島嶼國家的論述，成功的

將小島談判目標引進大會議程。在另一方面，此表示了組織所有的小島國成為一

個緊密的談判聯盟，較早的呈交伴隨著最先行動者所帶來的好處，並且確保對於

AOSIS 重要議題是包含在討論之中的，此代表的可以影響談判過程的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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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積極的參與對於某些小國家是十分困難的，這也是為何要成立一個有凝聚

力的聯盟並且灌注資源去增加影響力。並且，需要運用恰當的時機，提早行動，

必須承擔最先行動者的好處(Slade 2003; Zartman and Rubin 2000b)。 

    AOSIS 可以有效的參與氣候談判，一個主要的核心要素來自於對於 AOSIS

特別狀況的考慮，因為氣候變化對這些國家的影響是最直接也最巨大的，並且將

可能造成一些小島嶼國家的滅望，這些小島嶼國家不能接受「沒有代表性的毀滅」 

(Davis 1996)，而此聲音也被聯合國大會認同，因此在談判處理運作中，AOSIS

不論是在 INC、COP 大會或是相關附屬的單位，皆獲得特別的席次，得以參與

談判過程。(FCCC1995a;b; INC 1995)此是第一次聯合國的席次特別給不是聯合國

所歸類五大區域下的團體，並且幫助 AOSIS 去加強影響力在處理談判上，以及

確保它們的聲音可以在過程中被注意。(Betzold, 2009)。辦事處的席次可以被視

為是 AOSIS 的一大成就並且，被視為是 AOSIS 的一大勝利。對比之下，OPEC

國家同樣的也申請去獲得特別席次，但是卻被拒絕。在小島嶼國家參與談判過程

中，可以發現聯合國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權學者 Michael Ignatieff 認為

「沒有自由的發言以及表示政策的意見，沒有自由演說和集會，與自由的資產、

機構，就不能組織它們對於對於社會和經濟安全而奮鬥。」(Ignatieff, 2001: 90)。 

    從第五章第一節談判過程中，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在各談判階段中，對於氣

候談判都有不同的影響，首先在「談判前置期」，小島嶼國家對於問題與現象的

界定、提高國際認知、以及促使氣候議題進入國際談判等幾項談判前置期重要任

務，都有很大的貢獻與影響。而在，UNFCCC 到《京都議定書》制訂這段談判

「方案形成期中」，小島嶼國家更第一個提出具體減量目標，並且影響了後來的

柏林授權與京都議定書。最後，進入到談判的「細節階段」時，小島嶼國家對於

資金的援助方式、風險與保險管理制度、調適行動等，也積極提出各類意見，並

且倡議國際重視此議題。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可以發現，聯合國提供了對於跨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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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議以及創造各類選項的論壇功能，也作為小島嶼國家參與與論述的主要場域。

其中必須要注意的是，儘管AOSIS透過多方談判對於衝突解決的動力有所貢獻，

但這並不表示低權力的聯盟有成功的解決了聯合國所點出的最根本的環境問題

以及發展商議。氣候變遷是一個複雜的全球議題，包含了道德的觀點，高度經濟

支撐以及不同的相互關係，在許多因素之內。此多方團體的商議並沒有保證一個

簡單的解決方式，一些努力帶來正面的效果，但是其他的還是有許多爭議含糊不

清。 

參、 國際氣候談判特性與小島嶼國家論述 

    本研究在第三章分析了國際氣候變遷談判的主要特性，分別為「國際多方談

判」、「以科學為基礎」、「多元行為者」、「議題連結與議題去階級化」、「涉及公平

與正義」、「以發展合作為核心」、「永續發展為主要目標。在第五章中整理歸納了

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遷談判中論述。分別為，以「科學為主要基礎」、「議題重新

框架」、「公平與正義」以及「人權與道德」。從這兩章節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小

島嶼國家所提出的論點或是使用的參與方式，皆是依循著國際氣候變化的發展脈

絡以及其特性以及目標來主張其論點，也就是 Zartman 等所提到的利用談判背景

來增加本身的權力。在以背景為基礎的策略上，此策略使用以規範為基礎的論點

提供了道德的權力，此被認為是在影響力運作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Keck and 

Sikkink 1998)，對於那些「擁有以及追求偏好在合法性的標準上」

(Schimmelfenning 2001: 63)。小島嶼國家企圖以本身的論述，開啟在氣候談判中

的相關討論，進一步加強國際氣候合作，解決或是減緩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

題。 

    首先，由於科學在氣候建制中被扮演重要角色的關鍵，小島嶼國家以「科學

為基礎」，積極以本身的實際經驗以及科學數據向國際社群證明氣候變遷所發生

的影響，並且強調這樣的氣候變化現象的嚴重性與廣泛性，小島嶼國家在各類會

議上也不斷強調 IPCC 以及各類研究機構所做出的研究證據，希望藉由知識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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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增加本身論述的強度，並呼籲國際社會針對此些問

題盡快採取行動，小島嶼國家在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倡議上，開啟了許多相關的

科學討論，像是「脆弱性」、「預警原則」、「調適行動」、「風險管理」等項

目。 

    小島嶼國家利用氣候議題談判中「議題連結以及議題去階級化」等特性，以

安全與和平等議題為主軸將氣候議題「重新框架」。隨著氣候變化的嚴重增加，

環境的逐漸惡化，環境議題已經漸漸的從低階政治走向高階政治，而氣候議題因

為對小島嶼國家的生存、安全、環境、經濟等都影響重大，所以被小島國家視為

「核心的國家利益」，由於災害發生的頻率增加，並且許多變化具有毀滅性的破

壞或是對於小島嶼居民生活影響重大，而小島嶼國家以「環境難民」、「水資源

短缺」、「糧食分配」、「國家安全」等相關議題提出氣候議題已經涉及到國家

其他利益問題，更可能進一步影響到國家與區域安全，希望國際社群以更高的層

級來看待氣候議題。 

    從小島嶼國家論述中所強調的「公平性、與正義」來思考，小島嶼國家對於

氣候變化所做出的貢獻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但是卻承擔了全球工業化所帶了最大

負面外部性效應。公平性與正義是一體兩面的，當在權力差異下發生衝突時，維

持適當、公平的權力關係就是正義的展現。Gordon 認為「氣候變遷的出現在增

加低度權力或是權力不對等的貧窮國家上，開啟了另一個章節。」(Gordon, 2007)。

小島嶼國家在國際談判上，希望能增取更多參與的機會，並且因為其不成比例的

遭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除了希望國際社會能合作解決氣候問題之外，更要

求工業化國家必須對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衝擊負責，所提出的「保險基金」等制

度，便是根據「補償原則」所設計。此公平與正義的論述是否有辦法在氣候談判

中造成一定的影響力，是小島嶼國家論述是否可以影響國際建制的關鍵要素之

一。 

最後，小島嶼國家強調「人權與道德」，「人權」代表訴求國際法上對與權力

的表障，是一種透過法律保障權利的概念，道德的權利則是用道德的語言來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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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服大家的訴求，小島嶼國家將氣候議題所帶來的衝擊與個人基本人權作連結，

強調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等已經嚴重侵害到小島嶼國家人民的基本權利，包含

了「環境權」、「生存權」、「財產權」等，並且進一步推展到「未來世代的權利」，

強調氣候變遷已經嚴重危害到小島居民未來世代永續發展的根基。但是人權與道

德是否可以成為國際談判中的主要籌碼還存在著許多問號。現實主義認為，一個

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時候，一定要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標準，而國際道德和國

際法是不能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標準。對於現實主義而言道德和價值觀

是相對的，外交是依據實力和採取正確的手段，道德受到國際利益的限制，甚至

有時可以忽略道德。但是，在觀察小島嶼國家對於氣候建制的參與以及所造成影

響後，可以發現道德性的力量，在氣候談判中具有相當程度的作用力。不論是人

權或是道德，都是小島嶼國家對與權利的一種訴求與主張，作為一個人應該享有

什麼樣的權利或是自由。 

    在氣候變遷談判中，小島嶼國家並沒有致力於一個輸贏的討價還價(win-lose 

bargain) (Larson, 2005)，小島嶼國家希望以本身的論述，加強國際合作，建構一

個更廣泛性包含所有行為者的架構，在這個合作的架構上去加強國際的氣候治理，

以對應小島嶼國家所面臨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就如同 J.P. Carse 觀察低度權

力國家在聯合國中談判所提到的：「在聯合國環境以及發展談判中，低權力成員

的目標在於持續此遊戲，去建立永續性的相互關係，包含網路以及聯盟可以去創

造一個可能的解決方式。」(Carse, 1986)。 

肆、 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變化談判下所扮演的角色 

    一、 氣候變化下無辜的「受害者」 

    無可否認的，小島嶼國家在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下是最緊急以及嚴重的「受

害者」，從第四章對於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國家影響整理中可以發現，儘管小島

嶼國家對於全球暖化所做出的貢獻微乎其微，但氣候變化對於小島嶼國家的影響

是全面性以及立即性的，並且危害的程度不只是氣候的變化，更可能危及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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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嶼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生存安全。許多小島嶼國家只比海平面高出三、

四公尺，氣候暖化所造成的海水上升，將會造成大量的國土喪失，以馬紹爾為例，

海平面上升一公尺將會造成首都馬朱羅(Majuro)80%的土地被淹沒。此氣候變化

下無辜「受害者」的角色，是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辯論時的一項主要發聲依據。

小島以及低窪地區的消失成為喚起大眾認知此問題嚴重性的強力要素，而聯合國

及世界各國也逐漸認同小島嶼國家面對氣候變化的危機，在 1994 年聯合國舉行

的「巴貝多會議」會議報告中就表示： 

小島嶼國家是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和海水上升最小的貢獻者，但是卻面對

了最嚴重的衝擊，甚至使得有些地方無法居住 (U.N, 1994) 。 

    在第四章分析小島嶼國家特色時，分析了小島嶼國家的「脆弱性」問題，而

脆弱性也是 AOSIS 在氣候談判中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從 AOSIS 成員的組成可以

發現，這些國家雖然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以及經濟發展條件，但是都具有相同的

特性，也就是對於氣候變化十分敏感，具有高度脆弱性的問題。也因為小島嶼國

家受到氣候變變遷危害所造成的災害可能是非常劇烈以及立即性的，因此 AOSIS

在氣候談判中表達聲音時，比較容易被其他參與者所採納，與其它 LDCs 集團中

的國家比起來，AOSIS 在氣候談判中所表達的意見比較容易採納，影響力也比

較大。再更進一步分析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

題，如海平面上升造成土地淹沒、海水入侵淡水資源、熱帶氣旋所帶來的嚴重破

壞等，較容易被國際社會所看到，也比較容易被理解，相較於有些 LDCs 國家所

面對的氣候變遷衝擊可以能長期性的、緩慢性，比較不容易被觀察到(例如氣候

變遷造成許多非洲國家旱災更加嚴重)，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可以較快的被

國際所認知，受害者的角色也比較顯著。 

    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上受害者的角色，不但提供了氣候變遷中的科學證據，

更重要的是因為本身的急迫性，也促使國際上更積極的討論氣候治理的議題。小

島嶼國家利用本身所遭遇的天然災害，以及可能面臨的生存威脅，來增加國際社

群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同時也增加了小島嶼國家在國際上的認同性。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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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者 Gillespie 認為小島嶼國家因為特殊的狀況，在一般國際法以及國際環境

法上的認同度都不斷增加。此特別的認同，從 1992 年的 UNCED 開始增加，到

1994 年「巴貝多會議」上被清楚的反應， 2002 年 WWSD 的政治宣言表示，世

界上所有的國家也表示將會「持續的放注意力在小島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上的需要」

(Gillespie, 2003/2004: 107)。另外，在 1992 年 UNCED 會後，大會邀請吐瓦魯與

諾魯第一個簽暑 UNFCCC，也是根據本身受氣候變遷影響最立即、最具有代表

性的原因。Shibuya認為小島嶼國家試圖增加問題途徑(problem stream)的重要性，

藉由強調本身受到氣候變遷危害的衝擊，以受害者的立場增加論述的力道，對抗

從政治途徑不願意合作的國家(Shibuya, 1996:555)。 

   二、 利用多方管道的「參與者」 

    在文獻回顧中探討談判行為者最主要的四種談判策略為：競爭、合作、包容

和迴避 (Homans, 1961)。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小島國家是在聯合國會員

國中受到氣候變遷危害威脅時最脆弱的一群，小島嶼國家的代表並沒有採取消極

的態度，相反的，以一個積極的「參與者」的態度來參與氣候變遷談判，希望藉

由國際合作來減緩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小島嶼國家透過結盟方式，以 AOSIS

為談判主體敏銳地表達他們的維持生命的必須利益，並且積極與 G77 集團加中

國以及歐盟合作等類型國家合作。Larson 認為 AOSIS 在氣候變遷的談判中提供

了證據，顯示低度權力團體可以節由對於衝突提議靈活性、非高壓性的途徑，去

影響到談判的建制(Larson, 2003:149 )。從談判過程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出小島嶼

國家在氣候談判上獲得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AOSIS 已經被認為是氣候變遷建

制中主要的參與者之一，在各屆 COP 大會以及相關準備工作會議上皆可以看到

AOSIS 成員活躍的發言，比起其他開發中國家所組成的集團(如 OPEC 集團)可以

說是具有更大的影響力(Oberthür & Ott 1999; Yamin & Depledge 2004)。在談判過

程中提到 Lierop 大使多次成為工作會議或是談判大會的共同主席，另外 AOSIS

的代表定期的都會被邀請去成為談判小組的主席，這是小島嶼國家之前所沒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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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的(Bodansky, 1993: 451)。對於小島嶼國家而言，擔任出任各類會的工作席

次可以視為它們努力的一項成就，賦予小島嶼國家能力去參與氣候談判的過程，

並造成更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小島嶼國家的成員可以擔任氣候談判中的重要

職務，也象徵著國際社會對於小島嶼國家的認同增加，願意讓小島嶼國家在氣候

談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Betzold 認為，在 UNFCCC 談判以及《京都議定書》談判上 AOSIS 為聲音

最顯著的參與者之一，並且在特殊的情況下，小島嶼國家可以克服傳統上的被忽

略的情況，影響國際氣候建制(Betzold,  2009:1)。Shibuya 認為小島嶼國家在氣

候談判的議程設定以及政策形塑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表達的意見受到國際社

會的重視(Shibuya, 1996:554)。Larson 認為在促進永續發展上，小島嶼國家透過

成立聯盟、知識建構的共同合作途徑以及相互合作的制度性機制，增強了氣候談

判下的多邊的合作。小島嶼國家積極爭取與資金以及技術有關的資源，並且利用

外交手段提高了反映本身利益的聲音(Larson, 2005)。W. Jackson Davis 認為，

AOSIS 包含了將近 25%的聯合國會員國，儘管其個別會員國經濟和政治影響力

有限，但已經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談判團體，影響了氣候公約的建制(Davis, 

1996:22)。Boydell 認為小島嶼國家的參與行動保證了它們的脆弱性將會持續的在

環境與發展政策中被考慮(Boydell, 2008:10)。 

    總結而言，AOSIS 對於整合型的跨國關係有所貢獻，藉由形成一個國際的

聯盟，AOSIS 的成員在聯合國的體系中已經強化了脆弱性國家的代表性。事實

上，如果小島嶼國家沒有如此積極的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談判，「預防行動」

(preventative action)(包含聯合國能力建構、科學研究以及技術建構)就可能不會被

強調，並且「轉移程序」(transformative procedures)(包含了在公約以及議定書中

爭端的解決機制)也不會被包含在這些協議中。小島嶼國家的積極參與，更將「管

理」的概念帶入氣候談判中，增加了幾個可以去管理氣候變遷對於低漥地區以及

小島國家威脅的選項。另外，相較於目前國際上其他各類國際多方談判，如經濟

貿易談判，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比起其他國際談判有更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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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來自於上述小島嶼國家將氣候談判當成攸關生死的談判，放在國家行動

的核心利益上，並且小島嶼國家氣候變遷受害者的角色，可以爭取更多的支持，

有助於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參與。 

三、 前瞻性的政策「倡議者」 

    小島嶼國家，從 90 年代全球氣候談判開始，一直在國際舞台扮演著積極的

角色，不論是在初期推動氣候變化議題進入國際談判場域，建立國際公約以及減

量目標，或是各項政策目標與政策建議上，小島嶼國家都是具有前瞻性的主要「倡

議者」之一。首先，小島嶼國家對於氣候變遷議題進入聯合國大會議程討論有著

重要的貢獻。馬爾地夫政府從 1987 年就開始向聯合國表示氣候變遷對於小島嶼

國家的嚴重性，並且希望國際將氣候納為世界共同遺產，企圖以全球治理的概念

讓國際共同面對氣候變遷的議題。而 1988 年馬爾他政府成交的草稿議定書，企

圖說服國際上社會將氣候列為人類共同遺產，並倡議將氣候變遷納入聯合國一般

大會的議程，此行動更對於促使之後的 UNFCCC 談判有很大的影響。Shibuya

認為小島嶼國家從一開始氣候問題被認可，到使氣候議題進入國際談判等「議程

建立」階段中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啟示性的見解以及警告可以促使一個議題進

入公眾討論以及形成議程(Shibuya, 1996:549)。 

    接著，從 1990 年到 1992 年間 INC 的五次準備會議上，小島嶼國家積極促

成國際間達成一個有效供公約，並且在此階段提出了許多目標與概念，試圖去影

響國際氣候治理，小島嶼國家積極的參與，許多主動倡議很明顯的對氣候談判產

生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在氣候變遷議題剛受到國際重視的時候，小島嶼國家希

望去開啟國際對於氣候議題的討論，並確立國際可以藉由談判去處理氣候變化所

帶來的問題，並且積極提倡國際上需要一份有效的公約專門處理氣候變化所帶來

的問題，並且成為各國氣候談判與治理的基礎。從中可以發現，UNFCCC 初期

的談判之所以可以進展的如此快速，最大部分原因來自於小島嶼國家不斷的向國

際表示，它們所受的威脅是立即性並且十分快速的(INC, 1995b; Betzol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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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再來，小島嶼國家對於《京都議定書》中倡議的最大成就表現在「具體減量

目標」上。在 UNFCCC 通過之後，國際間開始尋求一個具體的減量目標，小島

嶼國家在此也不斷催促國際間建立具體的議定書，如果沒有小島嶼國家在

UNFCCC 制定後不斷的倡議需要一個立即性的議定書，其他的協議也無法再如

此快速的狀況下被討論即採納。如同 Yamin 所表示的：「隨著排放的趨勢不斷的

往上升，大眾的利益卻持續往下降，首要的任務是去確保在第一次適當的回顧中

確保有意義的承諾對於第一線(front line)的國家。」(Yamin,1998)。小島嶼國家在

國際氣候談判的初期即提出嚴格的減排目標，要求世界各國，包含已開發和開發

中國家採取有力的措施減少溫室氣體的減排。在 1994 年成交給 INC 的議定書草

稿中 AOSIS 提出了具體的減量目標：「工業化國家到 2005 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 1990 年水平削減 20%。」。AOSIS 是第一個提出一份議定書去回應全球安全

危機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聯性的談判團體，並且也是第一個使用專業法律術語提

出完整議定書的談判團體。此議定書草稿，後來被 INC 連同德國代表歐盟所提

出的議定書一併交給 COP 第一屆大會，對於後來《京都議定書》的制定發揮了

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儘管最終小島嶼所提出的核心主張「減少 20%的排放目標」

沒有被採納，《柏林授權》以及之後的議定書協定是在 AOSIS 所提出的議定書草

稿基礎上討論的。在各國談判議定書時，小島嶼國家可能已經察覺所提議的目標

是不可能達成，但此議定書「致力於提升對於第一次適當承諾的期待」的行動值

得受到肯定(Oberthü and Ott 1999:45)。 

    另外，在許多相關的因應措施及原則上，也可以觀察出小島嶼國家具有前瞻

性倡議者的特性，像是在「災害防治」與「調適行動」上，小島嶼國家更是主要

的倡議者，AOSIS 在 1990 年時就強調「預警原則」以及「保險制度」的重要性，。

主要起源於小島國家為了解決本身的問題，去發展倡議國際增強對於金融和保險

制度，並且尋求去發展金融和海岸地區管理在最脆弱的小島國家(Ashe, 1999)。

這符合 Larson 在研究低度權力的國家要如何對氣候衝突的解決辦法提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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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邊談判中小島嶼國家的結合所帶來的利益，可以在衝突解決中的三個方面被

觀察到：「預防」、「轉變」以及「管理」。並且，AOSIS 更呈交建議給 INC 大會，

倡議成立「保險基金」，此保險基金主要根據公平性原則，根據已開發國家的歷

史責任以及小島嶼國家所承擔的危害與風險，強調已開發國家應該投注資金幫助

小島嶼國家面對氣候變遷，而此倡議雖然在一開始沒被接受，但是對於 2001 年

所確立的三項氣候變化相關基金也有很大的影響。 

    2000 年後，小島嶼國家開始倡議「調適行動」，調適行動其實在 IPCC 前兩

次報告中就有提到，但是沒有受到國際的重視。2000 年以後，小島國家紛紛遭

受到強度更大以及頻率更頻繁的氣候災難，而國際溫室氣體減緩行動進度緩慢，

小島嶼國家感受到氣候變化帶來衝擊的立即性與廣泛性，因此從 COP6 之後開始

積極倡議調適行動，多次向國際社會表示到調適行動對於小島國家的重要性，並

呼籲國際重視風險管理與保險制度，強調資金援助、技術協助以及能力建構對於

脆弱性國家的重要性，並且指出調適行動是未來所有國家都應積極採取的項目。

在小島嶼國家的倡議之下，終於在 2007 年第十三次締約國會議上(COP13)通過

了「峇里島路線圖」(Bali Roadmap )，確立了「減緩」與「調適」同時進行的雙

軌策略。Larson 認為小島嶼國家對於提倡迫切和有意義的行動去減緩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衝擊上，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倡議者(Lars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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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展望 

    從本研究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中雖然身為權力相對弱小的國家，

在國際上容易被邊緣化，但是小島嶼國家仍利用多種方式有效的提高本身的權力，

小島嶼國家從 1980 年代便開始積極參與氣候談判，並且在國際氣候談判建制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早期的「問題建構」、「議程設立」、「訂定減排目標」、「資

金技術移轉」到後期「調適行動」的提出，都可以看出小島嶼國家的行動以及影

響，小島嶼國家更成功的倡議了「預警原則」、「保險基金」等各項原則，對於國

際氣候治理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當氣候談判漸漸的進入實行以及國家執行面時，可以看出小島嶼國家在

氣候談判中所遇到的挫折越來越大，由於小島嶼國家本身溫室氣體排放微量，因

此小島嶼國家在氣候談判努力建立的減量目標與國際典則，最終還是需要其他各

國家的共同合作，但是一些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須承擔更多責任的權力大的成員，

以逃避或反對政策、法律、制度等理由，去避免建立任何目標或是時間表。小島

國家雖然可以透過參與國際談判影響國際建制，因為國家本身薄弱的權力，還是

無法改變大國的外交決策，而大國為了本身的利益甚至可以忽視小島嶼國家目前

所遭遇的困境，美國在 2001 年就因為國際規範的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可能危害到

本身經濟體系，因此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不論是對小島嶼國家或是對於國際氣

候建制都是一大挫敗，缺少了美國的配合，氣候建制一度陷入僵局。所幸，後來

加拿大、俄羅斯等相繼簽署京都議定書，使得這份國際公約再歷經九年之後，得

以生效。 

    由於京都議定書規範時間即將 2012 年後在到期，國際上從 2005 年京都議定

書生效後，便開始討論「後京都」(post-Kyoto)的氣候建制規範。2007 年底於峇

里島所召開的《第十三屆締約國大會》，會議一開始美國持續杯葛將任何數量化

的減量目標納入協議，各國對於美國在氣候治理上不合作的態度表示強烈不滿。

歐盟揚言將退出美國預定在 2008 年起召開的一系列主要排放國的協商會議，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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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獎得主高爾也大力抨擊表示：「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氣候協商的絆腳石」，關鍵

的發言來自 AOSIS 成員中的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強力的指責美國，要求美國

擔負起領導者的角色，要不然「請讓路」(get out of the way)，這段激烈的發言成

為促成美國最後妥協的臨門一腳(林子倫，2008)，各國在此會上同意將會在 2009

年底 COP15 哥本哈根會議前達成協商。 

    全球氣候談判與治理勢必會繼續發展，接下來的十年更是氣候議題發展的關

鍵。在 COP13 峇里島會議後通過「峇里島路線圖」，確立「減緩」與「調適」同

時進行的雙軌策略，相關的調適行動，如海岸線、水資源管理等都將相繼的在一

些小島嶼國家開始執行。2009 年，COP15 哥本哈根會議在爭議中落幕，發表《哥

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協議內容包括：全球均溫上升應控制在工業

革命前的攝氏 2 度內；2010 年 1 月底前，工業化國家須提報 2020 年前溫室氣體

減量的目標，並且在 2020 年前，每年提供發展中國家 1000 億美元的援助；另外，

發展中國家，則應宣示適合國情的減量行動(ENB, 2009)。此份協議雖然有美國

與中國等已開發與開方中兩大代表國家的加入，但是由於沒有具體的減量目標以

及減量時間表，被外界認為宣示性大於實質規範性，UNFCCC 大會僅以附註的

方式，認知(take note of)了此份協議(林子倫，2010)，後京都時期對於各國溫室氣

體減量的規範仍不清楚。 

    從以上小島嶼國家的研究可以發現，小島嶼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的初期，對

於國際建制有很大的影響。但到了 2000 年後，隨著國際氣候治理的遲緩與大國

的不願配合，小島嶼國家的處境可以說是越來越糟糕。不過，在 2001 年三個期

候變遷相關基金的確立，以及 2007 年「峇里路線圖」確立未來雙軌的氣候治理

模式，小島嶼國家在國際談判上的重點也有所轉移。在上述研究中提到了，小島

嶼國家在氣候談判的初期把重點放在界定問題、提高國際的認知以及理解上，並

尋求國際間共同的合作，但在氣候談判框架確認，《京都議定書》通過後，小島

嶼國家漸漸把談判重點轉移到對抗氣候變遷、執行計畫以及合作的成本上。因此，

未來研究小島嶼國家的研究者，可以著重觀察以下幾個面向。首先，關注到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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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國家對應氣候變遷所需的資金上，可以著重研究小島嶼國家如何爭取此三種氣

候變遷相關基金，並且這些資金的來源為何，國際間管理的方式為何？成效為何？

再來，小島嶼國家未來將會把談判焦點放更多比重在「調適行動」上，調適行動

目前在國際上仍有許多模糊的地方，小島嶼國家如何運用國際談判的場域，以爭

取更多調適行動的資源。並且，隨著環境的繼續惡化，小島嶼國家與世界上大國

的互動也將為研究焦點，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小島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

家的互動，從哥本哈根談判可以看出，南北國家長期以來的矛盾還是左右著氣候

變化談判的進展，隨著美國與中國等大國對於氣候談判的重視度增加，小島嶼國

家是否有辦法利用在本研究所整理出的四種論述，分別說服已開發與開發中大國

改變其氣候政策，加強國際間氣候合作，也值得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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